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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住宅地震基本保險承保之住宅建築物於地震中全損，若致該

建築物全損之原因，除地震震動外，尚有第三人可歸責之事由如

設計不良或施工不當明顯亦為原因之一時，即發生住宅地震基本

保險之保險人為保險給付後，是否得為保險代位之問題；而因住

宅地震基本保險具濃厚之政策性保險之色彩，其保險金額以新臺

幣 150 萬元為限以重置成本定之，保險標的損壞達理賠標準者，

即一次給付固定金額之臨時住宿費用新臺幣 20 萬元，其保險給付

之內容與一般商業保險有相當之不同。惟現行住宅地震基本保險

條款就保險代位未見相關約定，是否適用保險代位及如何適用即

有討論之空間。 

另依住宅地震保險實施辦法之規定，保險人承保之住宅地震

基本保險應全數向地震保險基金為再保險，地震保險基金再依危

險分散機制自留或分散予共保組織，國內外保險市場或由政府承

擔，因此釐清再保險人是否適用保險法第 53 條之規定，於住宅地

震基本保險即有其必要性。 

本文嘗試探討住宅地震基本保險給付以及危險分散機制與各

層承擔者之性質，參考日本保險代位與其住宅地震保險代位之規

範，提出我國住宅地震基本保險保單條款關於保險代位約定之具

體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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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第一章  

研究動機與目的 第一節  

1999 年 9 月 21 日位於台灣中部之南投集集發生芮氏規模 7.3

的大地震（以下稱 921 地震），地震規模達芮式規模 7.3，最大震

度 7 級1，造成全台房屋全倒者有 51,267 戶，房屋半倒者有 47,243

戶2，其中臺中縣、南投縣全縣受創甚深，臺北市、臺北縣、苗栗

縣、臺中市、彰化縣、雲林縣及其他縣市亦有重大之災區及災戶，

民眾生命、身體及財產蒙受重大損失，影響民生至鉅3。當時台北

縣市最大震度 4 級，此一震度對該區絕大部分建築物並未造成嚴

重破壞，然台北市「東星大樓」、台北縣新莊「博士的家」二棟建

築物，卻因建商之施工疏失，耐震力不足，致「東星大樓」在地

震後瞬間扭曲變形塌陷，整棟大樓向東傾斜，一至八樓坍塌崩陷，

結構嚴重解體變形；「博士的家」則是在地震中整棟大樓倒塌，「東

星大樓」及「博士的家」兩棟大樓的倒塌造成了其住戶嚴重的人

身傷亡及財物損失4。「東星大樓」及「博士的家」二大樓之住戶，

於災後向建商提告，均獲勝訴5。「東星大樓」住戶並向台北市政府

                      

1
 資料來源：中央氣象局網站，http://www.cwb.gov.tw/V7/earthquake/rtd_eq.htm。 

2
 林金田等撰；臺灣省文獻委員會採集組編校，九二一集集大地震救災紀實—附一○二二嘉義大

地震，頁 1388，2000 年五月初版。 
3
 中華民國八十八年九月二十五日總統令。 

4
 林金田等撰；臺灣省文獻委員會採集組編校，同註 2，頁 290-293、880-881。 

5
 「東星大樓」民事賠償相關判決：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90 年度重訴字第 2312 號、臺灣

高等法院民事判決 97 年度重上字第 131 號、最高法院 98 年度台上字第 1282 號民事判決。「博

士的家」民事賠償相關判決：臺灣板橋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89 年度重訴字第 65 號。另參考財團

法人九二一震災重建基金會網站，http://www.taiwan921.lib.ntu.edu.tw/newpdf/ST025.html。 

http://www.cwb.gov.tw/V7/earthquake/rtd_eq.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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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國家賠償訴訟6，嗣後雙方同意達成和解7。 

921 地震中「東星大樓」、「博士的家」整棟建築物因人謀不臧

致建築物因耐震不足而倒塌，造成之生命身體傷亡及重大財產損

失，尚仍歷歷在目，2016 年 2 月 6 日凌晨 3 點 57 分不幸又發生芮

氏規模 6.6，震央於高雄市美濃區，最大震度 7 級在臺南市新化區

之地震（以下稱為 0206 地震）。0206 地震對臺南市造成了重大災

損，計有 116 人死亡、551 人受傷8，建築物有損害經政府張貼紅

色危險標誌（紅單）、黃色危險標誌（黃單）者，約近 600 件9。其

中位於臺南市永康區國光五街及永大路二段交叉口之「維冠金龍

大樓」倒塌，即造成了 114 人死亡的慘劇，而該大樓倒塌之原因

即直指施工過程偷工減料。 

如「東星大樓」、「博士的家」及「維冠金龍大樓」等因住宅

建築物係因第三人可歸責之事由而在地震中毀損滅失之類似案例，

即產生住宅地震基本保險之保險人於賠付被保險人後，是否能代

位向第三人請求損害賠償之問題。 

惟觀諸住宅火災及地震基本保險條款10中，住宅火災保險及住

                      

6
 「東星大樓」國家賠償訴訟相關判決：臺灣臺北地方法院 90 年度重國字第 12 號民事判決、臺

灣高等法院 91 年度重上國字第 10 號民事判決、最高法院 95 年度台上字第 2049 號民事判決。 
7
 臺北市政府法務局 101 年 09 月施政報告，

http://www.legalaffairs.gov.taipei/ct.asp?xitem=36082195&CtNode=55487&mp=120034。 
8
 資料來源：應變管理資訊雲端服務災害情報站，網址：

http://www.emic.gov.tw/List.aspx?ID=21&MenuID=497&ListID=1136。 
9
 臺南市政府公布之危險建築物緊急評估紅黃單清冊（截至 2016 年 3 月 11 日）。資料來源：臺南

市政府 0206 震災專區，網址：

http://disaster.tainan.gov.tw/disaster/default.asp?topage=2&disasterid=&projectdate=&projectname=

。 
10

 以下有關「住宅火災及地震基本保險保單條款」之內容均參照財團法人保險事業發展中心網站-

保險商品查詢資料庫，http://insprod.tii.org.tw/database/insurance/index.asp。 

http://www.emic.gov.tw/List.aspx?ID=21&MenuID=497&ListID=1136
http://disaster.tainan.gov.tw/disaster/default.asp?topage=2&disasterid=&projectdate=&projectname
http://insprod.tii.org.tw/database/insurance/index.a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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宅第三人責任基本保險有關保險代位之規定，約定於保單條款第

42 條及第 54 條，而住宅地震基本保險則未見相關約定，是否為有

意排除保險代位之適用，又住宅地震基本保險為天災保險，亦屬

政策性保險，是否仍可能有保險代位之適用，均有討論之空間。 

住宅地震基本保險雖與住宅火災保險同為損失填補保險，然

因住宅地震基本保險之政策性目的，在保單設計上有其獨特之處，

而可能與一般實務較常見之住宅火災保險保險代位有所不同。目

前住宅地震基本保險之保險金額係以住宅建築物之重置成本為基

礎，最高保險金額僅新臺幣（為行文簡便，以下未加註幣別者，

其幣別均為新臺幣）150 萬元，與住宅建築物之重置成本相較，通

常為不足額保險；如復考慮民法損害賠償請求權之填補範圍，可

能僅涵括實際現金價值（即重置成本須扣除折舊），則保險人可代

位向第三人請求之金額，可能遠低於保險給付之金額。另依住宅

地震基本保險於理賠時，於保險標的之損失達理賠標準時，即直

接給付被保險人 20 萬元之臨時住宿費用，該費用之性質為何，應

如何適用保險代位之規定，亦有探討之需要。 

依住宅地震保險危險分散機制之運作，保險公司所承保之住

宅地震基本保險，係全數向財團法人住宅地震保險基金（以下簡

稱地震保險基金）為再保險，再由地震保險基金依相關規定為危

險承擔與分散。而正因住宅地震基本保險之保險人係全數再保險

分出予地震保險基金，故釐清再保險人是否有保險法第 53 條規定

之適用，於保險代位訴訟時，何者方為適格之當事人，即對實務

有實質上之助益。 

在外國法制之參輔部分。目前世界各國由國家建立之住宅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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震保險機制，而其中較具規模與歷史者為，主要有：澳洲、美國

（加州）、法國、冰島、日本、紐西蘭、挪威、羅馬尼亞、西班牙、

土耳其等國11。其中與我國同樣位於環太平洋地區，且成立時間較

久、較具經驗之日本、紐西蘭及美國加州等住宅地震基本保險制

度，均應有值得借鏡之處。惟細究紐西蘭及美國加州之住宅地震

基本保險制度之架構，紐西蘭住宅地震基本保險制度，係由其管

理單位「紐西蘭地震委員會」（Earthquake Commission, 以下簡

稱 EQC）依據地震委員會法之規定提供保障，並於保險公司所銷售

之住宅火險保險單中強制加入 EQC 住宅地震基本保障，而並未實

際簽發保單12；而美國加州住宅保險制度，其管理單位「加州地震

保險局」（California Earthquake Authority, 以下簡稱 CEA）則

為住宅地震基本保險之保險人，保險公司可參加 CEA，銷售 CEA

提供之地震保險商品13。上述西蘭及美國加州之住宅地震保險之制

度架構及其管理單位之角色，均與我國以保險公司為實際簽發保

單者之方式大相逕庭，本文爰選擇與我國地理位置較為接近，住

宅地震基本保險制度運作方式較為相似，且同屬大陸法系之日本，

做為比較法之參照對象。 

本文希冀能透過對於我國保險代位制度及住宅地震基本保險

制度之分析，與日本保險代位制度及住宅地震保險制度之比較，

而能對於我國住宅地震基本保險之理賠案件，倘遇有第三人可歸

                      

11
 World Forum of Catastrophe Programmes, http://www.wfcatprogrammes.com/presentation。葉高陞、

張士傑、蔡政憲、彭金隆、許永明，利用區域合作平台，倡議建立天然災害－再保險機制之研

究，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 102 年度委託研究計畫，2013 年 10 月，頁 9 註 11。 
12

 EQC, EQC insurance, http://www.eqc.govt.nz/what-we-do/eqc-insurance。 
13

 California Earthquake Authority, Our History, 

http://www.earthquakeauthority.com/whoweare/Pages/history.aspx。 

http://www.wfcatprogrammes.com/presentation
http://www.eqc.govt.nz/what-we-do/eqc-insurance
http://www.earthquakeauthority.com/whoweare/Pages/history.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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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行為致保險事故發生之情形，該類案件是否保險法第 53 條保險

代位規定之適用，以及代位範圍及代位主體等問題之釐清，略有

棉薄助益，並提出住宅地震基本保險條款之具體修正建議。 

研究方法 第二節  

本文將採用文獻探討法與歸納比較法進行研究： 

一、文獻探討法 

蒐集我國住宅地震基本保險及保險代位制度相關之各種文獻，

作為本文參考資。國內文獻部分，包括學者專書、學術論文、期

刊、學位論文、實務判決與決議及法規命令與相關立法文件等，

於歸納整理後進行研究分析。 

國外文獻部分，則主要以日本有關於住宅地震基本保險及保

險代位制度之文獻為主，以對國外住宅地震基本保險及保險代位

制度之學說與制度設計進行研究分析。 

二、歸納比較法 

本文之研究重心在於住宅地震基本保險於實務上如何適用保

險代位之規定，將藉由我國及日本之學說對保險代位相關問題之

學說見解與住宅地震基本保險制度設計之整理，相互分析比較，

以為我國住宅地震基本保險相關規定及保單條款修正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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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範圍與本文用語體例 第三節  

第一項  研究範圍 

本文之研究重心在我國住宅地震基本保險依保險法第 53條規

定之適用，因我國保險法第 53 條規定之保險代位係指請求權代位

14，而不及於「殘餘物代位」，本文將以主要以請求權代位為討論

之重點，殘餘物代位之部分，則僅做比較法參輔及實務作法之比

較。 

在外文文獻方面，由於本文乃以日本學說及實務作為比較法

之參輔，爰本文文獻以中文及日文為主。 

在實證方面，因目前住宅地震基本保險尚無保險代位之實例，

尚無資料可作實證分析，爰僅以法理面探討保險代位之問題。 

第二項  本文用語及體例 

本文用語 第一款  

政策性之住宅地震基本保險，在其相關法規中均稱「住宅地

震保險」，惟於保單條款中則稱「住宅地震基本保險」，以與產物

保險險公司開發之其他商業性住宅地震保險（如擴大地震險）有

所區別。本文內容提及之「住宅地震基本保險」均係指政策性住

宅地震基本保險，不包括商業性之住宅地震保險。為行文方便，

本文除提及相關法規，依其名稱使用「住宅地震保險」外，其他

                      

14
 汪信君、廖世昌，保險法理論與實務，頁 156 以下，2015 年 10 月三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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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以「住宅地震基本保險」稱之，以臻明確，合先敘明。 

因我國保險法第 53 條規定之保險代位僅指「請求權代位」，

而不及於「殘餘物代位」，爰本文論及我國學說及實務之「保險代

位」時，均僅指請求權代位；如有涉及殘餘物代位之討論，均明

文以「殘餘物代位」稱之。 

本文體例 第二款  

本文在章節上共分為七章，首先第一章說明本文之研究動機、

方法、範圍與架構。第二章～第三章整理歸納我國保險代位、再

保險與再保險代位之基本理論與重要論點。第四章分析我國之住

宅地震基本保險制度及保險代位，首先第一節及第二節介紹我國

之住宅地震基本保險制度與危險分散機制之沿革及其性質，接著

第三節分析危險分散機制各層承擔者之性質，第四節分析住宅地

震基本保險給付之性質，第五節探討住宅地震基本保險因具天災

保險及政策性保險之特性，是否適用保險代位之規定，第六節則

檢視住宅地震基本保險應如何適用保險法第 53條保險代位之規定，

第七節檢視以危險分散機制承擔者為住宅地震基本保險代位主體

之可行性及其實益，第八節分析住宅地震基本保險代位與抵押權

物上代位之適用。第五章整理日本有關保險代位之規定，其住宅

地震保險制度及住宅地震保險條款中關於保險代位之約定。第六

章則比較我國與日本保險代位制度與住宅地震保險條款中有關保

險代位約定之異同，並分析應否於我國住宅地震基本保險條款增

加有關殘餘物代位或請求權代位之約定。最後，於第七章結論提

出修正住宅地震基本保險條款有關保險代位約定之具體修正建

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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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保險法之保險代位 第二章  

保險代位之法理基礎與內涵 第一節  

當因第三人之行為致保險事故發生而使被保險人受有損失時，

被保險人基於民法上侵權行為之規定或契約關係對第三人有請求

權；而另一方面，被保險人繳交保險費，購買保險保障，而於保

險事故發生時，得依保險契約向保險人請求保險給付。此二權利，

均為被保險人合法之權利，被保險人皆有權行使。惟保險制度以

損失填補及禁止不當利得為重要之原則，為避免保險淪為賭博，

被保險人不應因其投保保險而獲得超過實際損失金額之利益，故

我國保險法第 53條規定保險人於賠付被保險人後，於給付範圍內，

代位取得被保險人對第三人之權利，此即保險代位制度15。 

透過保險代位制度之設計，於被保險人同時取得對第三人之

損害賠償請求權以及對保險人之保險給付請求權時，有衡平或調

整第三人、被保險人及保險人三方權利之功能 16，一方面防止第三

人因被保險人有保險保障而得免除其責任；一方面則不使被保險

人獲得額外之利益，而在制度設計上，由保險人取得被保險人對

第三人之權利。針對保險代位之法理基礎，我國學說見解主要可

歸納為以下三點：其一，使最終應負責者承擔，防止第三人得脫

免責任；其二，貫徹損失填補原則，避免被保險人獲致逾其損失

之補償；其三，使保險人對第三人之請求有法律依據，確定保險

                      

15
 汪信君、廖世昌，同前註，頁 156。 

16
 林勳發，商事法精論－保險法，頁 719，2009 年 3 月六版。林輝榮，論保險代位，國立臺灣大

學法學論叢，3 卷 2 期，頁 377，1974 年 6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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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之保險責任。 

第一項  使最終應負責者承擔 

「矯正正義」（corrective justice）為私法關係二大基礎理

論之一，損害他人者須負責矯正及補償其所造成之不正義

（injustice）現象17，故損害賠償應由可歸責之第三人為最終負

責之人，當無疑問。 

實務見解亦肯認，保險制度之目的在保護被保險人，而非減

輕造成損害事故發生第三人之責任，被保險人對第三人之損害賠

償請求權，不因被保險人受領保險給付而喪失，第三人不得主張

被保險人受領保險給付係損益相抵，而免除其損害賠償責任18。故

透過保險代位制度之設，於被保險人因保險給付而填補其損失，

使保險人代位取得被保險人對第三人之權利，從而無論被保險人

是否購買保險，第三人均不得脫免其責任19。 

第二項  貫徹損失填補原則 

損失填補原則（Principle of Indemnity），又稱利得禁止原

則，其內涵在防止被保險人因保險事故發生而從受領之保險給付

中額外獲利20。損失填補原則之功能，積極面在補償被保險人已「實

現之損失」（loss sustained），使被保險人回復至如同損失未發

                      

17
 張冠群，台灣保險法關於惡意複保險法律效果之檢討與修正建議，月旦民商法，31 期，頁 110，

2011 年 8 月。 
18

 最高法院 68 年台上字第 42 號民事判例參照。 
19

 林勳發，同註 16，頁 719。 
20

 陳彩稚，保險學，2015 年 1 月增訂三版，頁 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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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時之狀態，消極面則為保險人依保險契約約定填補被保險之損

失，應以被保險人之實際損失為上限，避免使被保險人取得逾其

損失金額之得利（net gain）21。 

倘被保險人因投保保險而得於危險事故發生後能獲致超過實

際損失之補償，可能導致被保險人心理危險（morale hazard）之

增加，對於保險事故之發生在心理上疏於防範；甚或引發道德危

險（moral hazard），被保險人故意造成保險事故發生，致使保險

制度遭到濫用22。 

第三項  使保險人對第三人之請求有法律依據  

保險契約係以保險費為保險保障之對價，故被保險人依保險

契約得於保險事故發生時，請求保險人給付。而保險事故之發生

係可歸責於第三人時，被保險人基於法律之規定或契約約定而對

第三人有損害賠償請求權。此時，被保險人對保險人之保險給付

請求權以及被保險人對第三人之損害賠償請求權，係不相斥而併

存之獨立債權。基於債權相對性原則，保險人於為保險給付後，

被保險人亦仍有權行使其對第三人之損害賠償請求權，故保險代

位制度之設，即係使保險人代位取得被保險人對第三人之請求權

有法律上之依據23。另一方面亦明定保險人之賠償責任，由法律規

定保險人理賠被保險人後再向第三人代位，促使保險人迅速理賠

                      

21
 張冠群，同註 17，頁 109。 

22
 施文森，論損害填補與代位求償，收錄於：保險法論文（第三集），頁 115，2013 年 4 月初版。

林勳發，同註 16，頁 720。 
23

 劉宗榮，新保險法：保險契約法的理論與實務，頁 312，2011 年 9 月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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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保險代位制度之設計，使被保險人僅可獲得填補其損失之補

償，確保第三人不致因被保險人投保保險而脫免責任，並使保險

人於收取保險費，尚可於理賠後向第三人代位求償。其主要理由

為，使保險人為保險給付後代位向第三人求償，可降低保險人理

賠之實際金額，以避免因賠款增加而使保險費率提高，甚或可能

降低保險費率25。 

保險代位之本質 第二節  

第一項  保險代位之本質為法定債之移轉 

我國保險法第 53 條雖有「代位請求權」之用語，惟由條文內

容觀之，保險法第 53 條所規定之保險代位並非請求權之一種，而

係法定債權移轉，保險人為保險給付後，被保險人對於第三人之

損害賠償請求權，即當然移轉於保險人，保險人無需向被保險人

請求債權讓與26。保險法第 53 條規定既係法定債之移轉，本質上

保險人仍係繼受被保險人對第三人之權利，並非保險人原始取得

權利或固有之權利，故保險代位並不具有權利之性質27。而因保險

代位為保險人代位取得被保險人對第三人之請求權，故學者亦稱

為「代位權」28。 

                      

24
 林勳發，同註 16，頁 719-720。 

25
 劉宗榮，同註 23，頁 313。林勳發，同註 16，頁 720。 

26
 葉啟洲，保險法實例研習，頁 236，2015 年 9 月四版。 

27
 林勳發，同註 16，頁 733。 

28
 如：施文森，保險法總論，頁 203 以下，1986 年增訂七版。林群弼，保險法論，頁 268 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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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者間有關於「代位權」於開始何時存在之討論。所謂「代

位權」存在時點，亦即保險人為保險給付，係為代位權之行使要

件或取得要件之問題。學說上有二說：主張「行使要件說」者認

為，為使保險人「代位權」之保障更為周全，應認為保險人為保

險給付係為「代位權」之行使要件，於財產保險契約成立時，保

險人之「代位權」即已存在，於可歸責之第三人造成保險事故發

生時，保險人取得「代位權」，惟此際所取得之「代位權」僅屬待

期權，而保險人為保險給付後，始得行使被保險人對第三人之請

求權29。而採取「取得要件說」者則認為，保險人為保險給付係屬

「代位權」之取得要件，保險人對被保險人為給付後，保險人始

取得「代位權」30。惟我國保險法第 53 條之保險代位既係法定債

權移轉，應無權利存在時點之問題。 

第二項  保險人代位所取得請求權之時效 

保險人於賠付被保險人後，代位取得被保險人對第三人之請

求權，則此時保險人因代位而取得之請求權，其時效之起算點為

何？目前學說上通說為應以「被保險人請求權發生原因之一切時

效」為準。 

蓋保險代位既為保險人於為保險給付後，繼受被保險人之請

求權，其效力在民法上與被保險人對第三人之請求權，並無不同，

自應與被保險人行使權利受相同之限制。保險人代位取得被保險

                                                              

2008 年 9 月修訂三版。江朝國，保險法逐條釋義（第二卷保險契約），頁 230-261，2015 年 11

月二版。 
29

 施文森，同註 22，頁 114-124。 
30

 林群弼，同註 28，頁 268-2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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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對於第三人行使權利受同一限制，亦即應依被保險人對於第三

人之請求權時效期間及起算點認定保險人代位取得對第三人請求

權之時效31。亦即保險人因保險代位而取得之對第三人之請求權，

與被保險人對第三人之請求權，兩者之請求權基礎相同，其一切

時效進行與抗辯事由等均應相同32。 

實務上亦同此見解，認為保險法第 53 條第一項所規定之保險

代位，雖為法定債權移轉，被保險人無需為移轉行為將其對第三

人之債權移轉予保險人，然究其「債之移轉」之性質並無不同，

第三人得適用民法第 299 條第一項規定，援引得對抗被保險人之

事由，對抗保險人33。 

保險代位適用之險種 第三節  

有關保險代位之適用，是否及於所有險種，亦即是否財產保

險及人身保險均為保險代位？通說認為由保險代位制度之法理基

礎觀之，保險代位僅適用於財產保險及人身保險中具有損害填補

性質之險種，而不及於人身保險之定額保險。 

我國保險法上雖將保險代位之規定訂於第二章通則，復於保

險法第 103 條、第 130 條、第 135 條及第 135 條之 4 排除人壽保

險、健康保險、傷害保險及年金保險之保險代位適用，似乎認為

僅財產保險有保險代位之適用，而人身保險則無。但如由細究財

                      

31
 梁宇賢，保險人之代位權及時效，載：陳繼堯教授退休紀念論文集：二十一世紀保險的前瞻，

1997 年 10 月初版，頁 997。林勳發，同註 16，頁 733。 
32

 劉宗榮，同註 23，頁 313-314。江朝國，同註 28，頁 238。 
33

 參照最高法院 89 年度台上字第 1853 號民事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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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保險與人身保險中各險種之填補內容，則保險代位適用之險種

是否區分為財產保險及人身保險，則仍有討論之空間。 

損失填補原則既為損害保險之主要特性之一，故基於損失填

補原則而衍生之代位、複保險及保險競合等制度，對於損害保險

有其適用34。火災保險及責任保險等財產保險均屬損失填補保險，

故均可適用保險代位；而人身保險雖因人之生命、身體之完整性，

無法以金錢價值加以衡量，故多屬定額保險；但人身保險中如實

支實付型或提供醫療型之醫療費用保險，該險種所填補之損失可

以金錢客觀估算，在性質上應屬損失填補保險，應仍有保險代位

之適用35。目前學者通說咸認保險代位之適用範圍應以險種性質為

依據，損害保險均有保險代位之適用，而定額保險則不適用 36。本

文從之。 

保險代位之要件 第四節  

保險法第 53 條規定：「被保險人因保險人應負保險責任之損

失發生，而對於第三人有損失賠償請求權者，保險人得於給付賠

償金額後，代位行使被保險人對於第三人之請求權；但其所請求

之數額，以不逾賠償金額為限。 

前項第三人為被保險人之家屬或受僱人時，保險人無代位請

求權。但損失係由其故意所致者，不在此限。」 

                      

34
 林勳發，保險法亟待修正之要點，載：保險法立法原則之研討，1990 年，頁 165。 

35
 林勳發，同註 16，頁 721。 

36
 林勳發，同註 16，頁 721。汪信君、廖世昌，同註 14，頁 163。江朝國，保險法基礎理論，頁

472-473，2009 年 4 月五版。葉啟洲，同註 26，頁 237-238。林群弼，同註 28，頁 270-2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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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整上述保險法第 53 條之規定及學說見解，保險代位之要件

可歸納為下列四項：一、被保險人對第三人有損害賠償請求權，

二、保險人對被保險人已為保險給付，三、標的一致性，以及

四、保險代位以實際保險賠償為範圍。 

第一項  被保險人對第三人有損害賠償請求權  

損害賠償請求權 第一款  

保險法第 53 條第一項之用語為「損失賠償請求權」，惟經查

除保險法第 53 條外，民法之規定中並無「損失賠償請求權」一詞，

且學說上論述亦普遍使用「損害賠償請求權」之用語，本文從之，

合先敘明。 

依保險法第 53 條第一項規定，被保險人因保險人應負保險責

任之損失發生，而對於第三人有損害賠償請求權者，保險人得於

給付賠償金額後，代位行使被保險人對於第三人之請求權。此處

保險人可代位被保險人行使之權利，依我國學界通說，不限於侵

權行為所生之損害賠償請求權，尚包括債務不履行損害賠償請求

權、損害賠償義務人間之求償權、不當得利返還請求權等，皆屬

保險人賠付被保險人後得代位行使其對第三人之請求權37。實務上

見解亦同38。 

                      

37
 林勳發，同註 16，頁 722-725。汪信君、廖世昌，同註 14，頁 160。江朝國，同前註，頁 474-475。

葉啟洲，同註 26，頁 244。林群弼，同註 28，頁 263。 
38

 參最高法院 76 年台上字第 1493 號民事判例、最高法院 77 年度台上字第 2269 號民事判決。資

料來源：司法院法學資料檢索系統。http://jirs.judicial.gov.tw/Index.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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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公法上的請求權可否由保險人代位，例如因道路疏於養

護而路面下陷，導致車輛翻覆毀損，此時，被保險人依國家賠償

法對應負國家賠償責任之主管機關有損害賠償請求權，然保險人

得否於為保險給付之後，代位向負國家賠償責任之機關請求賠償，

亦即國家賠償責任是否為保險人可代位之標的，詳後論述。 

第三人 第二款  

本條所稱之第三人指被保險人以外一切之自然人或法人，保

險人均得對之進行代位求償，包括未兼被保險人之要保人39，但對

自然人則有例外，倘第三人為被保險人之家屬或受僱人時，於損

失之發生非由其故意所致者，無保險代位之適用。保險法第 53 條

第二項前述規定之訂定，係因被保險人之家屬或受僱人與被保險

人間具有共同生活之關係，在經濟上利害一致，若其因過失而致

保險事故發生，而使保險人於理賠被保險人後，尚可代位被保險

人向其家屬或受僱人行使賠償請求權，無異「向左手給與，向右

手索還」，實際上等同於被保險人自己賠償，反而有悖於保險之目

的40。 

家屬 第一目  

所謂之「家屬」，依我國民法第 1122 條、1123 條之規定，係

指以永久共同生活為目的而同居之人（包括親屬及非親屬）41。而

關於民法第 1114 條規定互負法定扶養義務之親屬，有學者認為如

                      

39
 林群弼，同註 28，頁 279-280。 

40
 林群弼，同註 28，頁 278。 

41
 劉宗榮，同註 23，頁 310-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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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非民法第 1123 條之家屬，且被保險人未實際扶養，則不屬保險

法第 53 條第二項之家屬42。惟本文以為基於保險法第 53 條第二項

特別著重於經濟上利害關係之一致性，因此對「家屬」宜採較廣

義之解釋，除我國民法第 1122 條、1123 條所規定之家屬外，倘被

保險人對其負有民法第 1114 條之法定扶養義務，雖非同居共財之

人，亦應包括在本條所稱「家屬」範圍內43。 

受僱人 第二目  

有關保險法第 53 條第二項之「受僱人」，實務上係採廣義之

定義，本條所稱之「受僱人」應與民法第 188 條作相同解釋，不

以有僱傭契約為限，凡客觀上被他人使用為之服勞務而受其監督

者，不問報酬之有無、勞務之種類、期間之長短、有無參加勞保，

均係受僱人44。惟有學者主張，本條所稱之「受僱人」，宜作狹義

之解釋，應指與被保險人之間具有僱傭契約關係者為限，不宜與

民法第 188 條之受僱人之認定係採事實上選任監督關係作相同之

擴張解釋45。 

本文贊同保險法第 53條第二項之「受僱人」宜作廣義之解釋，

蓋僱用人既已向保險公司投保並繳交保費以轉嫁其責任風險，嗣

後受僱人之過失，而導致保險事故發生，雖目前社會現況，僱用

人與受僱人較無經濟上利害之一致性，然與其他毫無關係之陌生

                      

42
 江朝國，同註 36，頁 476。 

43
 葉啟洲，同註 26，頁 245。林群弼，同註 28，頁 278。 

44
 參最高法院 57 年台上字第 1663號判例、最高法院 85年度台上字第 708號民事判決。資料來源：

司法院法學資料檢索系統。http://jirs.judicial.gov.tw/Index.htm。 
45

 施文森，同註 28，頁 204。葉啟洲，同註 26，頁 2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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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相較，有僱傭關係或事實上選任監督關係之雙方在經濟上仍具

有一定基礎之信任與合作關係，且受僱人通常較無資力承擔損害，

大多為未另行投保保險，保險公司於賠付僱用人後，代位行使僱

用人之請求權向受僱人求償不無影響勞僱關係和諧之可能。故於

受僱人非故意造成保險事故發生之情形，無保險代位之適用。 

本文見解 第三目  

目前我國學界關於保險法第 53條第二項保險代位第三人之限

制對象：「家屬」或「受僱人」之定義，多以是否於「經濟上利害

一致」為基礎，惟慮及如該第三人雖非與被保險人有經濟上利害

一致，然其與被保險人有密切之社會關係，則保險人對第三人過

失行為之代位，亦可能影響被保險人與第三人之社會關係。故學

者指出，有關保險法第 53 條第二項第三人對象之限制，應得在保

險費對價衡平之基礎上，由要保人選擇46。 

第二項  保險人對被保險人已為保險給付 

保險人為保險給付 第一款  

保險法第 53 條明確規定，保險人須先給付保險金後，始能代

位行使被保險人對第三人之賠償請求權。故保險事故發生時，被

保險人對第三人有損害賠償請求權者，於保險人為給付前，其對

第三人之損害賠償請求權仍未移轉於保險人，被保險人之賠償請

求權在其受領保險給付之前，不受任何影響。此規定係為確保被

                      

46
 汪信君，歐洲保險契約法之統合與原則之發展以損失填補原則為中心，載：保險法學之前瞻林

勳發教授六秩華誕祝壽論文集，頁 41，2011 年 8 月初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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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人至少能實現保險給付請求權及損害賠償請求權其中之一，

避免發生被保險人因損害賠償請求權已移轉而無法向第三人求償，

卻又因故未獲保險賠償，反而兩頭落空之處境47。 

保險人可否以特約條款約定，被保險人先移轉其對第三人賠

償請求權予保險人，保險人再為保險給付？例如於車體保險單中

增訂特約條款，約定被保險人須將被保險車輛之一切權益移轉於

保險人後，保險人始給付賠償金額。該約定是否有效？本文以為

保險法第 53 條第一項規定保險人於給付賠償金額後，始得代位行

使被保險人對於第三人之請求權，該規定之目的係為防止保險人

脫免其責任，避免被保險人落入同時失去對保險人及第三人之請

求權之窘境，已如前所述，故約定被保險人須先移轉一切權益，

包括其對第三人之賠償請求權後，保險人始為賠付之約定，應為

無效。實務上亦採相同看法48。 

損失證明及估計費用 第二款  

保險人依據保險契約關於保險標的本身損失，而對被保險人

所為之賠付，得依保險法第 53條得代位向第三人求償，當無疑問，

惟保險事故發生後，保險人或被保險人為查勘、鑑定保險標的之

損失與理算賠償金額而支出之必要費用，即保險法第 79 條規定之

損失證明及估計費用，保險人對之得否代位向第三人求償？  

                      

47
 江朝國，同註 36，頁 476。葉啟洲，同註 26，頁 248-249。 

48
 參最高法院 81 年度台上字第 1879 號民事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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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定說 第一目  

實務上早期曾採否定說，認為檢驗貨損情形而委請公證公司

檢驗所支出之公證費用，既不因貨物之有無損害而有所不同，況

係因提供證據而支出，與運送人之未完全履行運送契約或侵權行

為，並無相當因果關係，保險公司於給付被保險人此項賠償金額

後，自不得代位請求運送人（第三人）賠償此項費用49。 

肯定說 第二目  

肯定說學者認為保險人可就損失證明及估計費用向第三人求

償，其理由如下： 

保險人基於保險契約對被保險人負賠償責任，而保險事故既

因可歸責於第三人之事由而發生，而委請公證公司所支出之公證

費係為查勘、鑑定及估算保險標的之損害情形，對公證人支付之

酬勞，則公證費用之支出與第三人之侵權行為有因果關係，自得

向第三人求償50。 

再者，保險實務上為確認保險標的毀損滅失情事之有無，常

委託委請公證公司製作公證報告為依據，是以公證費用屬必要支

出，被保險人得向保險公司一併索賠，如由保險公司支付，亦係

支付賠償金額之性質，包括於保險法第 53 條保險人得代位被保險

                      

49
 民國 66 年 8 月 16 日最高法院 66 年度第 6 次民庭庭推總會議決議（二），資料來源：司法院法

學資料檢索系統/判解函釋 http://jirs.judicial.gov.tw/Index.htm。 
50

 施文森，同註 22，頁 149。 

http://jirs.judicial.gov.tw/Index.htm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21 

人行使損害賠償請求權之內51。 

若保險事故發生係因可歸責於第三人之事由而造成，若保險

人於填補被保險人之損失後，不能向第三人代位求償，此等費用

可能使損失金額增加，影響被保險人之保險費率，無異減輕第三

人之賠償責任，而加重被保險人之保費負擔52。 

目前實務上，於最高法院 91 年度第 3 次民事庭會議決議後，

亦已採取肯定說之見解53。 

本文見解 第三目  

於因可歸責於第三人之事由致生損害發生時，依民法侵權行

為之規定，財產上之減損如物品毀損、費用支出等，均屬第三人

損害賠償之範圍，而為確認物品毀損滅失之金額以向第三人求償，

縱被保險人未投保保險亦可能有此費用之支出，係屬必要費用，

當然得向第三人請求賠償。 

依保險法第 79 條第一項，「保險人或被保險人為證明及估計

損失所支出之必要費用，除契約另有訂定外，由保險人負擔之。」

若被保險人投保保險，證明及估計損失所支出之必要費用通常由

保險人負擔，惟上開規定應屬保險契約雙方間就該費用分攤之約

定，第三人之損害賠償責任不應因是否有保險存在而有異。若認

                      

51
 台灣高等法院 64 年度上字第 324 號判決，轉引自：施文森，同註 22，頁 144。 

52
 施文森，同註 22，頁 148-149。 

53
 91 年 5 月 7 日最高法院 91 年度第 3 次民事庭會議決議，資料來源：司法院法學資料檢索系統/

判解函釋 http://jirs.judicial.gov.tw/Index.htm。 

http://jirs.judicial.gov.tw/Index.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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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確認保險標的毀損滅失金額之公證費用，保險人不能向第三人

代位求償，即會造成減輕第三人之賠償責任之不合理情形。本文

以為應採肯定說較為妥當。 

依據契約約定為之，是否屬保險給付之要件 第三款  

保險人對被保險人之給付須依據保險契約約定而為之，若保

險人明知保險標的之損失經保單明文除外或不在保險契約承保範

圍內，或依保險契約不負賠償責任，然保險人依損失發生當時之

情況，為業務形象之考量或被保險人之利益而仍對被保險人為給

付者，即構成「優惠賠款」或「自願賠付」54。則保險人對被保險

人為「優惠賠款」給付之金額是否可代位向第三人請求，亦即保

險法第 53 條保險人之「保險給付」是否及於「優惠賠款」或「自

願賠付」，或者僅限於保險人基於保險契約約定有保險責任而為理

賠者，學說上有肯定及否定二說。 

肯定說學者認為保險給付應僅限於保險人基於保險契約給付

有理賠之義務而為理賠者。詳言之，若保險人基於優惠賠款而給

付予被保險人，然依據保險契約並無理賠義務者，其代位之標的

將無所附麗，保險人當然無法代位 55。實務上亦有相同見解，認為

保險人之保險給付，係指保險人依保險契約之約定，實際所「應」

給付被保險人之賠償額而言，倘保險人基於其他原因為給付，而

為被保險人原無權請求或非保險契約約定之金額，不得計入其所

                      

54
 施文森，代位權之研究，載：陳繼堯教授退休紀念論文集：二十一世紀保險的前瞻，頁 936，

1997 年 10 月。 
55

 林勳發，同註 16，頁 7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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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給付之賠償金額，據以向第三人代位求償56。 

否定說學者則認為，倘保險人係基於贈與之意思故明知無保

險給付義務而為給付，則其給付原因顯與保險法第 53條規定不符，

此時無該條之適用，當無疑義；惟保險人單純出於贈與之意思而

為給付之情形，實屬罕見。保險標的之損失或賠償責任發生後，

保險人對於被保險人之賠償請求應被容許保有處理上之彈性，若

保險人非出於贈與之意思而為之保險給付，則不論保險人係基於

保單規定或保險制度所特有之道義責任而對被保險人為賠付，應

認為該給付符合保險法第 53 條「應負保險責任」之規定，至於保

險人之賠付動機為何，應非第三人所得過問57。 

本文以為若採肯定說，認為所謂保險給付，係指保險人基於

保險契約約定給付應給付之金額，保險人之保險責任為填補被保

險人之實際損害即已足矣，就超過保險契約約定之部分並無保險

責任，且亦不應因保險人基於業務形象或客戶關係等非純粹基於

保險責任，超出保險契約條款之考量，為優惠賠款理賠等額外給

付，而增加保險人可依保險法第 53 條代位之金額，形式上似較符

合保險之基本原則。但由實際上可能之情形觀察，被保險人得向

第三人請求損害賠償之金額，並不會因保險人是否給付優惠賠款

而有所增減，差別之處僅在於第三人之債權人究係被保險人或保

險人，然倘被保險人對第三人之損害賠償請求權大於依保險契約

應賠付之金額（即無優惠賠款之金額）時，如認為保險人之優惠

賠款非保險給付，而無保險法第 53 條之適用，則可能形成被保險

                      

56
 參最高法院 86 年度台上字第 2014 號民事判決。 

57
 施文森，同註 54，頁 9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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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除可獲得優惠賠款外，尚保有優惠賠款部分其對第三人之損害

賠償請求權，如此反使被保險人有獲得不當利得之可能。故如由

貫徹禁止被保險人不當利得之角度考量，保險法第 53 條保險人所

為保險給付，應不限於依據保險契約約定而為之給付，只要保險

人對被保險人之賠付均可認係屬「保險給付」。 

第三項  標的一致性 

代位標的同一 第一款  

所謂「保險損害」，係指保險人依據保險契約所承擔之危險，

其損害及範圍須已特定，如此該危險之對價保費方可經保險精算

而得，以符合保險契約上對價平衡之要求；然民法上之損害，則

包括所受損害及所失利益，其範圍較保險法上為廣58。故保險人得

代位之請求權，與被保險人對第三人所得行使之請求權，不盡相

同。 

保險人所填補之損害，與被保險人對於第三人請求權之賠償客體

須具有一致性，保險人始能代位行使該權利，保險法第 53 條雖無

明定，惟保險代位以標的之一致性為要件，為學者通說。保險代

位之法理在於防止被保險人某一標的受損害時，對該標的損害同

時獲有雙重賠償，若第三人應賠償之損害，與保險人所填補者並

非同一，則無重複補償之問題，當即無代位規定之適用59。 

                      

58
 江朝國，保險代位之標的一致性，月旦法學教室，第 18 期，頁 29，2004 年 4 月。 

59
 林勳發，同註 16，頁 725。江朝國，同註 36，頁 477-478。葉啟洲，同註 26，頁 248。汪信君、

廖世昌，同註 14，頁 1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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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所謂標的一致性，並非指被保險人對第三人之所有之請求

權均須屬保險範圍，而係指賠償請求權所涉及之損害與保險承保

危險之損害完全一致，才有保險代位之適用。以住宅因第三人縱

火發生火災為例。屋主（被保險人）之住宅房屋因發生火災而毀

損、損失租金收入與預定轉售利益，屋主亦因火災而受傷，則住

宅火災保險之保險人僅可代位被保險人對房屋毀損之直接損害部

分之損害賠償請求權，而不及於被保險人對第三人關於其他租金

與預定轉售利益損失及其身體健康權受侵害等損害賠償請求權

60。 

標的一致是否限於原因事實相同 第二款  

有學者認為保險代位除「標的同一」外尚須以「原因事實相

同」（即損害事故相同）為要件，即造成保險人應負保險責任之損

害事故，與被保險人對第三人有損害賠償請求權之原因事實，兩

者必須相同。舉例而言，如被保險人之住宅已投保住宅火災保險，

後其住宅因第三人不慎致發生火災而焚毀，針對住宅損毀之部分，

保險人應負保險責任之原因事實為「第三人行為引發火災」，被保

險人得對第三人請求損害賠償之原因事實亦為「第三人行為引發

火災」，二者原因事實相同，保險人方可於給付保險給付予被保險

人後，代位向第三人請求61。實務上亦有「保險人代位權之成立，

以保險人就其應負保險責任之原因事實與第三人對被保險人發生

                      

60
 江朝國，同註 58，頁 29。 

61
 劉宗榮，同註 23，頁 306。林群弼，同註 28，頁 270。陳猷龍，保險法論，頁 210，2010 年初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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損害賠償責任之原因事實相同為要件」之見解62。 

本文則以為保險代位應無須以「原因事實相同」為限。倘探

究保險代位制度設計之目的，係為於保險事故係因第三人應負責

之行為所導致時，避免被保險人可同時獲得第三人之賠償及保險

人之補償，而有不當利得之情形，並維持第三人之賠償責任，倘

認保險代位須以「原因事實相同」為限，可能於保險事故之主力

近因為兩個以上同時發生之原因，其中一個原因為承保危險，而

因第三人應負責任之原因非為除外危險時，發生被保險人對保險

人及第三人同時有請求權，然保險人因應負保險責任之原因事實，

與第三人請求損害賠償之原因事實不相同，而無法適用保險代位，

被保險人可獲得雙重補償之不合理情形，有違保險代位制度係為

避免被保險人於損失之外有不當利得之目的。 

以住宅地震基本保險為例，住宅地震基本保險之補償標的為

住宅建築物之損失，住宅建築物因建商設計或施工不良而在地震

中發生損壞，與被保險人就住宅建築物之損壞對建商之損害賠償

請求權，就「住宅建築物之損壞」部分，符合標的一致性。不因

住宅地震基本保險契約理賠之保險事故，與被保險人獲得對第三

人之損害賠償請求權之原因不同，而即謂住宅地震基本保險無保

險代位之適用。否則將產生同樣是住宅建築物於地震中發生損壞，

純粹因地震天災而導致住宅建築物生損壞之被保險人，僅可獲得

保險給付；然住宅建築物因建商設計或施工不良而在地震中發生

損壞之被保險人，就「住宅建築物之損壞」部分，可獲得保險給

                      

62
 參照最高法院 87 年度台上字第 1561 號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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付與第三人之損害賠償之不合理情形。 

故於就同一標的，保險人對被保險人已為保險給付，以不妨

礙被保險人對第三人之請求權為前提，於其實際保險賠償之範圍

內，取得被保險人對第三人有損失賠償請求權，應無須再增加「原

因事實相同」此一要件。 

第四項  代位之數額以賠償金額為限 

依保險法第 53 條第一項但書規定，保險人於理賠予被保險人

後，以不逾賠償金額為限，而保險人理賠予被保險人之金額，又

不盡然等於被保險人對第三人可請求之金額。於保險人給付之數

額與被保險人對於第三人請求權之數額不一致者，保險代位之債

權移轉範圍，我國實務上係以較低額者為準63。 

析言之，於保險理賠金額大於或等於被保險人對第三人可請

求之金額時，則保險人所得代位請求金額，應只以該第三人所應

負責之損失賠償義務範圍為限64；而於保險理賠金額小於被保險人

對第三人可請求之金額時，此種情形常見於不足額保險，依保險

法第 53 條第一項但書，此時保險人僅得於其保險賠償範圍內向第

三人代位求償，而被保險人未獲保險補償之損害，此部分其對第

三人之損害賠償請求權，仍歸於被保險人所有。亦即被保險人對

第三人之損害賠償請求權，只於保險人實際賠償範圍內移轉於保

                      

63
 葉啟洲，同註 26，頁 251。 

64
 參最高法院 65 年台上字第 2908 號民事判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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險人，其他剩餘部分，仍得由被保險人向第三人請求損害賠償 65。 

被保險人優先原則 第五節  

保險代位最主要之法理基礎在於防止被保險人獲得超過其損

失之補償，故即使被保險人同時可向第三人及保險人請求賠償及

補償，在被保險人之損失獲得完全填補之前，不會發生不當利得

之問題。如保險人為保險給付後，第三人對被保險人依法應負之

損害賠償責任低於被保險人未受保險填補之金額，或第三人之資

力不足以同時賠償被保險人與保險人，此時，基於保險制度之目

的本即為填補被保險人之損失而存在，在不牴觸損失填補原則之

前提下，被保險人對保險人所得主張之保險請求權，不應因有第

三人存在而減損66；保險人為保險給付後，於保險給付範圍內，代

位被保險人之權利向第三人求償，亦不應與被保險人競爭，質言

之，被保險人之權利應優先獲得填補。學說上稱之為「被保險人

優先原則」。 

我國保險法並未如日本保險法就被保險人優先原則訂有明文

規定(詳第五章)，故對於被保險人優先原則應如何適用，學者間

仍有不同見解。 

第一項  被保險人優先與權利移轉範圍 

肯定說學者主張，被保險人優先原則應屬保險代位之要件，

亦即於被保險人之損失獲得完全填補之前，被保險人對於第三人

                      

65
 林勳發，同註 16，頁 728。 

66
 汪信君，保險法請求權代位與權利移轉之範圍，月旦法學教室，55 期，頁 27，2007 年 5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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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損害賠償請求權尚不移轉予保險人67。 

否定說學者則指出我國保險法第 53條並未就被保險人優先原

則為明文之規定，故保險人可請求之金額，係以保險人為保險給

付為範圍上限，移轉被保險人對第三人之損害賠償請求權；故於

保險金額小於被保險人對第三人之損害賠償請求權，則將形成保

險人與被保險人均對第三人有債權之情形，保險人代位取得之對

第三人之損害賠償請求權與被保險人對第三人之損害賠償請求權，

係處於平等地位之債權68。 

第二項  被保險人優先與權利之實現 

主張肯定說之學者認為，於保險給付無法完全填補被保人損

害之情形，保險人因保險代位而取得部分被保險人對第三人之損

害賠償請求權，而形成保險人與被保險人對第三人均有債權之情

形。然而，在權利實現之過程中，倘第三人之資力不足對兩者均

為清償，依照債權平等原則可能會出現被保險人之權利與保險人

之權利相互競爭，而形成被保險人之請求權僅能依比例受償之結

果。因此學者指出，為避免保險代位之手段造成逾越規範目的之

不利益，於權利實現之執行程序上，應賦予被保險人優先於保險

人受償之地位69。 

然被保險人之優先受償權屬於程序法上的權利，而非實體法

上的權利，其作用僅係認為被保險人之權利次序先於保險人之賠

                      

67
 江朝國，論保險人代位權之本質，月旦法學雜誌，159 期，頁 146，2008 年 8 月。 

68
 林勳發，同註 16，頁 728。 

69
 梁宇賢，保險法新論，頁 197，2007 年 10 月六修初版。汪信君，同註 66，頁 26-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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償請求權，賦予被保險人在執行程序上之優先地位，並非排斥保

險人在實體法上得向第三人代位求償之權利70。惟因被保險人之優

先受償權，涉及強制執行程序之權利次序，仍宜立法明文規定為

妥71。 

否定說學者則指出，保險人代位取得對第三人之損害賠償請

求權與被保險人對第三人之損害賠償請求權，依我國保險法第 53

條及民法之規定，係處於平等地位之債權，惟可能造成被保險人

損失未獲致優先補償，就此缺憾，仍宜透過修正保險法第 53 條加

以救濟72。 

第三項  本文見解 

「保險最核心的目的，在提供有補償需要者，於不可預料或

不可抗力事故發生時經濟上的保障73」故不應為貫徹利得禁止原則，

而保險人為保險代位時排擠被保險人之保障，以免發生手段妨害

目的之弊端。 

惟有關保險人為保險給付後，得代位之權利範圍，仍應依保

險法第 53條規定文義，以保險人之保險給付為範圍移轉予保險人，

以免因被保險人與第三人之賠償金額未定，而無法決定被保險人

所得代位之權利範圍，影響保險人代位被保險人對第三人權利之

時效。 

                      

70
 葉啟洲，保險代位、直接請求權之比例分割與被保險人之優先受償權－台北地方法院 100 年度

保險字第 73、79 號判決，保險法判決案例研析(一) ，頁 152，2013 年 11 月初版。 
71

 葉啟洲，同註 26，頁 253。 
72

 林勳發，同註 16，頁 728。 
73

 張冠群，保險愛你，現代保險雜誌，第 328 期特輯，2016 年 4 月，頁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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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火災保險為例，建築物因可歸責於第三人之事由致失火而

毀損滅失，保險人於損失金額確定後，即應為保險給付，然第三

人之損害賠償責任可能尚無法確定，如此，將使權利移轉之範圍

無法確定，且可能影響保險人代位之時效。 

至於權利實現之順序，雖依我國保險法規定，保險人代位取

得對第三人之債權與被保險人對第三人之債權，兩者為地位平等

之債權，惟保險人就被保險人對保險標的之權利，不應與被保險

人競爭，以免有悖於保險契約之目的74。 

為兼顧保險制度係填補被保險人損失之目的，並使保險人可

請求代位之金額易於明確計算，本文以為，宜認為被保險人優先

為保險人代位取得之請求權實現之停止條件，即保險人代位之金

額，依保險法第 53 條規定以其保險給付金額為範圍，然保險人代

位之請求權，以被保險人之損失完全獲得彌補為保險人代位之權

利實現之停止條件。申言之，即就關於保險標的損害賠償，第三

人賠償之金額應優先給付予被保險人，在被保險人之損失獲得完

全填補之前，保險人對第三人之請求權不發生效力。 

國家賠償責任與保險代位 第六節  

有關國家賠償責任是否得為保險人進行保險代位之標的，學

者間主要有肯定說及否定說之不同見解。 

                      

74
 林群弼，同註 28，頁 2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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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項  否定說 

國家賠償屬公法請求權，不因私法關係移轉 第一款  

國家賠償法第三條所定公有公共設施因設置或保管有欠缺，

致人民生命、身體或財產受有損害時，國家應負損害賠償責任，

此項人民對國家請求賠償之權利，屬公法上之請求權；而被害人

基於保險契約對於保險人請求權為私法上之請求權，兩者為性質

上截然不同之請求權，被害人雖可同時保有該二請求權。然保險

人並不因被保險人（被害人）選擇行使私法上之請求權，於履行

保險給付後，而得代位行使被保險人在公法上之請求權75。 

國家賠償法所適用之民法不含保險法 第二款  

國家賠償法第五條規定：「國家損害賠償，除依本法規定外，

適用民法規定。」國家賠償法規定以民法為補充法，然前開條文

之「適用民法」即應以條文文義為限，不應再為擴張解釋。保險

法既非國家賠償法第五條明文規定之補充法，自不發生保險人依

保險法第 53 條規定代位行使國家賠償請求權之問題76。 

被保險人經保險填補後無損害 第三款  

受害人（被保險人）於獲得保險人之賠償後，其損害既已獲

得補償，即無損害可言，被保險人之損害既已不存在，國家即無

                      

75
 董保城、湛中樂，國家責任法－兼論大陸地區行政補償與行政賠償，頁 227-228，2008 年 9 月

二版。 
76

 施文森，保險人對國家之代位求償，法令月刊，第 54 卷第 7 期，頁 6-8，2003 年 7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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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擔加害人最終損害賠償之必要，保險人亦無代位向國家請求賠

償之可能77。 

保險人非國家賠償法保護之對象 第四款  

國家賠償法所規定者為受害人（被保險人）對政府機關之損

害賠償請求權，國家賠償法起草當時對保險契約之特性、保險人

之角色及保險費率釐訂時是否考慮國家賠償請求權代位之因素、

被保險人繳交保險費之稅賦優惠等均未深加審酌，故以國家賠償

法起草本意而言，其所保護之對象應不包括保險人78。 

不應由全體納稅義務負擔保險人之損失 第五款  

有實務見解主張，倘由保險人於理賠後代位被保險人向國家

請求損害賠償，則形同由全體納稅義務負擔保險人之損失，亦即

「使無辜之全體納稅義務人代替付費買取『安全』之被保險人承

擔損失之『危險』」，不盡合理 79。 

第二項  肯定說 

國家賠償請求權非不得讓與 第一款  

國家賠償法在一定程度內屬民法 186 條關於公務員損害賠償

責任之特別規定，其本質上亦係民事責任之一種，而民法上之請

                      

77
 董保城、湛中樂，同註 75，頁 228。 

78
  施文森，同註 76，頁 4-6。 

79
  95 年 12 月 13 日臺灣高等法院暨所屬法院 95 年法律座談會民執類提案第 9 號－否定說，臺灣

高等法院暨所屬法院九十二年法律座談會彙編（93 年 4 月）第 109-113 頁（資料來源：司法院

法學資料檢索系統）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34 

求權即有保險代位之適用，不應因國家賠償法之制定及施行，而

受影響80。國家賠償並非本於公權力或行政權之作用所為之給付，

乃係人民向國家請求填補損害之權利，除專屬被害人人格權之慰

撫金請求權外，非不得讓與 81。又保險法第 53 條保險代位之標的，

亦不限於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請求權82。 

實務見解則認為，「民法上之代位權，債權人得代位行使之債

務人權利，不問私權或公權（如代位債務人提起訴訟）均得為之，

而保險法第 53條實為被保險人將其對第三人之損害賠償請求權讓

與之規定，除禁止扣押或讓與之權利外，均非不得為讓與標的 83。」 

我國立法制度為民商合一 第二款  

就民法與商事法之關係，有「民商分立」與「民商合一」兩

種制度。採民商分立之國家，「商人」或「商行為」有獨立之商法

法典及其特別法、習慣法；而採民商合一之國家，所謂商事法，

係屬民法之一部分，普通商事規範訂於民法之內，如我國民法債

篇各論，單行立法之商事法，則屬民事特別法84。 

我國立法制度上採民商合一之體制，就民法典而言，民法為

普通法，保險法為民法之特別法。否定說認為國家賠償法第五條

明文規定之補充法僅限於民法，不包括保險法，似與我國民商合

                      

80
 劉宗榮，同註 23，頁 309 

81
 陳猷龍，同註 61，頁 213。 

82
 黃健彰，論國家賠償請求權得否作為保險代位之標的─兼評最高法院九二年台上字第二一三號

判決，台灣本土法學雜誌，105 期，頁 34，2008 年 4 月。 
83

 最高法院九十二年度台上字第二一三號民事判決。 
84

 梁宇賢、劉興善、柯澤東、林勳發，商事法精論，頁 3，2009 年 3 月六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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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之制度有所違悖85。 

國家賠償責任不應因保險存在與否而有異 第三款  

國家賠償制度乃以保障人民權益為主要目的，此種承擔乃國

家遂行政策之目的所必要之負擔，不因被害人是否投保而有所不

同，若認保險人不得代位請求國家賠償，將形成相同事故發生而

國家因被保險人有無保險而異其責任之不合理情形，顯非為事理

之平86。 

兼顧國家賠償與保險代位之制度目的 第四款  

一、國家賠償制度之目的 

國家賠償法規定之目的，一方面使因公務員行使公權力或公

有公共設施設置不良使人民權益受有損害時，得依法救濟；另一

方面，使國家能依據國家賠償法之規定，於其支付被害人賠償金

或恢復原狀後，對有故意過失之公務員或受委託執行職務之人求

償，而發揮國家行政監督之功能，故國家賠償制度實寓有保險障

人民及制裁違法者之功能87。國家賠償責任究係公法上責任或私法

上責任，學說見解不一 88。惟不論採私法責任說，公法責任說或兼

                      

85
 梁宇賢，同註 69，頁 193。江朝國，同註 36，頁 487。 

86
 95 年 12 月 13 日臺灣高等法院暨所屬法院 95 年法律座談會民執類提案第 9 號－肯定說及審查

意見，臺灣高等法院暨所屬法院九十二年法律座談會彙編（93 年 4 月）第 109-113 頁（資料來

源：司法院法學資料檢索系統）。最高法院九十二年度台上字第二一三號民事判決。梁宇賢，同

註 69，頁 193。江朝國，同註 36，頁 488。 
87

 江朝國，同註 36，頁 488。 
88

 國家賠償責任性質之討論，參閱：葉百修，國家賠償法之理論與實務，頁 41-45，2012 年 9 月

四版。董保城、湛中樂，同註 75，頁 52。劉春堂，國家賠償法，頁 11-12，2007 年修訂三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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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說，國家賠償責任與民事損害賠償責任之賠償主體及責任成立

要件雖有不同，然咸以損害填補為制度設計之本旨，故關於民法

上損害賠償範圍及方法、與有過失等規定，於國家賠償請求亦有

適用，此為各說均不爭執者89。 

另考量公務人員行使公權力故意侵害人民的權利，不應因被

保險人有投保保險而豁免賠償責任，並避免被保險人同時行使保

險給付請求權及國家賠償請求權而獲得不當得利，應肯定保險人

得代位國家賠償請求權90。 

二、保險代位之目的 

保險法第 53 條制度設計之主要目的為：（一）防止保險人獲

不當利得；（二）避免造成損害之第三人脫免責任；（三）促使保

險人迅速理賠；（四）彌補保險人保險給付之損失，降低投保大眾

保險費負擔。 

就防止保險人獲不當利得而言，如不許保險人向國家賠償義

務機關代位求償，則有投保保險之被害人，可同時保有向保險人

及國家賠償義務機關之請求權，不啻使其反可因公務員之侵權行

為或公有公共設施設置管理之欠缺而或不當利得，抵觸保險損失

填補之原則91。就避免造成損害之第三人脫免責任而言，若認保險

事故之發生應負責任者為國家，保險人即無法依保險法第 53 條進

                      

89
 張冠群，國家賠償責任與保險責任競合相關問題之再思考，憲政時代，第 35 卷第 3 期，頁 367，

2010 年 1 月。 
90

 劉宗榮，同註 23，頁 309-310。 
91

 張冠群，同註 89，頁 3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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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代位，將增加保險代位制度之不確定性 92。又若否定保險人得代

位被保險人對國家之損害賠償請求權，則將迫使保險人成為損害

之最終負擔者，反可能使有故意過失之公務員或受委託執行職務

之人得脫免責任，如此與國家賠償法或保險法之法理與目的均有

違悖93。就促使保險人迅速理賠而言，如否定保險人得對國家代位

求償之可能，則可能促使保險人於保單條款中約定保險人之理賠

金額需扣除被保險人可向國家請求賠償之金額，或約定被保險人

應返還國家賠償之金額予保險人，反而無法達成保險契約希望保

險人迅速給付之目的94。就降低投保大眾保險費負擔而言，保險代

位制度使保險人得代位被保險人對第三人之請求權，而讓第三人

賠償保險人保險給付之損失，而藉以降低保險賠款，使影響保險

費率經算之損失率因素得降低，進而減輕投保大眾之保險費負荷，

彰顯保險代位制度之經濟性及社會性，與國家賠償制度之目的相

符95。 

由上述國家賠償制度與保險代位制度之目的觀之，肯認國家

賠償責任為有保險代位之適用，更能落實國家賠償制度與保險代

位之制度設計。 

第三項  本文見解 

縱觀上述肯定說與否定說之論點，如以國家賠償制度之目的，

                      

92
 張永明，國賠事件適用保險人代位求償規定－評最高法院九十二年度台上字第二一三號判決， 

月旦法學雜誌第 106 期，頁 263，2004 年 2 月。 
93

 張冠群，同註 89，頁 377。 
94

 張冠群，同註 89，頁 377。 
95

 江朝國，同註 36，頁 4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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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代位制度設計之原理以及分配正義觀點而言，本文贊同肯定

說之見解。 

國家賠償法設置之目的，一方面使人民權益因公務員行使公

權力而受有損害時，得依此而獲得救濟；另一方面，國家賠償制

度之存在可惕厲公務員審慎行使公權力，發揮由國家督促行政監

督之功能。若規定保險人不得向國家代位求償，則國家反因被害

人投保保險而免除免其賠償責任，國家賠償制度之設置亦無法達

成。另就保險代位之本質而言，保險代位可不使第三人脫免責任

並避免保險人因保險契約獲利之設置目的，將無法達成。且保險

人代位所得之金額，將反映於損失金額之降低，被保險人費率之

負擔亦得因保險代位而更為公平，亦可凸顯保險人得對國家代位

之公益面96。 

另以私法上矯正正義與分配正義觀點觀之，於私法關係中，

造成他方損害則不正義之製造者，其應負責補償及矯正，縱損害

他人者為其代理人時亦同，此即為矯正正義。而利益或損失之分

配均應符合正義，倘有分配不正義之情形，則由該受不正義分配

之一方，移轉利益或損失予應受分配者，是為分配正義。於國家

對保險事故之發生需負賠償責任時之情形，國家賠償義務人既為

不正義之製造者，即負矯正之義務，茍不許保險人代位，則是使

其應減少之財產未減少而獲得利益。而保險人既非不正義之製造

者，即應得向國家代位求償，獲得分配以矯正其支付保險賠款之

                      

96
 江朝國，同註 36，頁 488-4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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損失，洵無不當97。 

國家賠償責任依國家賠償法之規定而產生，不因被害人是否

有保險而異其責任，如不許保險人代位求償，則被保險人領取保

險金之後，尚得請求國賠，顯有獲取不當得利情事，而有可議。

實務上自民國八十年以後已改採肯定說為裁判論據，實值贊同 98。 

抵押權之物上代位與保險代位 第七節  

第一項  保險給付是否為抵押權物上代位之標的  

抵押權係支配抵押物之交換價值，以確保債權優先受償為目

的之價值權，故抵押權標的物之範圍，應與所有權之標的物之範

圍一致。抵押權之標的毀損滅失，抵押人因而得受賠償或其他利

益者，該賠償或其他利益即為抵押物之代位物或代償物，此即稱

為抵押權之代位性、物上代位性或代物擔保性99。 

民法 881 條即設有規定如下： 

「抵押權除法律另有規定外，因抵押物滅失而消滅。但抵押

人因滅失得受賠償或其他利益者，不在此限。 

抵押權人對於前項抵押人所得行使之賠償或其他請求權有權

利質權，其次序與原抵押權同。 

給付義務人因故意或重大過失向抵押人為給付者，對於抵押

                      

97
 張冠群，同註 89，頁 380。 

98
 95 年 12 月 13 日臺灣高等法院暨所屬法院 95 年法律座談會民執類提案第 9 號－肯定說及審查

意見，臺灣高等法院暨所屬法院九十二年法律座談會彙編（93 年 4 月）第 109-113 頁（資料來

源：司法院法學資料檢索系統）。最高法院九十二年度台上字第二一三號民事判決。 
99

 謝在全，民法物權論（中），頁 365-366，2010 年 9 月修訂五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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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人不生效力。 

抵押物因毀損而得受之賠償或其他利益，準用前三項之規定。」 

保險標的設有抵押權者，當該保險標的因保險事故發生而毀

損滅失時，抵押權之代位性是否及於保險給付，歷來學說間容有

爭議。 

肯定說 第一款  

法律對抵押權物上代位之標的未有限制 第一目  

抵押權之物上代位，乃擔保物權之標的毀損滅失而其價值轉

化為他種形態時，擔保物權之效力仍及於該代位物之上 100。依民法

881 條規定，對於抵押權物上代位之標的：「抵押人因滅失、毀損

得受之賠償或其他利益」，並未設有限制，則不論抵押人係而因契

約約定或法律規定，而於抵押標的物滅失、毀損得受之賠償或其

他利益，均應為抵押權效力所及 101。抵押人因保險契約而得請求保

險給付亦當屬之。 

民法 881 條於民國 2007 年修正前，抵押權人物上代位之標的

為「賠償金」，實務上皆認為該條規定既未對「賠償金」設有任何

限制，無論其係依法律規定取得，或依契約取得，均不失其為賠

償金之性質，又保險金既為賠償金之一種，故解釋上應包括在內 102。

                      

100
 鄭玉波著；黃宗樂修訂，民法物權，頁 320、323，2012 年 8 月修訂十八版。 

101
 謝在全，同註 99，頁 369。 

102
 參最高法院 59 年台臺上字第 313 號判例、最高法院 76 年度台上字第 726 號民事判決、最高法

院 83 年度台上字第 1345 號民事判決、最高法院 101 年度台上字第 600 號民事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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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民法 881 條修正為「賠償或其他利益」，即較原「賠償金」之規

定益更周延，以杜爭議103。 

民法第 881 條之修正，為立法者有意擴大該條之適用範圍，

雖未明確指出抵押權人之物上代位及於保險人，惟保險給付既為

填補保險標的毀損滅失之填補，應可包括在「賠償或其他利益」

之內。 

保險實務上亦採相同看法，認為依 2007 年修正之民法規定，

保險給付雖係抵押人支付保險費依保險契約而可獲得之給付，但

亦為民法 881 條所認定之因抵押物毀損「滅失得受賠償」之範圍

內，抵押權人可依原抵押權次序對抵押人得受之賠償或其他請求

權有權利質權。給付義務人因故意或重大過失向抵押人為給付者，

對抵押權人不生效力104。 

維護抵押權之經濟機能 第二目  

抵押權之本質為價值權，只要抵押物尚有交換價值，抵押權

即為存在。而保險給付在經濟上屬抵押物價值之代替，自應認為

保險給付為抵押物之代位物，屬民法第 881 條所規範之「賠償或

其他利益」，以維護抵押權之經濟機能 105。 

基於保護擔保物權人，確保擔保物權之功能之目的解釋，應

                      

103
 鄭玉波著；黃宗樂修訂，同註 100，頁 320。陳榮隆，新普通抵押權法之評析(上)，月旦法學雜

誌，145 期，頁 230，2007 年 6 月。 
104

 石燦明等執筆，火災保險，頁 445，2010 年 4 月修訂三版。 
105

 謝在全，同註 99，頁 3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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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依保險契約取得之保險金，包括在「賠償或其他利益」之內106。 

實務見解 第三目  

實務通說肯定抵押權物上代位及於保險給付，認為「抵押物

雖滅失，然有確實之賠償義務人者，依民法第 881 條之規定，該

抵押權即移存於得受之賠償金之上，而不失其存在，此即所謂抵

押權之代物擔保性。又保險金既為賠償金之一種，而民法上述規

定所稱之賠償金，並未設有任何限制，無論其係依法律規定取得，

或依契約取得，均不失其為賠償金之性質，故保險金解釋上應包

括在內。賠償金既為抵押權效力所及，抵押權人自得就該項賠償

金行使權利，是以抵押權人得逕向賠償義務人請求給付，賠償義

務人則有對抵押權人給付之義務。107」 

否定說 第二款  

保險金非抵押物之代位物 第一目  

保險金乃要保人以支付保險費為代價，與保險人訂立保險契

約，而由保險人處所獲得之保險賠償，換言之，保險給付乃保險

契約之履行，為被保險人所應受之利益，並非基於抵押物滅失所

當然發生之利益或非抵押物之變形物，保險金自非抵押物之代位

物108。 

                      

106
 林群弼，同註 28，頁 274。山下友信、竹濱修、洲崎博史、山本哲生著，保険法，頁 194，2015

年 03 月第 3 版補訂版。 
107

 最高法院 76 年度台上字第 726 號民事判決、最高法院 83 年度台上字第 1345 號。 
108

 江朝國，同註 36，頁 116。葉啟洲，附抵押權條款之保險契約的解除與不當得利-最高法院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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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金非抵押物自然轉換之財產 第二目  

於抵押人因抵押物毀損滅失而獲有利益之場合，倘該利益之

獲得並非基於抵押人之努力，自無由抵押人保有該利益之必要，

以鞏固擔保物權之功能；然保險金係由抵押人訂定保險契約，繳

交保險費而獲得之保障，並非抵押物自然轉換之財產，此時應由

抵押人保有該利益，不宜認為應由抵押權人優先受償109。 

抵押人投保係為保障自己之利益 第三目  

抵押物與保險標的，雖屬同一標的物，然抵押人與抵押權人

對於該標的物各有其保險利益，抵押人為所有權，而抵押權人為

抵押債權，二者各得為自己之利益投保，抵押權人對於標的物之

權利，並不當然及於以抵押人為被保險人之保險契約。故保險金

自不應包括在「賠償或其他利益」之內110。 

本文見解 第三款  

有關保險給付是否為物上代位之標的，肯定說由抵押權為擔

保物權之本質出發，認為抵押權及於抵押物之滅失毀損得受之賠

償或其他利益；而否定說則由保險契約之特性，認為保險給付系

要保人支付保險費之對價，並非基於抵押物滅失所當然發生之利

                                                              

判決綜合評釋，收錄於：保險法專題研究（一），頁 237，2007 年 5 月初版。林群弼，同註 28，

頁 275。尹章華，我國海商法「委付」規定之研究─兼論「保險代位」之法理結構，收錄於：

保險法論文集，頁 44，1994 年初版。 
109

 黃健彰，擔保物權的物上代位性－民法物權編修正後相關條文的解釋適用，中原財經法學，27

期，頁 9-10，2011 年 12 月。 
110

 江朝國，抵押權特約條款「優先給付該抵押權人」之效力，月旦法學雜誌，16 期，頁 67，1996

年 8 月。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44 

益，故非抵押物之代位物，兩種學說由不同角度切入，論理均相

當堅強。本文以為如由目前法律規範及保險實務觀察，宜採肯定

說，亦即抵押權人之物上代位及於保險給付，對確保擔保物權之

有效性、抵押人之負擔與保障及未來保險實務發展，均有正面之

效果。 

避免增加被保險人心理或道德危險 第一目  

本文以為抵押權物上代位是否及於保險給付，應由整體制度

面觀察之。抵押人以自己為被保險人，以抵押物為保險標的投保

保險之險種通常為火災保險、地震保險等損失填補保險，而損失

填補保險本係以填補保險標的之價值因保險事故發生所造成之減

損為目的，損失填補保險之保險給付既係填補保險標的之價值滅

損，應屬保險標的（抵押物）之代位物；且抵押權之功用既為支

配抵押物之交換價值以使抵押權人之債權獲得優先受償，倘一旦

抵押物發生毀損而價值減損，甚或因抵押物滅失而致抵押權消滅，

然抵押人卻可保有該賠償或其他利益，不足以實現當事人間之公

平111。保險契約為射倖性契約，要保人給付之保險費，為保險標的

發生損失之風險對價，而非保險標的價值之對價，要保人給付之

保險費與保險標的之價值，有相當大之比例差距112，故降低被保險

人之心理危險甚或道德危險，即為健全保險制度之關鍵。一旦抵

押物發生毀損滅失情事，正是抵押權之保全功能最脆弱，而保險

之射倖性特徵最明顯之時，若認為抵押物滅失而抵押權失所附麗

                      

111
 謝在全，同註 99，頁 366-367。 

112
 例如，住宅火災保險依建築物構造別而有不同之費率，一般常見之鋼筋混凝土造建築物，費率

僅需千分之 0.39~0.47，資料來源：中華民國產物保險商業同業公會網站，火險委員會/火險費

率規章，http://www.nlia.org.tw/。而住宅地震基本保險之費率則為單一費率千分之 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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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消滅，然抵押人卻可保有保險給付，極可能增加抵押人違約之

風險，並增加引發被保險人心理危險甚或道德危險之誘因。本文

以為應考慮整體經濟秩序而認為抵押權物上代位及於保險給付，

以避免在抵押權與保險制度不同規範解釋中創造空間，增加引發

被保險人心理危險甚或道德危險之誘因。 

於被保險人並無損失 第二目  

學者有謂保險金為保險費之對價，而保險費多由抵押人負擔，

若認為抵押權人之物上代位及於保險給付，則被保險人將同時遭

受「抵押物滅失」及「保險金喪失」雙重損失 113。抵押權人對保險

人之債權並不因抵押物毀損滅失而消滅，只是其債權變成無抵押

物之作為擔保。保險給付於抵押權人債權範圍內先行清償抵押權

人債權，減少被保險人之債務，被保險人並無損失。 

學者指出，依民法第 881 條之規定當抵押權標的物毀損滅失

時，而有抵押人因而得受賠償或其他利益者，該抵押權轉為權利

質權，而依民法第 905 條規定，為質權標的物之債權之清償期先

於其所擔保債權之清償期者，質權人僅得請求債務人提存，而非

謂抵押權人逕可優先受償114。 

抵押權因標的物毀損滅失而轉換為權利質權後，依民法第 903

條規定，非經質權人（原抵押權人）同意，出質人（原抵押人）

即有不得受領清償之義務115。另依民法第 907 條規定「為質權標的

                      

113
 林群弼，同註 28，頁 276。 

114
 汪信君、廖世昌，同註 14，頁 245。謝在全，民法物權論（下），頁 305-307，2010 年 9 月五版。 

115
 謝在全，同註 99，頁 3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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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之債權，其債務人受質權設定之通知者，如向出質人或質權人

一方為清償時，應得他方之同意。他方不同意時，債務人應提存

其為清償之給付物。」故就設有抵押權之案件為保險給付時，保

險人不論向被保險人（出質人）或抵押權人（已轉為質權人）為

給付，均需得他方之同意，他方不同意時，保險人應提存之。就

實質上而言，保險給付不管是提存亦或優先給付予抵押權人，對

被保險人而言並無差異，惟提存保險給付，將增加保險人之作業

負荷及成本，故實務上於保險標的向金融機構貸款時，金融機構

通常會要求被保險人同意於保單上加貼抵押權附加條款116，約定保

險給付於抵押債權範圍內優先按順位直接給付予抵押權人，清償

抵押權人之抵押債權117，前開約定或可解釋為係被保險人之事先同

意於抵押權標的物毀損滅失時，保險人直接優先向抵押權人為清

償。 

惟學者有認為實際運作上，使抵押權人得優先獲得保險給付，

的確其降低因保險事故發生造成抵押物毀損滅失時所可能發生之

債權違約風險，而可能形成優先保障抵押權人之外觀118。 

債務人之保費成本較低且可連帶獲得保障 第三目  

法律並無強制抵押人須強制投保之規定，因此有學者認為抵

押權人之物上代位及於保險金，將降低抵押人參加保險之意願119，

                      

116
 汪信君、廖世昌，同註 14，頁 239。 

117
 例如住宅火災及地震基本保險抵押權附加條款。 

118
 汪信君，氣候變遷與保險機制：議題研究與展望，收於：葉俊榮(編)，氣候變遷的制度因應: 決

策、財務與規範，頁 203，2014 年 8 月初版。 
119

 林群弼，同註 28，頁 2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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惟附抵押權之保險標的，大多為配合抵押權人對保全抵押物之要

求而投保保險，且保險費多由抵押人負擔。且設有抵押權之保險

標的，要保人之投保意願多來自配合抵押權人之貸款作業而投保

購買保險，倘抵押權人不要求，可能有要保人即不會投保保險 120。 

學者有認為如抵押權人欲保障自己之債權，應要求債務人投

保信用保險或保證保險，惟信用保險或保證保險之保險費率可能

較財產保險高，對負擔保險費用之要保人（債務人）而言，負擔

較重。且倘被保險人於抵押物毀損滅失後，違約未清償貸款，信

用保險或保證保險僅於債務人違約時，保險人於保險金額內填補

被保險人對抵押權人之債權，然財產保險之保險給付，倘優先清

償抵押權人之債權後乃有剩餘金額，則保險公司尚可給付予被保

險人，對被保險人之保障顯然較信用保險或保證保險周全。且以

往我國產物保險公司辦理住宅抵押貸款保險嘗有失敗之經驗121，現

階段產物保險業對於以信用保險或保證保險方式辦理住宅抵押貸

款保險，可能仍持保守之態度。 

第二項  抵押物之保險代位 

如採抵押權物上代位及保險給付之見解，於被保險人為抵押

人時，保險人為保險代位之基礎為抵押人對第三人之損害賠償請

求權122。 

                      

120
 劉宗榮，同註 23，頁 377。 

121
 劉德明、呂桔誠著，行政院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編，住宅抵押貸款保險在我國實施之可行性研

究，頁 132-133，2008 年。 
122

 劉宗榮，論抵押物之保險與保險人代位權之行使，國立臺灣大學法學論叢，24 卷 1 期，頁 329，

1994 年 1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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抵押權之擔保由抵押物轉為權利質權 第一款  

抵押人以自己為被保險人，以設定抵押權之所有住宅投保保

險，一旦保險事故發生致抵押物已毀損滅失，債權即由以抵押物

為擔保轉換為由債權質權擔保，而保險人為填補住宅毀損滅失所

為之保險給付，本質上應屬抵押物之代位物，抵押權人就抵押人

所得對保險人行使之保險給付請求權有權利質權。而倘係因可歸

責於第三人之事由致保險事故發生，基於擔保物權的追及性及不

可分性，由抵押權所轉換的債權質權，抵押人對保險人之保險給

付請求權以及抵押人對第三人之損害賠償請求權，均為權利質權

之標的123。 

依民法 881 條第三項規定，給付義務人（於保險契約即保險

人）因故意或重大過失向抵押人為給付者，對於抵押權人不生效

力；即倘保險人因其故意或重大過失而向被保險人給付，抵押權

人仍得向保險人主張其權利。 

抵押權人之抵押權因債權清償而消滅 第二款  

依民法第 881 條之規定，抵押權人對於抵押物因滅失而消滅

或毀損，抵押權人仍對於抵押人所得行使之賠償或其他請求權有

權利質權，其次序與原抵押權相同。抵押物上若同時有不同順位

之數抵押權人，該數抵押權人仍應依抵押權之順位受償。惟倘抵

押人所得行使之賠償或其他請求權原已設定權利質權，則抵押權

                      

123
 劉宗榮，民法物權編修正後，抵押物的滅失與保險人代位權的行使，月旦法學教室，87 期，頁

78，2010 年 1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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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轉換之權利質權應以原抵押權設定之日期，與既存權利質權之

設定日期相較，定其次序124。 

抵押權人於其自保險給付獲得清償之範圍內，其對抵押人之

債權歸於消滅。 

保險人代位取得對第三人之債權 第三款  

因可歸責於第三人之事由，致保險事故發生，故抵押物因而

毀損滅失，抵押人（被保險人）取得對第三人之損害賠償請求權，

及對保險人之保險給付。依民法第 881 條規定，對第三人損害賠

償請求權及保險給付請求權均為抵押權所轉換之權利質權之標的。

保險人向抵押權人為清償，亦具有對被保險人清償之效力，依保

險法第 53 條規定，保險人為保險給付後，即代位取得被保險人對

第三人之損害賠償請求權。保險人向抵押權人為清償後，抵押權

人於其獲清償範圍之債權已不復存在，權利質權亦因從屬性而歸

於消滅，則保險人所代位被保險人對第三人之損害賠償請求權，

即非為權利質權之標的125。 

小結 第八節  

我國保險法第 53 條規定保險人於賠付被保險人後，於給付範

圍內，代位取得被保險人對第三人之權利，此即保險代位制度。

保險代位之法理基礎，我國學說見解主要可歸納為以下三點：其

一，使最終應負責者承擔，防止第三人得脫免責任；其二，貫徹

                      

124
 謝在全，同註 99，頁 371。 

125
 劉宗榮，同前註，頁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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損失填補原則，避免被保險人獲致逾其損失之補償；其三，使保

險人對第三人之請求有法律依據，確定保險人之保險責任。 

保險代位之本質為法定債之移轉，保險人於賠付被保險人後，

代位取得被保險人對第三人之請求權，依通說為應以「被保險人

請求權發生原因之一切時效」為準。保險人因保險代位而取得之

對第三人之請求權，與被保險人對第三人之請求權，兩者之請求

權基礎相同，其一切時效進行與抗辯事由等均應相同。而基於保

險代位之設係為落實損失填補原則，避免被保險人有不當利得，

保險代位僅適用於財產保險及人身保險中具有損害填補性質之險

種，而不及於人身保險之定額保險。 

保險代位之要件可歸納為下列四項：一、被保險人對第三人

有損害賠償請求權，二、保險人對被保險人已為保險給付，三、

標的一致性，以及四、保險代位以實際保險賠償為範圍。 

要件之一：被保險人對第三人有損害賠償請求權。其中損害

賠償請求權不限於侵權行為所生之損害賠償請求權，尚包括債務

不履行損害賠償請求權、損害賠償義務人間之求償權、不當得利

返還請求權等。國家賠償責任不應因被害人是否有保險而異其責

任，並考量國家賠償制度與保險代位制度設計目的以及分配正義

之觀點，國家賠償責任應屬保險人保險代位之標的。保險法第 53

條第二項保險代位第三人之限制對象，「家屬」或「受僱人」之定

義，多以是否於「經濟上利害一致」為基礎，惟在現今社會生活

形態下，社會關係之密切程度，亦應得納為保險代位第三人之限

制對象之考量，學者指出應得在保險費對價衡平之基礎上，由要

保人自行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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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件之二：保險人對被保險人已為保險給付，保險法第 53 條

明確規定，保險人須先給付保險金後，始能代位行使被保險人對

第三人之賠償請求權，以避免被保險人對第三人及保險人之請求

兩頭落空。本文以為貫徹禁止被保險人不當利得之角度考量，保

險給付應不限於依據保險契約約定而為之給付，只要保險人對被

保險人之賠付均可認係屬「保險給付」。保險法第 79 條規定之損

失證明及估計費用，亦為保險代位之標的。 

要件之三：標的一致性。保險代位之法理在於防止被保險人

雙重賠償，若第三人應賠償之損害，與保險人所填補者並非同一，

則無重複補償之問題，即無代位規定之適用。惟本文以為無須以

「原因事實相同」為限，例如於第三人之行為與保險事故為為兩

個同時發生之原因，且均為保險事故之主力近因時，保險代位以

「原因事實相同」之要件，則可能發生被保險人可獲得保險給付

及第三人之損害賠償之不合理情形。 

要件之四：保險代位以實際保險賠償為範圍。保險人給付之

數額與被保險人對於第三人請求權之數額不一致者，保險代位之

債權移轉範圍，我國實務上係以較低額者為準。被保險人未獲保

險補償之損害，此部分其對第三人之損害賠償請求權，仍歸於被

保險人所有。亦即被保險人對第三人之損害賠償請求權，只於保

險人實際賠償範圍內移轉於保險人，其他剩餘部分，仍得由被保

險人向第三人請求損害賠償。 

我國保險法第 53 條雖未明定被保險人優先原則，然學界均肯

定有該原則之適用。依我國保險法之規定，保險人得代位之金額

係以保險給付為範圍移轉予保險人。惟基於保險制度之目的，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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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標的之損害賠償請求權，保險人實不應與被保險人競爭，以

免失去被保險人投保保險之意義，故保險人代位之請求權，應以

被保險人之損失完全獲得彌補為保險人代位之權利實現之停止條

件。亦即第三人之賠償應優先賠償被保險人，在被保險人獲得完

全填補之前，保險人對第三人之請求權不發生效力。 

有關保險給付是否為抵押權物上代位之標的，本文以為應肯

認保險給付為物上代位之標的，對確保擔保物權之經濟機能及避

免增加被保險人之心理或道德危險，均有正面之效果；且現行銀

行貸款實務，均要求抵押人為抵押物投保財產保險，為行之有年

之作法，且在銀行貸款實務及財產保險市場均具一定之重要性，

肯認抵押權物上代位及於保險給付，有其必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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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保險與保險代位 第三章  

再保險 第一節  

第一項  再保險概述 

保險法第 39 條規定：「再保險，謂保險人以其所承保之危險，

轉向他保險人為保險之契約行為。」再保險者，即「保險之保險」

（the insurance of insurance）。保險人於接受保險業務時，斟

酌自身保險能力，將自己負擔之保險責任之一部分或全部移轉或

轉嫁由他保險人承受之經濟制度。承接保險人分出之再保險責任

者，稱之為再保險人；而分出保險責任之保險人即為原保險人。

原保險人與再保險人間締結保險契約，原保險人支付再保險費，

以將原保險契約所承擔之保險責任一部或全部移轉，轉嫁由再保

險人承擔126。 

再保險對保險公司而言，主要功能有四：一、分散危險責任。

保險人承保保險業務後，可利用再保險分散危險，達到平均各地

區及各險種危險之目標。二、齊一業務質量。保險人可透過核保

之選擇，使業務品質齊一，而業務大小之齊一，則主要依靠再保

險之方式，移轉超過額度的承保責任，使保險人承保之危險能限

定在一定範圍大小之內，而能適用大數法則。三、擴大承保能量。

再保險增加分保保險人之承保能量，使保險人可承接超過自身財

力較大金額之危險。四、確保獲利機會。保險人將業務分給再保

險人時，再保險人應給予再保佣金，此乃介紹佣金之性質，不受

                      

126
 今井薫、岡田豊基、梅津昭彦著，レクチャー新保険法，頁 216，2011 年 5 月新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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損失之影響127。 

第二項  再保險契約之基本原則 

我國保險法關於再保險之規定極為簡單，僅第 39 條至 42 條

共計 4 條而已，究其原因，係因再保險之當事人均為保險業者，

其為地位對等之契約雙方當事人，且作業多有商業慣例，無需保

險法再加以保護，與在原保險契約中為保護被保險人，故保險法

對保險人之行為設有諸多規範，有所不同。惟再保險之存在以原

保險存在為前提，故保險契約之若干基本原則，同樣適用於再保

險，其可適用於再保險契約者主要有三：保險利益（insurable 

interest）、最大誠信原則（utmost good faith）與損失填補原

則（principle of indemnity）128。茲說明如下： 

保險利益 第一款  

保險利益係指被保險人對保險標的因各種利害關係而具有之

經濟利益，該利益因保險事故發生而受損，事故不發生而繼續享

有。保險契約之成立以保險利益存在為原則，否則保險將與賭博

無異，我國保險法第 17 條規定，要保人或被保險人，對於保險標

的無保險利益者，保險契約失其效力，其意旨即在於此。保險契

約之成立須有保險利益存在，原保險如此，再保險亦然。再保險

契約之標的為原保險人之承保責任，與原保險契約之標的不同，

保險利益自各不相同，再保險契約之保險利益以原保險契約之保

                      

127
 袁宗蔚，保險學，頁 317-318，1998 年 7 月 34 版。 

128
 陳繼堯，再保險：理論與實務，頁 3-4，2002 年 2 月初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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險責任範圍為限，但倘原保險契約因無保險利益而失其效力，原

保險契約無效，再保險契約亦失所附麗而無效129。 

最大誠信原則 第二款  

保險契約因具有射倖性（aleatory），故格外強調誠信原則，

否則極易流為賭博，而因再保險契約之當事人均為保險業者，更

需依循最大誠信原則，原保險人須將與再保險契約相關之重要事

實告知再保險人，不得為不實說明或有所隱匿130。 

損失填補原則 第三款  

再保險契約係再保險人依再保險契約約定之條件，對原保險

人應負之保險賠償責任予以賠償，屬損失填補契約（contract of 

indemnity）。再保險人對原保險人之損失填補，係源自於原被保

險人對原保險人之請求，然原保險契約之被保險人，除另有約定

外，對於再保險人無賠償請求權（我國保險法第 40 條），而原保

險人亦不得以再保險人不履行再保險金額給付之義務為理由，拒

絕或延遲履行其對於被保險人之義務（我國保險法第 42 條）131。 

第三項  再保險與原保險契約之關係 

綜合上述再保險契約之基本原則，可推導出再保險契約與原

保險契約之關係如下： 

                      

129
 袁宗蔚，再保險論，頁 7，1972 年 10 月初版。 

130
 陳繼堯，同註 128，頁 8。 

131
 陳繼堯，同註 128，頁 8-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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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保險之獨立性 第一款  

原保險契約與再保險契約為乃各自獨立存在之債權契約，基

於私法上債權契約相對性之原則，二契約僅對契約當事人有拘束

力，故原被保險人與再保險人相互之間並無請求權，原保險契約

與再保險契約之權利義務包括賠償請求權、保險費請求權，賠償

義務等均不相牽連，此即「再保險契約之獨立性」132。 

原保險人與原被保險人之關係 第一目  

原保險契約之當事人係原保險人與原被保險人，原保險人對

原被保險人之保險責任，應依原保險契約而定，再保險契約之存

在與否及其約定之條件為何，均與原保險契約無涉，原保險人不

得以再保險人不履行再保險契約義務為理由，拒絕或延遲履行其

對於原被保險人之義務，此係解釋上之當然，我國保險法第 42 條

亦將此一原則予以明文規定133。 

再保險人與原被保險人之關係 第二目  

原保險契約與再保險契約為二獨立之契約，原則上，原保險

契約之被保險人（或要保人）與再保險契約之再保險人，其彼此

間之權利義務不相牽連。故再保險人不得向原保險契約之要保人

請求交付保險費；原保險契約之被保險人，對於再保險人無賠償

請求權。此於我國保險法第 40 條本文及第 41 條即明文揭示上開

                      

132
 江朝國，再保險相關法律問題之研究，載：陳繼堯教授退休紀念論文集：二十一世紀保險的前

瞻，頁 779-781，1997 年 10 月初版。 
133

 葉啟洲，同註 26，頁 2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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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則。 

依再保險契約獨立性之原則，原保險契約與再保險契約為各

自獨立，權利義務不相牽連之二契約，故保險法第 40 條本文限制

原保險契約之被保險人對再保險人之直接請求權。然考量目前國

際再保險實務上，再保險契約有附加直接給付條款（cut-through 

clause）者，即約定於原保險人破產、清算或其他原因不能履行

原保險契約責任者，得由原被保險直接向再保險人請求給付。基

於契約自由原則，保險法第 40 條但書即規定，原保險契約及再保

險契約另有約定者，原被保險人得對再保險人有直接給付請求權，

以加強對原被保險人之保障134。 

再保險之從屬性 第二款  

再保險契約與原保險契約雖係獨立之二契約，再保險人於訂

定再保險契約後，就該契約範圍內所承擔之危險，即與原保險人

在保險上之利害關係相隨與共，學說上稱之為「同一命運原則」135。

故倘因再保險契約係再保險人承擔原保險人所負之保險責任，倘

原保險契約因無效、撤銷、解除或終止而不存在時，再保險承擔

之責任亦失其附麗，此即再保險之從屬性136。 

                      

134
 保險法第 40 條但書立法理由。資料來源：立法院法律系統，

http://lis.ly.gov.tw/lgcgi/lglaw?@@846930886。 
135

 江朝國，同註 132，頁 782。 
136

 江朝國，同註 36，頁 501。 

http://lis.ly.gov.tw/lgcgi/lglaw?@@8469308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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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項  再保險之種類 

再保險，依其作業方式可分為臨時再保險及合約再保險；依

其責任承擔之方式則可分為比例性再保險及非比例性再保險。而

不論臨時再保險及合約再保險，均可選擇採用比例性再保險或非

比例性再保險之方式，亦即再保可能有比例性臨時再保險、非比

例性臨時再保險（較常使用於鉅額之商業火險業務）、比例性合約

再保險及非比例性合約再保險等樣貌。 

臨時再保險 第一款  

臨時再保險（facultative reinsurance）即再保險當事人對

於業務之分出及接受，具有完全自主之權（faculty），故謂

facultative reinsurance，保險人對於是否分出予再保險人及再

保險分出之金額與方式等，全視其本身危險累積之情況及決定自

留多寡，逐案向再保險人接洽；而再保險人亦逐案審核決定其是

否接受、接受成分之多少及條件為何。臨時再保險為最古老之再

保險型態137。 

合約再保險 第二款  

合約再保險（treaty reinsurance），係再保險當事人之間，

先行訂定再保險交易上需各項事宜，簽訂再保險合約，就重要事

項諸如再保險方式及成份，承保範圍與不保項目、再保佣金、再

保險帳單及業務明細表之製送、賠款之攤付、責任之開始與終了、

                      

137
 陳繼堯，再保險論-當前趨勢與各型態研究，頁 122-124，1993 年 4 月七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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貨幣種類與匯率變動等於再保險契約中加以約定，雙方一經簽訂

再保險合約，均有遵守義務，亦即均有義務分保與接受再保138。 

實務上尚有界於臨時再保險與合約再保險間之特殊類型，稱

之為預約再保險（facultative obligatory treaty; open cover），

此種合約係原保險人對於業務之分出有絕對自由之決定權，而只

要原保險人選擇分出，再保險人均有義務接受其再保。雖預約再

保險合約可輔助原保險人之承保能力不足，對其承保大型業務相

當有利，然因放入預約再保險合約之案件，皆經原保險人之篩選，

較無法如一般合約再保險達到大數法則，績效較不穩定，故再保

險人一般不輕易簽訂139。 

比例性再保險 第三款  

比例性再保險（proportional reinsurance），係指再保險之

保險金額、再保險費、與再保險所承擔之損失責任等，均依比例

辦理，故稱比例性再保險。比例性再保險係以保險金額為保險責

任分出之基礎；非比例性再保險則以損失為保險責任分出之基礎，

此為比例性再保險與非比例性再保險之最大區別140。 

比例性再保險，如採臨時再保險，通常以比率再保險之方式

為之，再保險人依其承諾之百分比承擔責任及收取再保險費。比

例性再保險如採合約方式，則可能有比率合約再保險、溢額合約

再保險等型態，茲說明如下： 

                      

138
 陳繼堯，同前註，頁 124-128。 

139
 石燦明等執筆，同註 104，頁 383-384。 

140
 陳繼堯，再保險學，頁 80，1997 年 8 月再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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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率合約再保險 第一目  

比率合約再保險（quota share reinsurance treaty），即原

保險人將每一危險單位之保險金額依約定之百分比分配予再保險

人。而再保險人為控制其責任額，通常就每一危險單位設有最高

責任額141。 

溢額合約再保險 第二目  

溢額合約再保險（surplus reinsurance treaty），謂原保險

人對每一危險單位依合約約定選定其自留之保險金額，就超過其

自留額之部分，方可以自留額之倍數分出予再保險人。申言之，

原保險人自留額與再保險人之責任額間之倍數關係，再保險術語

稱之為「線數」（lines），原保險人之自留額為一線（one line），

再保險合約之限額倘為十線（10 lines），即再保險人之最高責任

額為原保險人自留額之十倍142。 

非比例性再保險 第四款  

非比例性再保險（non-proportional reinsurance），則係以

損失為再保險之對象，就原保險人承保之單一或整體保險標的之

危險，一次事故所造成一次或各次賠款最後賠款淨額（ultimate 

net loss）合計，超過一定金額時，再保險人對於超過部分負一

                      

141
 鄭鎮樑、丁文城，再保險實務，頁 18，2005 年 9 月初版。 

142
 石燦明等執筆，同註 104，頁 382-3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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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限額之賠償責任143。 

非比例性再保險之基本型態 第一目  

非比例再保險基本類型為超額賠款再保險（excess of loss 

reinsurance），其他類型均由其衍生而來 144。 

超額賠款再保險，乃就一定範圍內之業務，因一危險單位、

一保險事故或一期間內之賠款事先約定自負額（deductible）。自

負額以下之金額由原保險人自行承擔，超過自負額以上之一定金

額，由再保險人承擔。原保險人之自負額，相當於再保險人開始

承負再保險責任之金額，故亦可稱為起賠點（excess point）145。 

超額賠款再保險人所承擔之責任，通常劃分為數層（layers），

各層之責任額一般描述為其責任額所超過（in excess of, 簡寫

為 xs）之起賠點。所有各層合稱超額賠款再保險方案（excess of 

loss programme），而整體超額賠款再保險方案通常設有最高限額，

即合約責任額（cover limit）146。具體舉例而言，如超額賠款再

保險方案，合約責任額為 500 萬元，起賠點為 30 萬元，再保險安

排為三層，其各層責任額之表示方法如下： 

第一層：1,700,000 xs 300,000（第一層責任額為超過 30 萬元之

170 萬元） 

                      

143
 袁宗蔚，同註 129，頁 48-49 

144
 劉建光等，再保險訓練教材，頁 117，1991 年 4 月初版。 

145
 鄭鎮樑、丁文城，同註 141，頁 25。 

146
 劉建光等，同註 144，頁 117-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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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層：2,000,000 xs 2,000,000（第二層責任額為超過 200 萬

元之 200 萬元） 

第三層：1,000,000 xs 4,000,000（第三層責任額為超過 400 萬

元之 100 萬元） 

非比例性再保險常見之合約型態 第二目  

非比例性再保險如採臨時再保險之方式，則通常為超額賠款

再保險；如採合約方式，目前較常見之合約型態有下列幾種： 

一、超額賠款合約再保險 

超額賠款合約再保險（excess of loss reinsurance cover），

係指原保險人就每一危險單位於同一事故中所受之損失，各層再

保險人承擔就超過約定起賠點至一定限額之損失負賠償責任。關

於損失金額應如何計算，可由原保險人依其業務需要與再保險人

約定，除同一危險單位外，亦可採同一事故不限危險單位、同一

事故限定二以上危險單位或特定期間不限同一事故及危險單位等

方式147。 

二、超過損失率合約再保險 

超過損失率合約再保險（excess of loss ratio reinsurance 

cover）即再保險人於某一年度之損失比率超過約定之百分比時，

                      

147
 石燦明等執筆，同註 104，頁 384-3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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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超過部分負某一百分比或金額之責任148。超過損失率合約再保險

具有限原保險人自留損失率之功能，故亦稱為停止損失再保險

（stop loss reinsurance）149。 

三、超過分類賠款合約再保險 

超過分類賠款合約再保險（spread loss）係由超額賠款合約

再保險轉變而來，以超額賠款再保險合約為基礎，再將業務範圍

依危險性之高低區分不同類級，並就不同類級約定不同之保險人

淨自留賠款與再保險人責任額。而因為此種合約類型係由卡本特

氏（Guy Carpenter）所創，故亦稱卡本特方式（Carpenter plan）

150。 

再保險與保險代位 第二節  

我國保險法第 53 規定之保險代位，為法定當然代位，亦即保

險人與給付被保險人保險金後，於其賠償範圍內取得被保險人對

第三人之損害賠償請求權，無需被保險人另為債權移轉之意思表

示。然而於保險人有再保險安排之場合，即產生再保險人給付予

原保險人後，就其給付金額範圍內，保險人對第三人之權利是否

即移轉於再保險人，亦即再保險人是否得適用保險法第 53 條作為

保險代位主體之疑義。就此問題，學說及實務上容有爭議。 

                      

148
 石燦明等執筆，同註 104，頁 385。 

149
 鄭鎮樑、丁文城，同註 141，頁 26。 

150
 石燦明等執筆，同註 104，頁 386-3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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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項  再保險人得否為保險代位 

肯定說 第一款  

再保險屬損害保險，應有保險代位之適用 第一目  

本於損失填補原則，再保險人仍有適用保險代位之必要。再

保險契約本質上為損害保險之一類，故仍有損失填補原則之適用，

因此原保險人於訂立再保險契約後所得請求之給付亦不應大於其

所受之損失（亦即依保險契約所應負之給付義務），故在損害填補

原則下，再保險人仍有保險代位適用之必要。且我國保險法未有

明文規範排除再保險契約適用之條文，因此除有特殊情事外，或

解釋上不適用於再保險契約中締約地位平等之雙方當事人間之疑

義者外，就屬再保險契約與原保險契約共通之性質，應得直接適

用保險法之各項規定151。 

法定權利移轉架構下，再保險人當然有其權利 第二目  

原保險契約被保險人因保險事故發生，而對第三人有損害賠

償請求權者，於原保險人履行賠償之義務後，依保險法第 53 條第

一項規定，其損害賠償請求權於賠償金額範圍內，當然移轉於原

保險人。而再保險人依再保險契約為再保險給付之後，在原保險

人受領範圍內，其對第三人的損害賠償請求權也當然移轉予再保

險人。故再保險人於給付再保險賠款後，應得依保險法第 53 條第

一項代位取得被保險人對於第三人之權利。易言之，再保險人於

                      

151
 汪信君，再保險契約與保險人請求權代位行使之範圍—簡評最高法院九三年台上字第二○六○

號判決，台灣本土法學雜誌，73 期，頁 202，2005 年 8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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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付再保險賠款後，仍應認為就其給付之範圍內，其權利歸屬主

體為再保險人而非原保險人152。 

實務上亦認為，「除另有約定或習慣外，再保險契約仍有保險

法第 53 條第一項規定之適用。原保險人於依原保險契約給付保險

金與被保險人而依法受移轉賠償金額範圍內之被保險人對於第三

人之損失賠償請求權，因再保險人依再保險契約給付保險金與原

保險人後，亦於該賠償金額範圍內，當然移轉於再保險人。153」目

前亦已有再保險人依保險法第 53條代位自為原告向第三人提出訴

訟，其當事人適格經法院認可之案例154。 

依「法理」加以適用 第三目  

國際保險慣例承認再保險人因給付再保賠款而得代位向第三

人求償，保險代位權固然通常由保險人為之，再按再保比例或成

分攤還再保險人，然由再保險人自為保險代位自無不許之理。我

國保險法雖無明確規定，但可依據民法第 1 條之「法理」而加以

適用155。 

否定說 第二款  

原保險契約與再保險契約為個別獨立存在之契約 第一目  

實務見解認為原保險與再保險雖相依併存，惟仍係契約當事

                      

152
 劉宗榮，同註 23，頁 31。陳猷龍，同註 61，頁 248。 

153
 最高法院 93 年度台上字第 2060 號判決。 

154
 最高法院 102 年度台上字第 1556 號民事判決。 

155
 林勳發，同註 16，頁 7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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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保險標的不相同，法律關係各自獨立之二契約，原保險之被

保險人與再保險人之保險人並無契約關係，再保險人似不能行使

保險法第 53 條規定之代位，因此，縱再保險人給付予原保險人，

仍不發生法定求償權之移轉156。 

權利移轉之範圍難以計算 第二目  

再保險實務上，原保險人非就單一契約危險進行轉分，乃係

就原保險人特定險種甚或總體業務危險之全部進行轉分，欲分離

單一契約轉分比例，於技術上甚為困難157。 

且於非比例再保險之情形，再保險人之責任係以損失金額超

過一定數額之起賠點以上負固定限額之責任，且約定以最終損失

金額（Ultimate Net Loss）為保險人向再保險人攤回之金額，並

非如比例再保險，保險金額、再保險費及再保險理賠均依比例計

算，故如何決定再保險人可行使保險代位之數額，實是一大難題 158。

縱於比例再保險合約，因分出保險金額及理賠金額均以比例計算，

或可勉強計算再保險人行使保險代位之範圍及數額，然實務上常

見再保險人承接保險人分進之業務後，再就自己承擔之部分風險

再轉嫁至另一再保險人，再保險人之再保險人亦可能有再保險安

排，原保險代位請求權將切分為數量眾多之請求權，要追蹤原保

險契約之危險移轉之盡頭，有相當大之困難。 

                      

156
 司法院 83 年 4 月 26 日(八三)秘台廳民一字第〇七七九九號函。臺灣高等法院 101 年度重上字

第 483 號民事判決。 
157

 汪信君，同註 151，頁 204。 
158

 陳俊元，論再保險與保險代位之適用問題—最高法院九六年度台上字第一二○一號等判決評釋，

台灣本土法學雜誌，第 108 期，頁 53-54，2008 年 7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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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務上難以執行 第三目  

再保險人可能分散於國內外各地，如須由再保險人自行向第

三人代位求償，不僅保險人或再保險人為保險代位之行政成本可

能遠高於所得代位請求之數額，第三人亦可能面臨數量眾多之再

保險人依保險法第 53 條第一項請求，而造成其困擾159，且若保險

人或再保險人考量行使保險代位之行政成本高過代位請求數額甚

多，基於經濟上之衡量而放棄行使保險代位，如此不啻造成損害

賠償義務人因再保險而受益，反予損害賠償義務人有脫免責任之

機會，與保險法第 53 條第一項之意旨不符160。 

再保險並非保險法規範之對象 第四目  

再保險契約之雙方當事人均為保險公司，彼此經濟地位與專

業知識相當，為商人保險之一種，而保險法之規定多以保護要保

人及被保險人之角度出發（如第 54 條、第 54 條之 1），且現行保

險法第 39 條至 42 條均為訓示規定，著重於釐清原保險與再保險

屬獨立之保險契約，並未針對再保險契約之權利與義務有所規定，

可見再保險非保險法規範對象。欲以傳統險種分類理解並強行套

用該險種的規範，反而顯得格格不入，且衍生爭議，應認再保險

係一獨立險種，無需適用保險法之規定161。 

                      

159
 江朝國，論再保險有無保險代位之適用，月旦法學教室，71 期，頁 23，2008 年 9 月。 

160
 陳俊元，論再保險對保險人請求權代位求償範圍之影響－兼論保險人請求權代位於再保險之適

用，月旦法學雜誌，148 期，頁 183，2007 年 9 月。 
161

 葉啟洲，再保險與保險代位－最高法院 98 年度台再字第 70 號判決，保險法判決案例研析(一)，

頁 135-136，2013 年 11 月初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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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見解 第三款  

本文贊同肯定說之見解。再保險為損失填補保險之一種，即

應適用損害填補原則，又我國保險法並未明文排除再保險之適用，

且再保險適用保險法第 53條保險代位之規定與再保險之性質並不

相排斥。 

再保險與原保險為二個各自獨立之契約，惟保險人於給付保

險金與被保險人後，即保險法第 53 條取得被保險人對第三人之債

權；此邏輯套用在再保險關係中，則第三人仍為原保險中之第三

人，只是「保險人」應置換為「再保險人」、「被保險人」置換為

「原保險人」，在討論再保險人是否得依保險法第 53 條行使代位

時，原保險契約之被保險人並非討論對象。且原保險人取得原被

保險人對第三人之債權，其依據在保險法之法定債權移轉，而非

原保險契約，故以「原保險契約之被保險人與再保險契約之再保

險人間並無契約關係」為理由，尚不足以導出再保險人不得依本

法第 53 條代位之結論162。 

學者有認為再保險人為保險代位，在實務上無法執行，權利

移轉之範圍難以計算，故再保險人無保險法第 53 條之適用。惟再

保險依其責任承擔之方式，有比例再保險與非比例再保險之分，

於非比例再保險之情形，因危險係分層(layer)分散，再保險人之

賠償責任為超過某一損失金額以上之固定金額，故如欲計算再保

險人賠付後所得向第三人代位之金額，雖較為困難，但亦非即可

                      

162
 葉啟洲，未登記之外國再保險公司與保險代位，法學叢刊，182 期，62 頁，2001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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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除保險代位之適用163；但如於比例再保險之情形，再保險人之責

任為原保險人責任之固定比例，則再保險人賠付後所得向第三人

代位金額，即以保險人得代位之請求權計算之，即無應如何計算

之問題。申言之，雖再保險人為達危險均勻分散，多有承接國外

保險責任之情形，由再保險人跨國進行保險代位，有執行成本之

經濟考量，復非比例再保險，在可代位權利範圍及金額之計算上

之困難，故再保險實務上，多有約定由保險人向第三人代位後攤

回予再保險之慣例，約定由保險人向第三人代位後攤回予再保險

之慣例，僅係為解決代位執行困難之經濟上便利之方法，而不表

示再保險人無代位之權利，且究保險人應將代位所得攤回至保險

契約之依據，仍係再保險人對保險人代位第三人之損害賠償請求

權有其權利之故164。 

第二項  保險人代位須否扣除再保險給付 

倘保險事故因可歸責於第三人之原因而發生，保險人依據保

險合約賠付予被保險人後，可依保險法第 53 條進行保險代位，向

第三人求償。此時，保險人向第三人請求之金額是否需扣除其可

向再保險人攤賠之部分，即有爭議。實務上，第三人遇保險人代

位請求損害賠償時，常有保險人代位之金額須扣除再保險攤賠金

額之抗辯。對此，學說與實務有肯定及否定之爭議。 

                      

163
 陳俊元，同註 158，頁 57。 

164
 陳繼堯，同註 140，頁 4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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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務見解 第一款  

實務見解早期多認保險人代位應扣除再保險給付之部分，惟

觀察近 10 年最高法院之判決，多採無須扣除再保險給付之見解。 

肯定說 第一目  

一、「賠償金額」應為保險人實際支付之金額 

依保險法第 53條第一項但書之規定，保險人得為代位請求者，

以不逾賠償金額為限。此處保險人實際支付之賠償金額應為扣除

再保險給付之部分，逾此部分之請求，難謂正當165。 

二、於再保險給付之金額範圍內，權利當然移轉於再保險人 

「被保險人因保險人應負保險責任之損失發生，而對於第三

人有損失賠償請求權者，於保險人履行賠償之義務後，依保險法

第 53 條第一項規定，其損失賠償請求權於賠償金額範圍內，當然

移轉於保險人，被保險人於受領保險金給付後，即不得再向第三

人行使已移轉予保險人之損失賠償請求權。」同理，「原保險人於

依原保險契約給付保險金與被保險人而依法受移轉賠償金額範圍

內之被保險人對於第三人之損失賠償請求權，因再保險人依再保

險契約給付保險金與原保險人後，亦於該賠償金額範圍內，當然

移轉於再保險人。原保險人就再保險人賠償金額範圍內，自不得

再代位被保險人向第三人行使已移轉予再保險人之損失賠償請求

                      

165
 最高法院 69 年台上字第 1549 號民事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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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166」 

否定說 第二目  

近年來實務見務否定保險人代位須扣除再保險給付，惟其所

持之理由不盡相同。 

一、商業慣例 

參諸德商慕尼黑再保險股份有限公司台北聯絡處、瑞士商瑞

士再保險股份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及中央再保險股份有限公司等

公司之函文，足信保險業界確存在原保險人就其給付予被保險人

之全部理賠金額，經向第三人代位請求後，再依再保險比例攤還

予再保險人，無由再保險人另依保險法第 53 條規定，行使代位請

求權之「商業慣例」167。 

二、原保險契約與再保險契約屬個別獨立存在之契約 

再保險契約屬私法上債權契約之一種，基於債權契約之「相

對性」，原保險契約與再保險契約乃兩個別獨立存在之契約，當事

人權利義務關係應依個別獨立之契約決定。是原保險人依原保險

契約對原被保險人負責；再保險人依再保險契約對原保險人負責，

兩契約權利義務不相牽連，故再保險契約不應影響原保險人之代

位權利168。 

                      

166
 最高法院 93 年度台上字第 2060 號民事判決。 

167
 最高法院 98 年度台再字第 70 號民事判決、臺灣高等法院 99 年度重上字第 65 號。 

168
 司法院 83 年 4 月 26 日(八三)秘台廳民一字第〇七七九九號函、最高法院 95 年度台上字第 29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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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再保險人代位於實務上不可能 

再保險實務上，基於保險公司安排再保險係為達分散風險之

目的，故多有與國外再保險人訂定再保險契約之情形。由可能分

散於世界各國之再保險人分別代位向第三人求償，實務上鮮見案

例，事實上也不符成本效益之經濟考量，亦將造成第三人需面對

各再保險人分別求償之困擾，且再保險合約均有再保攤回條款之

設計，並未違反利得禁止原則169。 

學說看法 第二款  

相較於實務界之見解分歧，學者間對於保險代位須否扣除再

保險之金額，均採取否定之見解170，亦即認為保險人向第三人代位，

不應扣除再保險之金額，保險法第 53 條所謂保險人所請求之數額

以不逾賠償金額為限之「賠償金」，應指保險人對被保險人事實上

所給付之賠償額，而非保險人實際自行負擔之賠償額，否則將使

第三人成為再保險契約之受益人171。惟學者持否定說之理由不盡相

同，大致可分為二種見解。 

依據商業慣例 第一目  

保險業界存在原保險人就其給付予被保險人之全部理賠金額，

經向第三人代位請求後，再依再保險比例攤還予再保險人，而非

                                                              

號民事判決、臺灣高等法院 98 年度保險上更(一)字第 1 號。 
169

 台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一○二年度上字第二一五號民事判決。 
170

 施文森，同註 28，頁 206。劉宗榮，同註 23，頁 323。汪信君、廖世昌，同註 14，頁 172-173。

陳猷龍，同註 61，頁 248。 
171

 施文森，同註 28，頁 2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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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再保險人另依保險法第 53 條規定，自行向第三人代位請求權之

「商業慣例」172。 

依據合約約定 第二目  

原保險人於對原被保險人給付賠償金額後，依法取得之代位

請求權，於再保險人對原保險人給付賠償金額後，在賠償金額之

範圍內，應再移轉於再保險人。此時理論上，原保險人、再保險

人各得就其債權額向第三人行使請求權，但是實務上，為了訴訟

經濟，多考量法律之適用性、訴訟及強制執行之方便性等因素，

不論比例性或非比例性再保險合約，通常會約定由保險人代位173，

並約定就原保險人代位求償之金額扣除費用後，納入合約攤還予

再保險人174。 

再保險契約條款內多約定由保險人先向第三人請求後，按雙

方所約定之額度再返還予再保險人，該約定並未牴觸利得禁止原

則，亦無違反保險原理原則或保險法第 54 條第一項強制規定之問

題，該契約條款約定既為有效，即無需直接依保險法第 53 條第一

項之規定認為再保險人須自為保險代位175。 

本文見解 第三款  

本文以為，我國保險法第 53 條關於保險代位之規定，為法定

                      

172
 陳繼堯，同註 128，頁 458。 

173
 曾文瑞、李敏華，保險代位求償金額與再保險給付之探討，核保學報，中華民國產物保險核保

學會，20 期，頁 51-66，2012 年 3 月。 
174

 陳猷龍，同註 61，頁 248。劉宗榮，同註 23，頁 31。 
175

 汪信君、廖世昌，同註 14，頁 172-1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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債權移轉，故保險人與再保險人均可為保險代位之主體。惟保險

法之規定僅係保險人及再保險人代位之法源依據，個案中保險人

與再保險人由何者為主體代位及其權利之金額範圍如何計算等，

均應回歸個別再保險契約之約定而定。 

保險人向第三人代位不應逕予扣除再保險之金額，否則可能

反予損害賠償義務人有脫免責任之機會，使損害賠償義務人因再

保險而受益，與保險法第 53 條第一項之意旨不符，且再保險人賠

付之時點不一，如認為保險人向第三人代位須否扣除再保險之金

額，可能造成類似案件保險人得否代位及其金額依再保險攤回之

速度不同而有不同之情形。實務上即有案例，該案之保險人有訂

立再保險合約，惟法院判決時原保險人尚未向再保險人結算其應

支付之再保險理賠，該案即因再保險人尚未依再保險契約給付保

險金與原保險人，保險人仍得依保險法第 53 條第一項規定代位請

求損害賠償。惟依再保險契約，再保險人嗣後仍須給付再保險金

予保險人，法院所持之理由，豈不是使保險人可同時獲得再保險

金及代位損害賠償？且同一再保險契約中之數再保險人，其再保

險給付之速度可能不一，以裁判當時再保險給付與否決定原保險

人代位請求權所及之範圍，形成相同事物之不同處理。 

我國採民商合一之立法體制176，而與日本之立法體制則為民商

分立所有不同，我國是否能如日本以「商業習慣」做為原保險人

代位全部原保險給付，再攤回予再保險人之依據，雖有疑義 177。然

再保險契約中一般有由原保險人代位後攤回予再保險人之約定，

                      

176
 劉宗榮，採用民商合一制度或民商分立制度，月旦法學雜誌，184 期，頁 60，2010 年 9 月。 

177
 葉啟洲，同註 26，頁 299。最高法院 96 年度台上字第 1201 號民事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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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為損失填補原則之展現，亦未違反保險法原理原則或強制規定，

應即從其契約約定，而非單純依我國保險法第 53 條規定係法定債

權移轉，即認應逕扣除保險人安排再保險之金額。 

小結 第三節  

再保險為保險人以其所承保之危險，轉向他保險人為保險之

契約行為。再保險之當事人均為保險業者，其為地位對等之契約

雙方當事人，且作業多有商業慣例。惟再保險之存在以原保險存

在為前提，保險契約之基本原則中之保險利益、最大誠信原則、

損失填補原則，同樣適用於再保險。再保險契約有獨立性及從屬

性兩大特點，再保險契約之獨立性，係指原保險契約與再保險契

約之權利義務包括賠償請求權、保險費請求權，賠償義務等均不

相牽連；而再保險之從屬性則指再保險人與原保險人在保險上有

同一命運原則，倘原保險契約因無效、撤銷、解除或終止而不存

在時，再保險承擔之責任亦失其附麗。 

為因應保險人分散風險之需求，再保險之種類在實務上之發

展亦日新月異，惟其基本類型仍未有重大之改變，依其作業方式

可分為臨時再保險及合約再保險；依其責任承擔之方式則可分為

比例性再保險及非比例性再保險。再保險契約在性質上責任保險

契約之一種，惟此僅係使再保險之性質較易於了解之歸類，非謂

再保險即適用保險法中關於責任保險之規定。除依保險法第 40 條

但書，於原保險契約及再保險契約另有約定者外，原保險契約之

被保險人對再保險人無賠償請求權，亦不得依保險法第 94 條關於

責任保險被保險人優先受償之規定向再保險人請求給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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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以為再保險有保險法第 53 條之適用，再保險既為損失填

補保險之一種，即仍應遵循損害填補原則，且我國保險法並未明

文排除再保險之適用，再保險人自得作為保險代位主體。惟因再

保險人通常分散國內外各地，且其向第三人自為代位，亦不符經

濟效益，故實務上再保險契約中一般皆有由原保險人代位後攤回

予再保險人之約定。前述約定並未悖於保險基本原理原則，亦未

違反保險法強制規定，爰基於契約自由原則，契約雙方當事人就

該事項有明確約定者應即從其契約約定，而非單純依我國保險法

第 53 條規定係法定債權移轉，即認應逕扣除保險人安排再保險之

金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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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住宅地震基本保險制度與保險代位 第四章  

成立背景與制度介紹 第一節  

第一項  成立背景 

保險學上可保性有三大決定因素：保費負擔（premium 

loadings）、道德危險（moral hazard）及逆選擇（adverse 

selection）。其中道德危險可透過鼓勵風險防阻保費折扣或設定

承保金額上限加以抑制，而逆選擇得藉由大數法則或精確之風險

分類消弭之。至於可保性之保險負擔因素，則是在被保險人保費

之可負擔及保險人之經營成本與預期利潤之間取得平衡，所以倘

風險之不確定性過大或單一年度之損失可能過鉅而足以致保險人

失卻清償能力，將影響其可保性178。 

臺灣位處地震帶，潛在之地震危險不容忽視。因地震屬巨災

風險，其具有發生時間及地點不確定、事故發生時之平均損失可

能高於預期，可能影響大範圍區域之特性，保險人可能因單一年

度之地震損失過鉅而失去清償能力，而有地震是否為可保危險

（insurable risk）之疑慮179。惟透過適當之再保險安排、資本市

場之巨災風險移轉、分攤之金融工具或公私協力之風險移轉與分

攤機制以及承保範圍之限縮等方式，可協助保險人承擔巨災風險，

使地震等巨災風險仍具可保性180，俾保險人得因應提供企業或住宅

                      

178
 張冠群，氣候變遷對責任保險法制之影響:美國法之觀察自美國聯邦最高法院 Massachusetts v. 

E.P.A.一案出發，月旦法學雜誌，174 期，頁 213-215，2009 年 11 月。 
179

 楊誠對，住宅地震保險建制之緣起及其過程，載：住宅地震保險建制 10 週年特刊，頁 38，2012

年 4 月初版。 
180

 張冠群、李慧芳，企業因氣候變遷而生損害賠償責任之成立可能性及其風險管理─以美國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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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保險人之需要，提供地震保險商品。 

我國住宅地震基本保險制度發軔於 1999 年。我國地震保險向

來對國外再保險甚為倚重，1995 年日本阪神地震發生後，我國企

業及民眾因之對地震危險意識大為提升，投保地震保險之案件增

多，致國內財產保險業者之國外再保險安排發生困難，當時之國

營再保險公司－中央再保險公司，即依主管機關－財政部之指示

成立專案小組，研議因應地震再保險安排困難之對策，惟方初步

研擬出方向，尚待後續規劃具體可行方案時，不幸發生 921 大地

震，造成嚴重之人員傷亡與財產損失，政府遂有建立地震保險共

保體系、強化地震保險機制之共識，從而開始籌劃建立我國住宅

地震基本保險制度181。 

2001 年 7 月 9 日總統令公布增訂保險法第 138 條之一，明定

保險業應承保住宅地震危險，並納入地震危險承擔機制之規定，

以作為住宅地震基本保險制度之法源依據。主管機關即依據保險

法第 138 條之一，責成中央再保險公司成立住宅地震保險共保執

行小組，並由該公司遴聘風險評估顧問公司，協助完成費率精算

及配套措施。惟考慮地震危險具有巨災性質，制度建立初期僅能

針對住宅部分提供基本保險，故於 2002年 1月成立地震保險基金，

2002 年 4 月正式開始實施我國住宅地震基本保險制度。地震保險

基金成立初期，並未配置專任人員，包括地震保險共保及危險承

擔機制等業務皆由中央再保險公司派員兼辦，以節約開支，期加

                                                              

與實務為中心，高大法學論叢，第 7 卷第 2 期，頁 45-46，2012 年 3 月。 
181

 楊誠對，同註 179，頁 38-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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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地震保險基金資金之累積182。 

第二項  管理單位 

由保險法第 138 條之一第二項之規定，地震保險基金負責管

理住宅地震保險危險分散機制，而住宅地震保險危險分散機制實

施辦法（以下簡稱實施辦法）則規定，住宅地震基本保險相關作

業規範、處理要點、處理原則及作業規定，由地震保險基金會商

產險公會訂定，報經主管機關核定後實施，可知現行住宅地震基

本保險制度之管理單位為地震保險基金。 

住宅地震基本保險制度建制當時之主管機關財政部根據保險

法第 138 條之一規定，於 2001 年 11 月 30 日頒訂「住宅地震保險

共保及危險承擔機制實施辦法」，將住宅地震危險承擔機制分成四

層，分別由共保組織、地震保險基金、國內、外再保險市場或資

本市場及政府承擔，其承擔之總限額為 500 億元，同時並頒訂「財

團法人住宅地震保險基金捐助章程」（以下簡稱捐助章程）及「財

團法人住宅地震保險基金管理辦法」（以下簡稱管理辦法），奠定

地震保險基金之法律基礎，由保險業務發展基金管理委員會捐助

2,000 萬元，於 2002 年 1 月 17 日正式成立地震保險基金183。 

目前地震保險基金之主管機關為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依捐

助章程之規定，地震保險基金之成立目的為承擔與分散財產保險

                      

182
 行政院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保險局，保險局(司)成立 20 週年特刊，頁 67，2011 年 7 月初版。

財團法人住宅地震保險基金，2014 年年報，頁 7。 
183

 財團法人住宅地震保險基金網站，關於我們/設立宗旨，

http://www.treif.org.tw/contents/A_aboutTREIF/A1.aspx。 

http://www.treif.org.tw/contents/A_aboutTREIF/A1.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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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承保之住宅地震危險以及管理住宅地震保險危險分散機制；其

業務範圍主要為辦理住宅地震基本保險之再保險、危險承擔與分

散事宜、收取住宅地震基本保險相關之各項收入及資金運用、依

據財源籌措計畫向國內、外貸款或融資等相關業務，及其他主管

機關指定事項或依法令規定得辦理之業務184。 

第三項  業務現況 

截至 2015 年底止，住宅地震基本保險有效保單件數為

2,707,256 件，以住宅總戶數 8,409,079 戶為基準計算之平均投保

率為 32.19%，全國總累積保險金額約為 4 兆 4555 億元185。 

第四項  制度介紹 

有關我國住宅地震基本保險制度，茲概要介紹如下： 

相關規範架構 第一款  

我國住宅地震基本保險制度係依據保險法第 138條之一建制。

而依該條第三項，有關危險分散機制之承擔限額、保險金額、保

險費率、各種準備金之提存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授權由主

管機關訂定。主管機關遂依此而訂定實施辦法，做為地震保險基

金、財產保險業及專業再保險業辦理住宅地震基本保險業務之依

循。復依據實施辦法第三條、第四條、第十二條，有關再保險、

                      

184
 財團法人住宅地震保險基金捐助章程第 2、3、7 條。 

185
 財團法人住宅地震保險基金網站資料，財務及業務概況/ 業務概況，

http://www.treif.org.tw/contents/B_financial/B1.aspx。 

http://www.treif.org.tw/contents/B_financial/B1.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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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保組織、住宅地震基本保險承保、理賠、會計處理以及業務稽

查事宜，由地震保險基金會商中華民國產物保險商業同業公會（以

下簡稱產險公會），報經主管機關核定後實施。 

另針對住宅地震基本保險之管理單位：地震保險基金，主管

機關依保險法第 138 條之一第四項之授權訂定捐助章程及管理辦

法，以做為地震保險基金之成立、執行業務範圍、資金運用及其

他管理事項之依據。 

承保範圍 第二款  

我國住宅地震基本保險承保之危險事故包括：地震震動，地

震引起之火災、爆炸，地震引起之山崩、地層下陷、滑動、開裂、

決口及地震引起之海嘯、海潮高漲、洪水。 

我國住宅地震基本保險不保之危險事故，包括：各種放射線

之幅射及放射能之污染、原子能或核子能直接或間接之幅射、戰

爭、類似戰爭行為、叛亂、扣押、征用、沒收等，以及非因承保

之危險事故所導致政府命令之焚毀或拆除，應注意者為「火山爆

發、地下發火」屬於我國住宅地震基本保險不保之危險事故186。 

保險標的 第三款  

我國住宅地震基本保險之保險標的為住宅建築物本體，不包

                      

186
 住宅火災及地震基本保險條款第 64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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括動產及裝潢187。 

承保方式 第四款  

我國住宅地震基本保險之承保方式，係採以住宅火災保險保

單涵蓋住宅地震基本保險之方式為之，將保險商品設計為住宅火

災及地震基本保險保單，以達成提高投保率之政策目標。保險公

司自行開發住宅火災保險及住宅綜合保險保單時，承保範圍亦均

應涵蓋住宅地震基本保險。2002 年以前已投保之長期住宅火災保

險有效保單，得以批單方式逐年加保一年期住宅地震基本保險 188。

而保險公司亦有開發單獨之住宅地震基本保險商品者189。 

保險金額與保險期間 第五款  

我國住宅地震基本保險之保險金額係依住宅建築物之重置成

本投保，最高 150 萬元。重置成本係依投保時產險公會「台灣地

區住宅類建築造價參考表」（以下簡稱造價參考表）之「建築物本

體造價總額」計算，即以建築物構造之每坪單價乘以建築物使用

面積190。基於住宅地震基本保險之政策性目的，投保時之保險金額

計算方式須符合相關規範，不可自行與保險公司約定，或以貸款

金額作為投保金額191。 

                      

187
 住宅地震保險承保理賠作業處理要點第貳點、第三點。 

188
 住宅地震保險承保理賠作業處理要點第貳點、第一點。 

189
 參照財團法人保險事業發展中心網站-保險商品查詢資料庫，

http://insprod.tii.org.tw/database/insurance/index.asp。 
190

 住宅地震保險承保理賠作業處理要點第貳點、第四點。 
191

 財團法人住宅地震保險基金網站，常見問題 Q&A，

http://www.treif.org.tw/contents/H_service/H1.aspx。 

http://insprod.tii.org.tw/database/insurance/index.a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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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宅地震基本保險訂定保險金額上限之原因，有可能係為避

免保險費過高，致消費者無法負擔；再則住宅地震基本保險之危

險承擔機制，由政府承擔部分責任額，且倘發生重大震災，致地

震保險基金累積之金額不足支付應攤付之賠款，必要時該基金得

報請核定後由國庫提供擔保，基於上述理由，住宅地震基本保險

設定保險金額上限實為必要192。 

我國住宅地震基本保險保單之保險期間均為一年期193。 

保險費 第六款  

我國住宅地震基本保險之保險費，為全國單一費率，不區分

房屋所在地區、建築物構造別及建築年分。保險金額 150 萬元者，

其每年保險費為 1,350 元，保險金額不足 150 萬元者，依比例計

算194。 

理賠標準 第七款  

我國住宅地震基本保險之理賠以全損為標準。被保險之住宅

建築物如因地震受損，其損壞程度達到全損之標準，保險公司依

保險金額在重置成本內理賠，無需扣減自負額，並給付臨時住宿

費用 20 萬元195。 

                      

192
 江朝國，保險法逐條釋義（第三卷財產保險），頁 49，2015 年 9 月初版。 

193
 住宅地震保險承保理賠作業處理要點第貳點第二點。 

194
 住宅地震保險宣導手冊，頁 10，資料來源：住宅地震保險網路宣導平台，

http://elearning.treif.org.tw/。 
195

 住宅地震保險承保理賠作業處理要點第參點、第六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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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宅建築物之損壞，符合下列情形之一者，即為全損：其一

為經政府機關通知拆除、命令拆除、或逕予拆除；另外則為經住

宅地震基本保險合格評估人員評定、或經建築師公會或結構、土

木、大地等技師公會鑑定為不堪居住必須拆除重建、或非經修復

不適居住且修復費用為危險發生時之重置成本百分之五十以上。

全損評定及鑑定基準，由地震保險基金訂定，報經主管機關核定

後實施。前述合格評估人員，係指領有地震保險基金舉辦訓練課

程受訓合格證明之財產保險業從事人員或保險公證人196。 

第五項  危險分散安排 

以危險分散機制為分散 第一款  

地震危險為巨災危險之一種，其具有損失頻率低、損失金額

高、影響範圍大，但發生時間無法預測之特性，非一般保險業者

所之承保能量所得承保，故各國多透過保險產業及政府之協力，

以保險機制以達成風險分散之目的。我國亦不例外197。 

保險法第 138條之一即明定財產保險業應承保住宅地震危險，

以主管機關建立之危險分散機制為之，並成立地震保險基金負責

管理危險分散機制，就超過財產保險業共保承擔限額部分，由該

基金承擔、向國內、外為再保險、以主管機關指定之方式為之或

由政府承受。 

                      

196
 住宅地震保險危險分散機制實施辦法第八條。 

197
 汪信君，同註 118，頁 181-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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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險分散機制架構設計之原則 第二款  

我國住宅地震基本保險制度建制時，考量危險分散機制之設

計需兼顧地震保險基金快速累積資金之優先性與地震危險分散之

安全保障性。因此，慮及住宅地震基本保險建制當時（2001 年）

距 921大地震發生時間尚短，再發生類似大規模地震的機率極低，

為加速地震保險基金之資金累積，並避免過度倚賴國外之再保險

業，故將危險分散機制之目標著重於地震保險基金之快速累積，

由地震保險基金自留較大部分之住宅地震危險；另外為分散地震

危險，危險分散機制設計為分層分散。第一層由國內保險業以共

保方式承擔，超過一定之額度後進入第二層，由地震保險基金承

擔後，再安排部分於國內、外再保險市場或資本市場分散，部分

由政府承擔，以承擔及分散地震危險198。 

危險分散機制之定義 第三款  

保險法第 138 條之一第一、二項規定，財產保險業應承保住

宅地震危險，以主管機關建立之危險分散機制為之。前項危險分

散機制，應成立地震保險基金負責管理，就超過財產保險業共保

承擔限額部分，由該基金承擔、向國內、外為再保險、以主管機

關指定之方式為之或由政府承受。 

保險法並未就「危險分散機制」為定義，而授權住宅地震基

本保險之主管機關（即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訂定有關危險分散

                      

198
 張萬里，住宅地震保險危險分散機制設計理念，載：住宅地震保險建制 10 週年特刊，頁 56-60，

2012 年 4 月初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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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制之承擔限額、保險金額、保險費率、各種準備金之提存及其

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主管機關爰依保險法第 138 條之一第三項

之授權訂定實施辦法。 

就何謂「危險分散機制」，觀諸實施辦法關於保險業就住宅地

震風險均應向地震保險基金為再保險，以及地震保險基金就前開

承受之危險再為承擔與分散等事宜，均設有明文規定，故危險分

散機制應理解為包括財產保險業以其承保之住宅地震危險向地震

保險基金為再保險，及地震保險基金依規定為承擔與分散，均為

整個危險分散機制架構之一環。另保險業辦理再保險分出分入及

其他危險分散機制管理辦法第 7 條規定，依照我國法律規定或經

主管機關核准之再保險組織、保險組織或危險分散機制，為適格

再保險分出對象，亦可資為佐證。 

簽單保險公司以其承保之住宅地震基本保險全額再保險予地

震保險基金之部分，應依住宅地震保險再保險作業規範（以下簡

稱再保險作業規範）為之，並簽訂再保險合約 199。共保組織承擔危

險分散機制之責任，則依住宅地震保險共保組織作業規範（以下

簡稱共保組織作業規範）為之，並簽訂轉分共保合約200。 

住宅地震基本保險同一次地震事故合計應賠付之保險損失總

額超過各層危險承擔限額之合計總額時，按比例削減給付被保險

人之賠款金額。保險損失係指承保損失及處理理賠所生之費用之

合計金額。現行危險分散機制於連續 168 小時內發生二次以上之

                      

199
 住宅地震保險危險分散機制實施辦法第 3 條第四項、住宅地震保險再保險作業規範第二點。 

200
 住宅地震保險危險分散機制實施辦法第 4 條第三項、住宅地震保險共保組織作業規範第三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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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故時，視為同一次事故201。 

現行危險分散機制架構採二次危險分散，分散為二大層之設

計，財產保險業以其承保之住宅地震危險向地震保險基金為再保

險，為第一次危險分散；地震保險基金依規定為承擔與分散，為

第二次危險分散。關於地震保險基金負責之第二次危險分散，實

施辦法採用分段規定之方式，先於第三條規定分為二層限額，第

一層限額 30 億元，移轉由共保組織承擔；第二層限額新臺幣 670

億元，由地震保險基金承擔及分散；再就地震保險基金承擔及分

散之第二層於第五條規定，由地震保險基金視業務需要及市場成

本狀況，安排於國內、外再保險市場或資本市場分散或自留以及

由政府承擔之金額。惟就以地震保險基金為再保險分出主體而言，

上述分層均屬同一次之危險分散。 

危險分散機制之性質 第四款  

目前危險分機制之架構為財產保險業簽發住宅地震基本保險

之保險單後，就其所承保之住宅地震危險全數向地震保險基金為

再保險，此為第一次分散，地震保險基金再依規定為危險分散與

承擔，此為第二次分散。此二次分散之性質，茲探討如下。 

危險分散機制第一次分散即指財產保險業承保之住宅地震危

險全數向地震保險基金為再保險。 

而依實施辦法第六條則規定，我國住宅地震基本保險同一次

                      

201
 住宅地震保險危險分散機制實施辦法第三、四、五、六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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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震事故合計應賠付之保險損失總額超過各層危險承擔限額之合

計總額時，按比例削減給付被保險人之賠款金額，故目前危險分

散機制總限額為各層合計之 700 億元。而危險分散機制第一次分

散之再保險種類，因其具備原保險人所簽發之保單，因同一事故

所造成之每次或累積最後賠款淨額（ultimate net loss）合計，

超過一定金額時，再保險人對於超過部分負某一定額度之賠償責

任等特徵，可知屬非比例性再保險中之超額賠款再保險202。即住宅

地震基本保險之保險人向地震保險基金為再保險，其再保險之類

型為非比例性之超額賠款再保險（excess of loss reinsurance ），

一次地震事故之責任限額為 700 億元，且無自負額（即再保險起

賠點為 0 元）。 

危險分散機制第二次分散，即地震保險基金再就其所承擔之

700 億元責任額，依規定進行分散。以整體危險分散機制觀之，則

為再保險安排，實際上共分為五層203之非比例性再保險之超額賠款

再保險。 

另外，實施辦法第六條則規定我國住宅地震基本保險同一次

地震事故合計應賠付之保險損失總額超過各層危險承擔限額之合

計總額時，按比例削減給付被保險人之賠款金額，於住宅火災及

地震基本保險保單第 67 條亦有相同之約定。如此即將原保險人之

依保險契約承擔之責任額，由所有保險單之保險金額加上每單臨

時住宿費用 20 萬元之約 4 兆餘元之全國累積責任額204，限縮為 700

                      

202
 陳繼堯，同註 137，頁 291-293。 

203
 財團法人住宅地震保險基金 2014 年年報，頁 11。 

204
 截至 2015年 3月 31日止之全國累積責任額約 4兆 4943億元，財團法人住宅地震保險基金網頁，

業務概況，http://www.treif.org.tw/contents/B_financial/B1.aspx。 

http://www.treif.org.tw/contents/B_financial/B1.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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億元，與危險分散機制之總責任額相同。 

危險分散機制沿革 第二節  

我國住宅地震保險危險分散機制之重要變革，主要以危險分

散機制之管理單位為中心，保險法第 138 條之一於 2007 年之修正

即係為此。我國住宅地震保險危險分散機制，於建制初期係由中

央再保險公司擔任管理人，至 2006 年 7 月 1 日地震保險基金正式

獨立運作後，方轉換為實質由地震保險基金擔任住宅地震基本保

險制度之中樞組織205，而因應管理單位之改變，相關制度之設制亦

配合修正。本文爰依危險分散機制管理單位之不同，區分為二階

段，介紹危險分散機制之架構演變。 

第一項  中央再保險公司為危險承擔機制管理者  

921 大地震發生後，政府為能在短時間建制住宅地震基本保險，

提供民眾基本保障，爰綜合他國經驗，建立具臺灣特色的住宅地

震基本保險制度，其中特色之一即是，參考紐西蘭的模式，成立

地震保險基金206，依 2001 年 7 月 9 日公布之保險法第 138 條之一

規定，住宅地震基本保險基金為財團法人；其捐助章程及管理辦

法，由主管機關定之。 

地震保險基金成立伊始，為節省支出，加速累積基金的規模，

並未設置實體組織，而係委託中央再保險公司辦理所有相關業務。

                      

205
 財團法人住宅地震保險基金 2014 年年報，頁 17。 

206
 曾武仁，住宅地震保險中樞組織定位的探討，載：住宅地震保險建制 10 週年特刊，頁 45，2012

年 4 月初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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換言之，住宅地震基本保險實施初期，係由中央再保險公司擔任

我國住宅地震基本保險制度的經理人(Manager)，負責規劃危險承

擔機制、安排國內共保與國外再保事宜，並兼辦地震保險基金之

業務207。 

本時期危險分散機制主要依據之實施辦法，其名稱為「住宅

地震保險共保及危險承擔機制實施辦法」。 

財產保險業與中央再保險公司組成共保組織（2001 年） 第一款  

危險分散方法 第一目  

本時期之危險分散方法，係由辦理住宅火災保險業務之財產

保險業與中央再保險公司共同組成共保組織，以共保方式承保住

宅地震基本保險208。財產保險業承保之住宅地震危險，以「危險承

擔機制」分層承擔，本時期之危險分散機制實施辦法稱為「危險

承擔機制」，以下沿用之。 

危險承擔機制各層危險承擔限額及分配方式為：第一層 20 億

元，由共保組織承擔；第二層 180 億元，由地震保險基金承擔；

第三層 200 億元，由中央再保險公司安排於國內、外再保險市場

或資本市場分散；第四層 100 億元，由政府承擔209。 

危險承擔機制第一層共保組織會員之認受成份，包括基本成

                      

207
 楊誠對，財產保險(I)－總論、火災及海上保險，頁 184，2012年 9 月初版。 

208
 2001 年 11 月 30 日住宅地震基本保險共保及危險承擔機制實施辦法第 2 條第一項。 

209
 2001 年 11 月 30 日住宅地震基本保險共保及危險承擔機制實施辦法第 3 條第一、二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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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及分配成份。基本成份由中央再保險公司會商產險公會訂定之。

分配成份之計算，以各會員過去三年平均之住宅火災保險保險費

收入佔有率為準210。 

危險承擔機制總限額 第二目  

同一次地震事故之承擔限額總額 500 億元，為上述四層危險

承擔限額額之合計211。 

危險分散次數 第三目  

住宅地震基本保險制度建制初期之危險分散，係由承保住宅

地震基本保險之財產保險業於簽發保單之後，將危險納入由財產

保險業與中央再保險公司所共同組成之「共保組織」，再依相關規

定由危險承擔機制分層承擔。有關共保組織之性質，有學者依其

名稱，及 2001 年保險法第 138 條之一第一項規定「保險業應承保

住宅地震危險，以共保方式及主管機關建立之危險承擔機制為之」，

而認為共保組織屬於「共同保險」212，惟細究實施辦法之相關規定，

各產險公司於簽發保單之後，將危險納入住宅地震基本保險「共

保組織」，再分層分散，性質上應屬於「再保險聯營組織」213：各

保險公司將其承保險之特定危險，匯入共保池（即共保組織）中，

使地震危險融合，再依約定回分予各保險人（即危險承擔機制第

一層）或另行安排再保險等危險分散（危險承擔機制第二、三、

                      

210
 2001 年 11 月 30 日住宅地震基本保險共保及危險承擔機制實施辦法第 2 條第二項。 

211
 2001 年 11 月 30 日住宅地震基本保險共保及危險承擔機制實施辦法第 3 條第三項。 

212
 廖述源、呂慧芬，住宅地震保險共保之探討，保險學報，創刊號，頁 72-73，2004 年 8 月。 

213
 相同見解，陳郁棻，保險聯營制度之研究－兼論保險業之風險分散方式，國立政治大學風險管

理與保險研究所碩士學位論文，頁 105，2006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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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層）；另關於危險承擔機制，因分層限額之特色，應屬非比例再

保險之超額賠款再保險（excess of loss reinsurance）之性質，

且再保險之最高責任限額為 500 億元。 

綜上，因當時住宅地震基本保險制度之共保組織，較類似再

保險聯營組織危險融合之功能，其性質非法人組織，無法成為分

出或承受再保險之主體214，故本時期危險分散次數為 1次，易言之，

即各簽單保險公司承保之地震危險納入共保組織中融合後，再以

危險承擔機制分四層分散。 

危險分散架構圖 第四目  

 

                      

214
 林勳發、張靜貞，地震保險制度之運作機制及颱風洪水保險制度之建立-第三篇地震保險之理賠

管理系統，財政部九十二年度委託研究計畫，頁 13，2004 年。林建智，談地震保險基金之政策

功能，載：住宅地震保險建制 10 週年特刊，頁 31，2012 年 4 月初版。 

第一次分散

簽單保
險公司A

簽單保
險公司B

簽單保
險公司C

政府
100億元

(100億元 xs 400億元)

國內外再保險
或資本市場

200億元
(200億元 xs 200億元)

地震保險基金
180億元

(180億元 xs 20億元)

.

.

.

依實施辦法第3條
為分散

住宅地震保險
共保組織
20億元

(20億元 xs 0元)

中央再保
險公司

依實施辦法第2條
組成住宅地震保險共保組織

危險集中與融合

簽單保險
公司A

簽單保險
公司B

簽單保險
公司C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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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質管理單位、中樞組織與信用風險承擔者 第五目  

由實施辦法觀之，中央再保險公司負責定期檢討各層危險承

擔限額，視住宅地震基本保險之投保、理賠情形，研提方案報請

主管機關適時調整；危險承擔機制各層應分配之純保險費比率，

亦由中央再保險公司依據風險評估結果及再保險市場或資本市場

狀況訂定之215，故中央再保險公司為當時危險承擔機制之實質管理

單位及中樞組織。 

而危險承擔機制之信用風險，雖相關規範未予明定，但應由

為再保險分出之簽單保險公司承擔。蓋「共保組織」既屬「再保

險聯營組織」，其存在類似交易所，僅係蒐集並融合危險，聯營組

織本身既不負責盈虧或承擔責任216，當即無可能承擔危險承擔機制

之信用風險。 

財產保險業承保之住宅地震危險全數向中央再保第二款  

險公司為再保險（2005 年） 

危險分散方法 第一目  

本時期之危險分散方法明定財產保險業所承保之住宅地震基

本保險應全數向中央再保險公司為再保險，並明定中央再保險公

司依上述規定所承受之危險，應分為二大層分散：第一層 20 億元

風險部分，移轉由共保組織承擔；第二層 480 億元風險部分，移

                      

215
 2001 年 11 月 30 日住宅地震基本保險共保及危險承擔機制實施辦法第 3 條第四項、第 7 條第三

項。 
216

 陳繼堯，同註 140，頁 3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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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由地震保險基金承擔及分散217。 

地震保險基金所承擔第二層之 480 億元風險，再分為三層分

散：180 億元以下部分，由住宅地震基金承擔；180 億元以上之 200

億元安排於國內、外再保險市場或資本市場分散；政府承擔最上

層之 100 億元218。 

危險承擔機制總限額 第二目  

同一次地震事故之承擔限額總額 500 億元，為上述第一層及

第二層危險承擔限額之合計219。 

危險分散次數 第三目  

本時期危險分散次數為 3 次，即各簽單保險公司承保之地震

危險全數向中央再保險公司為再保險，為第一次危險分散；危險

承擔機制分二層，移轉由共保組織與地震保險基金承擔，為第二

次危險分散；地震保險基金就其負責第二層風險為承擔及分散，

為第三次危險分散。 

                      

217
 2005 年 12 月 1 日住宅地震基本保險共保及危險承擔機制實施辦法第 2 條。 

218
 2005 年 12 月 1 日住宅地震基本保險共保及危險承擔機制實施辦法第 4 條。 

219
 2005 年 12 月 1 日住宅地震基本保險共保及危險承擔機制實施辦法第 4 條、第 5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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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險分散架構圖 第四目  

 

實質管理單位、中樞組織與信用風險承擔者 第五目  

本時期因各層危險承擔限額之定期檢討方案研提、危險承擔

機制各層應分配之純保險費比率之訂定，由地震保險基金負責220，

依相關規定觀之，地震保險基金似為住宅地震基本保險之中樞組

織，本次實施辦法之修正說明亦為相同解釋221，惟 2005 年時，地

震保險基金之各項事務仍由中央再保險公司派員兼辦，中央再保

險公司仍為實質之管理單位。且簽單公司費用、中央再保險公司

管理費用、地震基金管理費用，由地震基金會商產險公會與中央

再保險公司訂定；有關再保險、共保組織之作業規範，則由中央

再保險公司會商地震基金與產險公會訂定之222。 

                      

220
 2005 年 12 月 1 日住宅地震基本保險共保及危險承擔機制實施辦法第 5 條第二項、第 8 條。 

221
 行政院公報，第 011 卷，第 200 期，2005 年 10 月 21 日，財政經濟篇，頁 25709。 

222
 2005 年 12 月 1 日住宅地震基本保險共保及危險承擔機制實施辦法第 2 條第二項、第 3 條第三

項、第 8 條第五項。 

第一次分散

簽單保險
公司A

簽單保險
公司B

簽單保險
公司C

政府
100億元

(100億元 xs 400億元)

國內外再保險
或資本市場

200億元
(200億元 xs 200億元)

地震保險基金
180億元

(180億元 xs 20億元)

第二次分散

.

.

.

.

中央再保險公司
500億元

(500億元 xs 0元)

依實施辦法第2條
全數為再保險

依實施辦法第
2條為分散 依實施辦法第4條為

承擔及分散

地震保險基金
480億元

(480億元 xs 20億元)

住宅地震保險
共保組織
20億元

(20億元 xs 0元)

第三次分散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96 

而本時期危險承擔機制之信用風險，雖無規範明定規定，但

以各簽單保險公司承保之地震危險全數向中央再保險公司為再保

險，中央再保險公司再將其所再保險之危險以危險承擔機制分散

予共保組織與地震保險基金。就上述運作而言，危險承擔機制中

由共保組織承擔該層之信用風險應由中央再保險公司承擔；而由

地震保險基金分散該層之信用風險，則應由地震保險基金承擔。 

財產保險業承保之住宅地震危險全數向專業再保第三款  

險公司為再保險（2006 年） 

配合中央再保險公司民營化，實施辦法於 2006 年 12 月 29 日

修正，將規定辦理住宅地震基本保險再保險業務之再保險公司，

由「中央再保險公司」修正為「主管機關指定專業之再保險公司」，

其餘相關條文涉及中央再保險公司者，亦配合修正。地震保險基

金亦已於 2006 年 7 月 1 日開始獨立運作。 

危險分散方法 第一目  

本時期之危險分散方法係財產保險業所承保之住宅地震基本

保險全數向主管機關指定專業之再保險公司為再保險，並明定該

專業再保險公司依上述規定所承受之危險，應依下列機制分散：

第一層承擔限額調高為 24 億元，由辦理住宅火災保險業務之財產

保險業與專業再保險公司共同組成之共保組織承擔；第二層地震

保險基金負責承擔及分散限額調高為 567 億元223。 

                      

223
 2006 年 12 月 29 日住宅地震基本保險共保及危險承擔機制實施辦法第 2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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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震保險基金承擔及分散之第二層 567 億元風險，原區分為

三層，現修正為四層，其方式及各層限額調整為：地震保險基金

承擔 176 億元以下部分，國內外再保或資本市場分散部分，仍維

持不變承擔 200 億元（第二層超過 176 億元至 376 億元部分），第

三層原由政府承擔 100 億元，現修正為地震保險基金承擔 80 億元

（第二層超過 376 億元至 456 億元部分），政府承擔部分則配合調

整至第四層，並按比例增加為 120 億元（第二層超過 456 億元至

576 億元部分）224。 

危險承擔機制總限額 第二目  

鑑於住宅地震基本保險制度實施已逾四年，投保率逐年上升，

爰提高同一次地震事故之承擔限額總額為 600 億元225。 

危險分散次數 第三目  

本時期危險分散次數為 3 次，即各簽單保險公司承保之地震

危險全數向主管機關指定專業之再保險公司（實際上即為中央再

保險公司）為再保險，為第一次危險分散；危險承擔機制分二層，

移轉由共保組織與地震保險基金承擔，為第二次危險分散；地震

保險基金就其負責第二層風險為承擔及分散，為第三次危險分

散。 

 

                      

224
 行政院公報，第 012 卷，第 227 期，20061127，財政經濟篇，頁 32469-32477。2006 年 12 月

29 日住宅地震基本保險共保及危險承擔機制實施辦法第 4 條。 
225

 行政院公報，第 012 卷，第 227 期，20061127，財政經濟篇，頁 324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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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險分散架構圖 第四目  

 

實質管理單位、中樞組織與信用風險承擔者 第五目  

本時期因地震保險基金已獨立運作，各層危險承擔限額之定

期檢討方案研提、危險承擔機制各層應分配之純保險費比率，由

地震保險基金負責訂定；新增訂之住宅地震基本保險承保、理賠

及會計要點、處理原則及作業規定，則規定由地震保險基金會商

產險公會訂定，報經主管機關核定後實施 226。惟原規定中央再保險

公司就共保組織各會員之基本成分與產險公會會商；簽單公司費

用、中央再保險公司管理費用、地震基金管理費用及再保險、共

保組織之作業規範，由地震保險基金與中央再保險公司與產險公

會會商，則僅修正相關規範由「中央再保險公司」修正為「專業

再保險公司」227。觀察上述規範，住宅地震基本保險之實質管理單

                      

226
 2006 年 12 月 29 日住宅地震基本保險共保及危險承擔機制實施辦法第 5 條第二項、第 8 條第二

項、第三項、第 10 條。 
227

 2006 年 12 月 29 日住宅地震基本保險共保及危險承擔機制實施辦法第 2 條第三項、第 3 條第二

第一次分散

簽單保險
公司A

簽單保險
公司B

簽單保險
公司C

政府
120億元

(120億元 xs 480億元)

地震保險基金
80億元

(80億元 xs 400億元)

國內外再保險
或資本市場

200億元
(200億元 xs 200億元)

地震保險基金
176億元

(176億元 xs 24億元)

第二次分散

.

.

.

.

主管機關指定之
專業再保險公司

600億元

(600億元 xs 0元)

依實施辦法第3條
全數為再保險

依實施辦法第
3條為分散 依實施辦法第5條為

承擔及分散
地震保險基金

576億元
(576億元 xs 24億元)

住宅地震保險
共保組織
24億元

(24億元 xs 0元)

第三次分散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99 

位與中樞組織由中央再保險漸漸修正為地震保險基金之過渡時期

意味明顯。 

而本時期危險承擔機制之信用風險，雖無規範明定規定，但

以各簽單保險公司承保之地震危險全數向主管機關指定專業之再

保險公司為再保險，而該專業再保險公司再將其所再保險之危險

以危險承擔機制分散予共保組織與地震保險基金之運作而言，危

險承擔機制中轉分予共保組織承擔該層之信用風險應由分出之專

業再保險公司承擔；而由地震保險基金負責分散之信用風險，則

應由地震保險基金承擔。 

第二項  地震保險基金為住宅地震基本保險制度中樞組織 

地震保險基金為實質中樞組織（2007 年） 第一款  

因地震保險基金業於 2006 年開始獨立運作，2007 年 7 月 18

日修正保險法第 138 條之一，參照日本之地震再保險公司（JER）

及紐西蘭地震委員會（EQC）制度之精神，配合修正第一項及第二

項規定地震保險基金為危險分散機制之中樞組織，並由其負責管

理危險分散機制，明定地震保險基金負責管理主管機關建立之危

險分散機制228。 

自 2008 年起，各產物保險公司所承保之住宅地震基本保險須

全數分予地震保險基金，地震保險基金接受所有住宅地震危險後

再予以承擔及分散，即形成現行之危險分散機制之運作模式，地

                                                              

項、第 8 條第五項。 
228

 2007 年保險法第 138 條之一修正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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震保險基金方成為實質之中樞組織229。 

而危險分散機制之主要依據「住宅地震基本保險共保及危險

承擔機制實施辦法」亦於 2007 年 11 月配合更名為「住宅地震保

險危險分散機制實施辦法」。 

危險分散方法 第一目  

本時期之危險分散方法係財產保險業將其所承保之住宅地震

危險全數向地震保險基金為再保險230。地震保險基金依前項規定所

承受之危險，再分為二大層分散：第一層限額 24 億元，移轉由共

保組織承擔；第二層限額 576 億元，由地震保險基金承擔及分散

231。 

共保組織由辦理住宅火災保險業務之財產保險業組成。但經

主管機關核可營業之專業再保險業得向地震保險基金申請同意後

加入共保組織232。 

地震保險基金承擔及分散之第二層 567 億元風險，其分散方

式及各層限額為：地震保險基金承擔 176 億元以下部分，國內外

再保或資本市場分散部分承擔 200 億元（第二層超過 176 億元至

376 億元部分），第三層由地震保險基金承擔 80 億元（第二層超過

376 億元至 456 億元部分），政府承擔第四層 120 億元（第二層超

                      

229
 財團法人住宅地震保險基金 2014 年年報，頁 7。 

230
 2007 年 11 月 26 日修正發布之住宅地震保險危險分散機制實施辦法第 2 條。 

231
 2007 年 11 月 26 日修正發布之住宅地震保險危險分散機制實施辦法第 3 條。 

232
 2007 年 11 月 26 日修正發布之住宅地震保險危險分散機制實施辦法第 4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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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 456 億元至 576 億元部分）233。 

危險分散機制總限額 第二目  

同一次地震事故之承擔限額總額為 600 億元，為上述第一層

及第二層危險分散限額之合計234。 

危險分散次數 第三目  

本時期危險分散次數為 2 次，即各簽單保險公司承保之地震

危險全數向地震保險基金為再保險，為第一次危險分散；地震保

險基金依危險分散機制承擔及分散，為第二次危險分散。 

                      

233
 2007 年 11 月 26 日修正發布之住宅地震保險危險分散機制實施辦法第 5 條。 

234
 2007 年 11 月 26 日修正發布之住宅地震保險危險分散機制實施辦法第 6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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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險分散架構圖 第四目  

實質管理單位、中樞組織與信用風險承擔者 第五目  

依實施辦法規定，共保組織會員之基本成分由地震保險基金

會商產險公會訂定之235。有關附加費用分配、再保險、共保組織承

保、理賠及會計等作業之處理要點、處理原則及作業規定，則由

地震保險基金會商產險公會訂定，報經主管機關核定後實施 236。分

配於共保組織之純保險費比率，由地震保險基金依據風險評估結

果訂定之237。本保險各層危險承擔限額、保險金額與臨時住宿費用、

保險費率，由地震保險基金視本保險之投保、理賠情形，定期檢

討研提方案報請主管機關適時調整238。綜上可知，地震保險基金已

明確成為危險分散機制之實質管理單位，而其中樞組織之任務，

亦有保險法第 138 條之一與實施辦法等相關規範賦予法源依據。 

                      

235
 2007 年 11 月 26 日修正發布之住宅地震保險危險分散機制實施辦法第 4 條第二項。 

236
 2007 年 11 月 26 日修正發布之住宅地震保險危險分散機制實施辦法第 3 條第四項、第 4 條第三

項、第 9 條第六項，第 12 條第三項。 
237

 2007 年 11 月 26 日修正發布之住宅地震保險危險分散機制實施辦法第 9 條第三項。 
238

 2007 年 11 月 26 日修正發布之住宅地震保險危險分散機制實施辦法第 6 條第二項、第 7 條第三

項、第 9 條第二項。 

第一次分散

簽單保險
公司A

簽單保險
公司B

簽單保險
公司C

政府
120億元

(120億元 xs 480億元)

地震保險基金
80億元

(80億元 xs 400億元)

國內外再保險或資本市場

200億元
(200億元 xs 200億元)

地震保險基金
176億元

(176億元 xs 24億元)

住宅地震保險共保組織
24億元

(24億元 xs 0元)

第二次分散

.

.

.

.

地震保險基金
600億元

(600億元 xs 0元)

依實施辦法第3條
全數為再保險

依實施辦法第3條、
第5條為承擔及分散

第一層
24億元

第二層
576億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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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施辦法並規定，信用風險準備與危險分散成本之預留調整

準備歸屬於地震保險基金，其提存及收回依主管機關指定之方式

辦理，由是明定地震保險基金為危險分散機制之信用風險承擔者

239。 

現行危險分散機制架構（2008 年~） 第二款  

從 2007 年之修正以後，自 2008 年迄今，危險分散機制之基

本架構大致底定，危險分散機制總限額為 700 億元，財產保險業

將其承保住宅地震危險全數向地震保險基金為再保險，地震保險

基金再依二層分散：第一層限額移轉由本保險共保組織承擔；第

二層限額由地震保險基金依相關規定將第二層限額，以自行承擔、

安排於國內、外再保險市場或資本市場分散及由政府承擔等方式

承擔及分散。 

危險分散機制總限額提高至 700 億元（2008 年） 第一目  

嗣後 2008 年 12 月 30 日實施辦法修正將各層危險承擔限額之

合計總額提高為 700 億元，並配合危險分散機制總限額之提高，

將第一層本保險共保組織承擔限額由 24 億元修正為 28 億元，第

二層地震保險基金承擔及分散限額則自 576億元修正為 672億元，

第二層由地震保險基金及政府承擔之金額並配合調整240。 

                      

239
 2007 年 11 月 26 日修正發布之住宅地震保險危險分散機制實施辦法第 9 條第五項。 

240
 2008 年 12 月 30 日修正發布之住宅地震保險危險分散機制實施辦法第三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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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險分散機制整體架構圖如下： 

 

共保組織承擔限額修正為 30 億元（2011 年） 第二目  

2011 年 12 月 28 日實施辦法修正，調整危險分散機制限額，

其中第一層共保組織承擔限額修正為 30 億元，第二層地震保險基

金承擔及分散限額修正為 670 億元，並配合調整第二層由地震保

險基金及政府承擔之金額。 

危險分散機制整體架構圖如下： 

第一次分散

簽單保險
公司A

簽單保險
公司B

簽單保險
公司C

政府
140億元

(140億元 xs 560億元)

地震保險基金
160億元

(160億元 xs 400億元)

國內外再保險或資本市場

200億元
(200億元 xs 200億元)

地震保險基金
172億元

(172億元 xs 28億元)

住宅地震保險共保組織
28億元

(28億元 xs 0元)

第二次分散

.

.

.

.

地震保險基金
700億元

(700億元 xs 0元)

依實施辦法第3條
全數為再保險

依實施辦法第3條、
第5條為承擔及分散

第一層
28億元

第二層
672億元

第一次分散

簽單保險
公司A

簽單保險
公司B

簽單保險
公司C

政府
140億元

(140億元 xs 560億元)

地震保險基金
160億元

(160億元 xs 400億元)

國內外再保險或資本市場

200億元
(200億元 xs 200億元)

地震保險基金
170億元

(170億元 xs 30億元)

住宅地震保險共保組織
30億元

(30億元 xs 0元)

第二次分散

.

.

.

.

地震保險基金
700億元

(700億元 xs 0元)

依實施辦法第3條
全數為再保險

依實施辦法第3條、
第5條為承擔及分散

第一層
30億元

第二層
670億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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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震保險基金承擔及分散部分為彈性規範（2014第三目  

年～） 

2014 年 12 月 25 日，借鏡紐日地震事件經驗，於發生一次大

規模地震後，地震保險基金可能耗盡累積之準備金，且需向金融

機構貸款融資，以支應攤付之賠款，實施辦法第 5 條中明定地震

保險基金之危險分散方式，恐有資金及現金流量無法因應第二次

地震之虞，為保留地震保險基金視業務需要及市場成本狀況，安

排於國內、外再保險市場或資本市場分散或自留之彈性，爰修正

規定為地震保險基金承擔及分散之第二層限額，530 億元以下部分，

由地震保險基金視業務需要及市場成本狀況，安排於國內、外再

保險市場或資本市場分散或自留；超過 530 億元至 670 億元部分，

由政府承擔241。地震保險基金承擔之第二層限額 530 億元以下部分，

其分散方式為：地震保險基金承擔 170 億元以下部分，國內外再

保或資本市場分散部分為 200 億元，第三層地震保險基金承擔 160

億元242。危險分散機制在地震保險基金之作業實務，仍分為 5 層分

散。 

危險分散機制整體架構圖如下： 

 

 

                      

241
 行政院公報，第 018 卷，第 236 期，20121207，財政經濟篇，頁 47933-47934。 

242
 財團法人住宅地震保險基金 2014 年年報，頁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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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險分散機制各層承擔者之性質 第三節  

鑑於巨災風險損失幅度高、損失頻率低之特性，該風險非一

般商業保險人之承保能量所能承擔，故各國多有風險分散之規劃，

並採公私協力制度設計，政府對於制度法制、監理或風險承擔等

有程度不一之介入，我國亦不例外。現行危險分散機制架構採二

次危險分散，分層分散之設計，除地震保險基金及政府承擔部分

責任外，並將風險分散於全球國內外保險人與再保險人共同分攤

消化風險，以減少風險集中累積243。 

危險分散機制之性質既屬再保險，則危險分散機制各層承擔

者：地震保險基金、共保組織、國內外再保險人及政府，其承擔

危險分散機制責任時之性質為何，亦值探究。 

                      

243
 張冠群、李慧芳，人為巨災風險之可保性及公私協力之風險承擔法制－以美國恐怖主義風險保

險法為例兼評我國現行制度，中正財經法學，第 6 期，頁 121-123，2013 年 1 月。 

第一次分散

簽單保險
公司A

簽單保險
公司B

簽單保險
公司C

政府
140億元

(140億元 xs 560億元)

地震保險基金
530億元

(530億元 xs 30億元)

住宅地震保險共保組織
30億元

(30億元 xs 0元)

第二次分散

.

.

.

.

地震保險基金
700億元

(700億元 xs 0元)

依實施辦法第3條
全數為再保險

依實施辦法第3條、
第5條為承擔及分散

第一層
30億元

第二層
670億元

地震保險基金

160億元

(160億元 xs 400億元)

國內外再保險或資本市場

200億元

(200億元 xs 200億元)

地震保險基金

170億元

(170億元 xs 30億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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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項  地震保險基金之性質 

保險法第 138 條之一第二項規定，危險分散機制由地震保險

基金負責管理，就超過財產保險業共保承擔限額部分，由該基金

承擔、向國內、外為再保險、以主管機關指定之方式為之或由政

府承受，並明定地震保險基金之組織為財團法人；實施辦法第 3

條則明定，財產保險業承保之住宅地震基本保險應全數向地震保

險基金為再保險，地震保險基金就其所承受之危險，應依相關規

範之機制分散。 

保險法第 39 條對再保險之定義，謂「保險人」以其所承保之

危險，轉向他「保險人」為保險之契約行為。而保險法第 2 條對

保險人之定義，係經營保險事業之各種組織，在保險契約成立時，

保險費之請求權；在承保危險事故發生時，依其承保之責任，負

擔賠償之義務。前開規定之保險契約，並未排除再保險之適用，

故解釋上，再保險人之組織形態亦應符合保險法第 6 條、第 136

條對保險業之規定。依保險法第 6 條、第 136 條，保險業係指依

保險法組織登記，以經營保險為業之機構；外國保險業則指依外

國法律組織登記，並經主管機關許可，在中華民國境內經營保險

為業之機構。而保險業之組織，以股份有限公司或合作社為限。

但經主管機關核准者，不在此限。 

而地震保險基金是否屬於經主管機關核准之其組織非股份有

限公司或合作社之保險業？由實施辦法第 2 條第一項規定：「地震

保險基金、財產保險業及專業再保險業辦理住宅地震基本保險業

務，應依本辦法之規定」觀之。該規定將地震保險基金與財產保

險業及專業再保險業並列，可知主管機關並不認為地震保險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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屬於財產保險業及專業再保險業。 

綜上，地震保險基金之組織形態為財團法人，非屬保險法第

136 條本文所訂之保險業之組織以股份有限公司或合作社為限所

訂之限制，而依實施辦法第 2 條第一項規定觀之，地震保險基金

亦屬非經主管機關例外核准之再保險業，惟實施辦法第 3 條又明

定財產保險業承保之住宅地震基本保險應全數向地震保險基金為

再保險。本文以為地震保險基金在危險分散機制中之性質，並非

保險法上之再保險業，而係依據保險法第 138 條之一及實施辦法

第 3 條之規定承擔住宅地震基本保險再保險責任之財團法人，亦

即為特殊組織形態依相關規定承擔特定再保險責任之再保險人。 

第二項  共保組織之性質 

而有關住宅地震基本保險共保組織之性質為何？本文欲先探

究保險學上與「共保組織」一詞近似之「共同保險」及「保險聯

營組織」二風險分散方式之概念，再行討論住宅地震基本保險共

保組織之性質。 

共同保險與保險聯營組織 第一款  

保險人或再保險人為避免其承保險之同性質風險累積，危險

過於集中，影響經營穩健，常採用之風險分散技術除再保險外，

尚包括共同保險與保險聯營組織，以達成大數法則244。 

                      

244
 陳雲中，保險學，頁 221-223，2009 年 12 月六版。袁宗蔚，同註 127，頁 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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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保險 第一目  

共同保險（co-insurance），我國實務上常簡稱為共保。依其

文義，共同保險係指，二以上之人，對同一標的同時承擔同一危

險，於保險事故發生時對損害各自承擔約定之比例。於此定義之

下，共同保險可能指「保險人與保險人間之共同保險」或「保險

人與被保險人間之共同保險」245。本文以下所述之共同保險，係保

險人與保險人間之共同保險。 

共同保險又可分為對外及對內兩種246。對外之共同保險

（external coinsurance）係指複數的保險人與要保人訂立保險

契約，而實務上為簡省作業成本，通由共保成分最大之主辦公司

（又可稱為首席共保人，leader、leading company）負責辦理保

單之相關行政事務，如保險費之收取、批單之製作及理賠之處理

等，要保人不必再各保險公司分別接洽。惟在法律上仍為要保人

與各共同保險公司間直接之契約關係，係多數一部保險契約之並

立。例如，甲、乙、丙三家保險公司共同簽發一張保險單承保 A

工廠，其承保比例分別為 60%、30%、10%，此時共同保險承保比例

最高之甲公司為主辦公司，倘發生保險事故，則由甲、乙、丙三

家公司依 60%、30%、10%之比例理賠予被保險人，實務上常稱此種

方式為「外共保」。對內之共同保險（internal coinsurance）則

指由一保險人與被保險人訂定保險契約後，再將其所承保之責任

分配與其他保險人，要保人與內部共保之保險公司在法律上無關

係。例如，甲公司單獨簽發一張保險單承保 A 工廠，承保比例為

                      

245
 江朝國，同註 28，頁 118。 

246
 袁宗蔚，同註 129，頁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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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再分予乙、丙公司各 30%及 10%，並其收取手續費（handling 

fee），實務上則稱此種方式為「內共保」，倘發生保險事故，則由

甲公司 100%理賠予被保險人後，再向乙、丙公司依 30%及 10%之比

例攤回賠款247。由上述法律關係檢視，對內的共同保險本質上應屬

再保險248。 

保險聯營組織 第二目  

國內外保險學文獻上將數保險人就特定業務（defined 

business）為使危險融合、分散而集中處理，並再由處理單位為

危險分出之組織稱為‘pool’，學者之翻譯不盡相同，譯為「保

險集團」、「聯營組織」或「聯營制度」均有之 249，惟我國實務上對

pool 之譯名多採用共保組織（如住宅地震保險共保組織之英文翻

譯即為 residential earthquake insurance pool250），而致易與

常簡稱為共保之共同保險（coinsurance）發生混淆。因 pool 之

實務上需先有一定之組織方可運作，另為免與共同保險混淆，並

強調保險之特性，爰本文關於 pool 係採用「保險聯營組織」之譯

名，先予敘明。 

保險聯營組織即若干保險公司為處理如航空保險、保證保險、

天災保險等性質特殊之危險，或為應付鉅額保險業務之需要，或

                      

247
 陳繼堯，同註 137，頁 78-85。楊誠對，同註 207，頁 91，2012 年 9 月初版。 

248
 楊誠對，同註 207，頁 91。 

249
 袁宗蔚，同註 127，頁 329。陳繼堯，同註 140，頁 389。陽肇昌，保險經營與危險管理綜論，

頁 217，1991 年 9 月初版。江朝國，保險法逐條釋義（第一卷總則），頁 55，2012 年 1 月初版。

今井薫、岡田豊基、梅津昭彦著，同註 126，頁 218。Robert L. Carter, Reinsurance, Second edition, 

Kluwer Publishing, 1983, p46 
250

 參財團法人住宅地震保險基金英文網站，Law/ Enforcement Rules for the Risk Spreading 

Mechanism，http://www.treif.org.tw/e_contents/F_law/F.aspx?ID=3。 

http://www.treif.org.tw/e_contents/F_law/F.aspx?ID=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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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避免同業間競爭，或為舉辦新種保險業務等原因，基於自願或

依據法規規定而共同組織一聯合組織251。保險聯營組織最主要之目

的係為融合與平均危險，故其營運須以共同計算（pooling）之方

法，將危險完全予以融合，以消除個別危險與聯營組織組成公司

個別間之單獨關係，而放入聯營組織之危險，均再由各組成公司

依預先約定之成分承擔危險，即為危險之平均化。加入聯營組織

之公司即無需就其放入聯營組織之案件另為再保險分出安排，可

簡化再保手續252。為保持保險聯營組織營運之穩定與安全，聯營組

織須就其承接之業務另行安排再保險，而考量承保能量及簡便作

業程序，其再保險安排以超額賠款再保險（excess of loss 

reinsurance）居多253。 

保險聯營組織如以是否為簽單主體為區別，尚可區分為共保

聯營組織（coinsurance pool）與再保聯營組織（reinsurance pool，

或譯為再保險集團）。 

一、共保聯營組織 

共保聯營組織係由該聯營組織之名義直接簽發保單與被保險

人，並於保單上列出所有成員之承保成分，被保險人形同與共保

聯營組織之所有成員均有契約上關係。共保聯營組織由參與成員

公司之一為首席（leader）或組織經理人（pool manager）負責

對內之行政事務及對外簽發保單、收取保險費，組織首席或經理

                      

251
 Bernard Webb & Connor Harrison & James Markham, Insurance Operation, Volume 1, Second 

Edition, American Institute for Chartered Property Casualty Underwriters, 1997, pp.6-7. 
252

 陳繼堯，同註 137，頁 91-96。 
253

 陳繼堯，同註 137，頁 276-2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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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並得經約定收取一定行政費用254。我國中華民國核能保險聯合會，

其性質即屬共保聯營組織255。 

二、再保聯營組織 

再保聯營組織則係保險公司基於協定或約定，負有將全部或

一部原保險業務，直接放入再保聯營組織之義務，並繳付相當於

危險對價之保險費，再保聯營組織之成員如同共同提供再保險予

其他成員。與共保聯營組織不同，被保險人僅與簽發原保險單之

保險公司間有契約關係，與再保聯營組織之其他成員則無，被保

險人甚至不知曉有其他成員之存在256。再保聯營組織在實務上較為

常見，文獻上提及之聯營組織亦多為再保聯營組織，我國之強制

汽車責任保險共保組織、住宅地震保險共保組織等，均屬再保聯

營組織257。 

再保聯營組織之處理單位，再將所有參加公司放入之業務，

重新按照各組成公司對聯營組織所承受危險之參加成分，分配危

險責任，給付相應之保險費，遇保險事故發生時，亦由各組成公

司依其約定之責任攤負。前述之處理單位，可為聯營組織成員之

一，亦可由再保險公司加入聯營組織，負責管理行政事務 258。再保

聯營組織本身並未承擔責任，僅負責危險之蒐集與融合，為類似

                      

254
 Bernard Webb & Connor Harrison & James Markham, supra note 251, p7 

255
 陳郁棻，同註 213，頁 83。 

256
 Bernard Webb & Connor Harrison & James Markham, supra note 251, p7 

257
 江朝國，同註 28，頁 122。陳郁棻，同註 213，頁 90 以下。 

258
 Robert L. Carter, supra note 249, p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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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所（clearing house）之存在259。 

參加再保聯營組織之各保險公司間，有就聯營組織所接受之

危險負連帶責任者，亦有不負連帶責任，僅由各參加公司就分配

之危險限度內負其責任，惟目前再保聯營組織通常採參加公司不

負連帶責任之方式260。 

共保組織之性質探究 第二款  

有關共保組織之性質，有學者依其名稱，及 2001 年保險法第

138 條之一第一項規定「保險業應承保住宅地震危險，以共保方式

及主管機關建立之危險承擔機制為之」，而認為共保組織屬於「共

同保險」261。 

現行實施辦法與共保組織作業規範之規定，共保組織於現行

之危險分散機制中承擔每一地震事故累積損失金額 1 元至 30 億元

之責任。共保組織之會員公司為辦理住宅火災保險業務之財產保

險業與經主管機關核可營業並向地震保險基金申請同意後加入之

專業再保險業。共保組織之經營管理人由地震保險基金擔任。共

保會員公司應簽署轉分共保合約，約定共保組織依實施辦法承擔

之認受成分，個別會員公司各依其認受成分，各自負擔共保責任，

                      

259
 陳繼堯，同註 140，頁 389。 

260
 袁宗蔚，同註 129，頁 56-57。依住宅地震保險危險分散機制實施辦法第 11 條第一項「共保組

織會員停止經營本保險業務時，仍應按當年度共保認受成分認受至當年底止之簽單業務，屆時

其認受成分之未了責任仍由該會員繼續承擔」，住宅地震保險之共保組織成員間亦不負連帶責

任。 
261

 廖述源、呂慧芬，同註 212，頁 72-73，2004 年 8 月。鄧啟宏，我國住宅地震保險相關法律問

題之研究，國立政治大學風險管理與保險研究所碩士學位論文，頁 332-342，2007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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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負連帶責任262。 

由上述規定可知，共保組織雖在危險分散機制中各依其認受

成分各自負擔共保責任，不負連帶責任，然依共保組織作業規範

之規定，共共保組織由地震保險基金擔任經營管理人，其會員公

司有一定資格限制，且須向地震保險基金申請同意後方可加入，

故共保組織在性質上非單純僅係共同再保險人之關係，而係屬於

再保險聯營組織。 

惟再保險聯營組織並非法人組織，且其本身並未承擔責任，

僅負責危險之蒐集與融合，為類似交易所之存在，無法成為分出

或承受再保險之主體，故承擔危險分散機制之責任額者，並非共

保組織本身，實為共保組織之會員公司，共保組織之會員公司方

為實際上危險分散機制中承擔責任之共同再保險人。申言之，住

宅地震基本保險簽單保險公司與中央再保險公司等共保組織會員

公司，為非比例性再保險之底層 30 億元責任額部分之共同再保險

人，各依其認受成分各自負擔保險責任，彼此間不負連帶責任。

亦即倘有共保會員公司喪失清償能力而停業清理或解散，而無法

依約承擔其於危險分散機制中之已發生之責任時，其他共保會員

公司對該公司依轉分共保合約應負之債務不負連帶清償之義務。 

依現行危險分散機制而言，共保組織會員公司依其認受成分

承擔危險分散機制底層 30 億元之責任額，各共保組織會員公司個

別之保險責任，茲舉例說明之。假設共保組織會員公司共有 A 公

                      

262
 住宅地震保險共保組織作業規範第二點、第三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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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B 公司、C 公司、D 公司、E 公司與 F 公司等 6 家公司，A 公司

之認受成分為 10%、B 為 15%、C 為 20%、D 為 20%、E 為 25%、F 為

10%。危險分散機制底層 30 億元責任，即為 30 億元 xs 0 元之超

過賠款再保險合約，A公司依其認受成分之保險責任則為 10% of 30

億元 xs 0 元，亦即其每一地震事故最大責任限額為 3 億元。倘某

一地震事故，住宅地震基本保險總賠款為 10 億元，A 公司之責任

額為 1 億。倘 A 公司於該地震事故發生後，尚未給付該 1 億元即

停業清理或解散，其所承擔之 1 億保險責任，其他共保會員公司

無需負連帶清償之責任，A 公司無法清償其保險責任之信用風險由

地震保險基金承擔。 

另，倘總賠款為 30 億元，A 公司依其 10%之認受成分，責任

額即為 3 億；而倘總賠款為 50 億元，因共保組織之承擔以 30 億

元為限，A 公司之責任額亦為 3 億，超過共保組織承擔限額 30 億

元尚餘之 20 億元賠款，依危險分散機制由地震保險基金承擔。 

共保組織各會員公司個別之保險責任，圖示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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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項  國內外再保險人 

地震保險基金向國內外再保險市場安排再保險之損失超過

200 億元之 200 億元部分263，該國內外再保險人屬非比例性超額賠

款再保險合約之再保險人，應無疑問。 

第四項  政府 

因如地震等巨災風險所可能發生之高額損失，並非為一般保

險者之承保能量所得承擔，故世界各國針對巨災損失保險，多有

採行公私協力輔以強制性保險或政策性保險之風險移轉機制，且

                      

263
 財團法人住宅地震保險基金 2014 年年報，頁 11。 

政府
140億元

(140億元 xs 560億元)

地震保險基金
530億元

(530億元 xs 30億元)

住宅地震保險共保組織
30億元

(30億元 xs 0元)

第一層
30億元

第二層
670億元

A

公
司
10

%

B

公
司
15

%

C

公

司
20

%

D

公

司
20

%

E

公

司
25

%

F

公
司
10

%

(30億元 xs 0元)

住宅地震保險危險分散機制
總責任額700億元

共保組織成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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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制度設計通常由國家擔任最終財務負擔者264。 

保險法第 138 條之一第二項規定，就超過財產保險業共保承

擔限額部分，由地震保險基金承擔、向國內、外為再保險、以主

管機關指定之方式為之或由政府承受。實施辦法第五條第一項第

二款則規定，政府承擔危險分散機制超過第二層 530 億元至 670

億元部分（以整體危險分散機制觀之，為超過 560 億元至 700 億

元部分）；而危險分散機制由政府承擔之部分，損失發生時由主管

機關編列經費需求報請行政院循預算程序辦理。 

惟政府非為依保險法組織登記，以經營保險為業之機構，依

保險法第 136 條第一項本文之反面解釋，自不可能得為負擔賠償

之義務之再保險人265。又我國亦未如日本之地震保險法明定政府之

角色為再保險人。則政府於危險分散機制中之性質為何？ 

由於住宅地震基本保險屬政策保險性質，該保險之目的在使

住宅房屋所有人，於房屋因地震毀損致受有損失時，可獲得基本

之補償，且有關住宅地震基本保險之危險分散、保險金額、保險

費率、各種準備金之提存等事項，保險法第 138 條之一第三項規

定，授權由主管機關定之，故可認政府依保險法第 138 條之一規

定，承擔危險分散機制之責任，並於必要時由國庫提供擔保，以

使地震保險基金取得必要之資金來源，屬提供服務之給付行政性

                      

264
 汪信君，保險機制之建構與氣候變遷之調適與減緩：以風險內化與道德風險為中心，載：氣候

變遷的制度因應：決策、財務與規範，頁 224，2014 年 8 月初版。 
265

 不同見解，葉伊馨，我國住宅地震保險法制重要問題研究，國立政治大學法律學研究所學位論

文，頁 99，2012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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質266。就危險分散機制中政府承擔之責任，為政府之給付行政，而

非再保險契約。 

住宅地震基本保險給付之性質 第四節  

住宅地震基本保險之保險標的為住宅建築物，保險給付則包

括住宅建築物重置成本保險及臨時住宿費用保險，其屬於財產保

險之範疇，當無疑義。而住宅地震基本保險為財產保險，其保險

利益既可以金錢加以估計，亦應屬損失填補保險。 

第一項  損失填補保險之分類 

損失填補保險在學說上，依據其保險標的為積極財產或消極

不利益，可分為積極保險與消極保險。而積極保險又根據其保險

標的之價值估計時點之不同，尚可分類為不定值保險與定值保險。

茲分述如下： 

積極保險與消極保險 第一款  

損失填補保險之保險標的，皆有一經濟上衡量之價值，但依

其填補對象為特定財產之損失或整個財產狀況之負擔，又可分為

積極保險與消極保險。積極財產之保險標的，指對於債權、物權、

準物權所享有的現存利益及期待利益；消極財產之保險標的，則

指因債務不履行所生債務或侵權行為所生債務等不利益267。茲述之

                      

266
 林勳發，住宅地震保險法律規範之檢討，載：住宅地震保險建制 10 週年特刊，頁 162-163，2012

年 4 月初版。林勳發、汪信君、張冠群、葉啟洲、曾耀鋒，強化住宅地震保險法制基礎，財團

法人住宅地震保險基金委託研究，頁 46-47，2010 年。 
267

 劉宗榮，同註 23，頁 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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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下： 

積極保險 第一目  

積極保險之保險契約所保護者，為被保險人之特定財產所遭

受之損害，如住宅火災保險、車體保險、竊盜保險等一般有形財

產保險皆屬之268。不論是訂約時即已約定其保險價額之定值保險，

甚至於損失發生時方估定其保險價值之不定值保險皆能於訂約之

際合理估計保險標的之實際價值而酌定其保險金額；是故，即得

由該保險標的之價值（又可稱為保險價額），判斷各保險契約保險

金額之總額是否逾此而違反損失填補原則，殆無疑義 269。故積極保

險就超額保險、不足額保險、複保險之相關規定均有適用。 

消極保險 第二目  

消極保險之保險契約所保護者，為被保險人因依法或依契約

或事實上需支付費用或債務增加等，整體財產狀況所受之不利益，

如責任保險、實支實付型醫療費用保險、喪葬費用保險等屬之 270。

該類保險之保險標的於訂約當時根本無法預先估計其所應承擔賠

償責任及醫療費用支出之額度，僅得確定所承保之保險事故範圍

與原因，因此該類保險保險人所提供之保障範圍乃以一定金額為

上限，而於訂約之際甚至損失發生前皆無法預先判斷是否違反損

失填補原則，惟待損失發生之後方能判斷被保險人實際損失271。故

                      

268
 梁宇賢，同註 69，頁 89。 

269
 汪信君、廖世昌，同註 14，頁 114-115。 

270
 梁宇賢，同註 69，頁 89。 

271
 汪信君、廖世昌，同註 14，頁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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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數學者認為保險價額之概念，不適用於消極保險272。 

惟為避免損失發生時，被保險人因有數保險契約而獲逾損失

額度之保險給付，違反損失填補原則獲致不當利得，故消極保險

亦應為複保險適用之範圍273。 

不定值保險與定值保險 第二款  

積極保險之保險標的價值保險依其估計時間，可分為不定值

保險契約及定值保險契約。不定值保險契約之保險標的之價值，

須至危險發生後估計；定值保險契約之保險標的之價值，則於訂

約時即為約定。 

不定值保險 第一目  

不定值保險，係指保險標的價額在投保時未加以約定，至危

險發生後，再加以勘估而確定之274。保險事故發生時，保險人計算

保險事故發生時保險標的之價值，於損失範圍為保險給付，惟保

險人之最高賠償限額為保險金額275。 

定值保險 第二目  

定值保險，係指保險標的之價值，於訂約於由雙方約定，並

                      

272
 林勳發，同註 16，頁 703。汪信君、廖世昌，同註 14，頁 11。葉啟洲，論消極保險、人身保險

與複保險—最高法院八十六年度台上字第二一四一號判決評釋，保險法專題研究（一），頁 65-84，

2007 年 5 月。 
273

 汪信君、廖世昌，同註 14，頁 115。 
274

 保險法第 50 條第二項。 
275

 汪信君、廖世昌，同註 14，頁 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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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契約上載明之。積極保險一般以不定值保險為原則，惟如保險

標的之價值不能依市價估定價值之物品或於損失發生時有估定之

困難，例如藝術品、古玩品 276、海上貨物保險等，爰於例外於締約

時即就保險價額加以約定，保險事故發生時即以約定之保險價額

為被保險人所受損害之額度之上限277。定值保險契約，因要保險人

與保險人雙方於締約時已就保險價額加以約定，故於保單上應同

時記載保險金額及保險價額278。 

直接保險與間接保險 第三款  

保險學者另依據保險契約所欲填補被保險人財產損失之經濟

類型，而有直接保險與間接保險之分類。直接保險係指保險契約

所填補者為被保險人之直接損失（direct loss），即財產本身經

濟價值之減損，如住宅建築物因火災而毀損，而致價值減少，即

為常見之例子；間接保險則係指保險契約所填補者為被保險人之

間接損失（indirect loss），通常為因保險事故發生致保險標的

毀損，而被保險人為尋求相同效用之替代品，必須支出額外成本，

該類因保險標的毀損而衍生之經濟損失即為間接損失279。 

第二項  住宅地震基本保險之相關規定 

綜整住宅地震基本保險之保險金額與保險給付之相關規定，

歸納如下： 

                      

276
 保險法施行細則第 6 條。 

277
 汪信君、廖世昌，同註 14，頁 111。 

278
 林勳發，同註 16，頁 700。 

279
 陳彩稚，同註 20，頁 367-3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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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金額之約定方式 第一款  

住宅地震基本保險之保險金額，係以投保時保險標的之重置

成本定之280。並約定依產險公會造價參考表之建築物本體造價總額，

即以建築物構造每坪單價乘以建築物使用面積281，計算住宅建築物

之重置成本，投保時以該重置成本為保險金額，重置成本超過 150

萬元者，其保險金額為 150 萬元282。 

理賠 第二款  

住宅地震基本保險之承保損失，係指住宅建築物直接因承保

之危險事故所致之全損，包括臨時住宿費用，但不包括土地改良

之費用及其他任何性質之附帶損失283。故於保險標的因地震造成全

損時，保險人除保險金額外，並支付臨時住宿費用予被保險人，

每一保險標的為 20 萬元284。 

要保人投保住宅地震基本保險時，須依相關範圍約定保險金

額，然如保險事故發生時，仍發現有保險金額與重置成本不一致

之情形者，倘住宅建築物之保險金額高於危險事故發生時之重置

成本，則保險金額僅於該重置成本之限度內為有效，保險契約之

保險金額及保險費，均按照承保建築物之重置成本比例減少；倘

住宅建築物之保險金額低於危險事故發生時之重置成本，則依保

                      

280
 住宅地震保險危險分散機制實施辦法第 7 條第一項。 

281
 住宅地震保險承保理賠作業處理要點第貳點第四點。 

282
 住宅火災及地震基本保險條款第 65 條。 

283
 住宅火災及地震基本保險條款第 63 條。 

284
 住宅地震保險危險分散機制實施辦法第 7 條第二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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險金額理賠285。 

另基於住宅地震基本保險之政策性目的，住宅地震保險承保

理賠作業處理要點規定，保險人於知悉保險標的因承保事故而致

全倒或拆除時，應先給付被保險人臨時住宿費用，理賠文件俟保

險金額給付時再由被保險人檢附之，以縮短被保險人獲得臨時住

宿費用之時程286。 

複數保險處理 第三款  

承保危險事故發生，住宅建築物發生承保損失，如遇同一被

保險人有二以上之住宅地震基本保險情形時，保險人依下列方式

處理287： 

一、總保險金額未超過住宅建築物之重置成本時，在住宅建

築物之重置成本內，各保險人依其契約保險金額理賠；總保險金

額超過住宅建築物之重置成本時，各保險人依其契約保險金額對

總保險金額比例在住宅建築物之重置成本內予以理賠。 

二、臨時住宿費用以 20 萬元為限，由各保險人依各別契約之

保險金額對總保險金額比例負給付責任。 

保險競合 第四款  

承保危險事故發生後，如遇有住宅地震基本保險與擴大地震

                      

285
 住宅火災及地震基本保險條款第 66 條。 

286
 住宅地震保險承保理賠作業處理要點第參點第七點第二項 

287
 住宅火災及地震基本保險條款第 70 條。住宅地震保險承保理賠作業處理要點第參點第八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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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同時應負賠償責任時，應以住宅地震基本保險優先賠付，擴

大地震保險僅就超過住宅地震基本保險之部分負賠償責任；臨時

住宿費用則以住宅地震基本保險優先賠付，擴大地震保險不負賠

償責任288。 

住宅火災保險與住宅地震基本保險相關規定之比較 第五款  

有關重置成本給付規定之比較 第一目  

一、住宅火災保險之重置成本給付 

在住宅火災保險中，住宅建築物之保險金額約定以重置成本

為基礎計算。重置成本之約定，可參考投保時產險公會造價參考

表之重置成本金額，或由要保人提供之投保時當時當地重建或重

置所需之成本金額，與保險人約定之289。 

故保險事故發生時，保險人即依約定之重置成本計算損失金

額，不再扣除折舊。惟若被保險人不願修復或重建受毀損建築物，

除法令規定或事實原因無法修復或重建外，保險人僅以實際價值

為基礎賠付之，並返還保險金額以重置成本為基礎計算及以實際

價值為基礎計算之差額保險費290。 

如建築物之保險金額低於保險事故發生時之重置成本之 60%

時，保險人僅按保險金額與重置成本之 60%之比例負賠償之責，而

                      

288
 住宅地震保險承保理賠作業處理要點第參點第九點。 

289
 住宅火災及地震基本保險條款第 27 條。 

290
 住宅火災及地震基本保險條款第 31 條第一、二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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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金額在保險事故發生時之重置成本之 60%以上低於重置成本

時，即不受不足額保險比例賠付之限制，仍依保險金額理賠，亦

即住宅火災保險有百分之六十不足額理賠共保條款291之約定。建築

物之保險金額高於承保之危險事故發生時之重置成本者，保險金

額僅於該重置成本之限度內為有效，並原則上依承保住宅建築物

之重置成本比例減少保險金額及保險費292。 

二、住宅地震基本保險之重置成本給付 

而住宅地震基本保險之保險金額，均依產險公會造價參考表

之重置成本為計算基礎293。住宅地震基本保險之住宅建築物，僅限

建築物本體，不包括動產及裝潢294。 

承保之住宅建築物發生承保損失時，保險人依約定之保險金

額負賠償責任，惟仍以住宅建築物之重置成本為限295。 

住宅建築物之保險金額低於危險事故發生時之重置成本者，

保險人依保險金額理賠。住宅建築物之保險金額高於危險事故發

生時之重置成本者，保險金額僅於該重置成本之限度內為有效，

原則上依承保住宅建築物之重置成本比例減少保險金額及保險費

296。 

                      

291
 有關「不足額理賠共保條款」之說明，參江朝國，「自負共保條款」與「不足額理賠共保條款」，

月旦法學教室，38 期，頁 30-31，2005 年 12 月。 
292

 住宅火災及地震基本保險條款第 31 條第三、四項。 
293

 住宅火災及地震基本保險條款第 65 條。 
294

 住宅火災及地震基本保險條款第 63 條第二款。 
295

 住宅火災及地震基本保險條款第 66 條第一項。 
296

 住宅火災及地震基本保險條款第 66 條第二、三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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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住宅地震基本保險與住宅火災保險重置成本給付之差異 

綜上，住宅地震基本保險之重置成本給付與住宅火災保險重

置成本給付，有下列不同： 

住宅地震基本保險之住宅建築物，僅限建築物本體，不包括

動產及裝潢。而住宅建築物之重置成本亦僅得依產險公會造價參

考表約定，要保人無法與保險人自行約定個別適用之重置成本計

算基礎。 

住宅地震基本保險之重置成本給付，未約定被保險人必須修

復或重建受毀損建築物，就保險金額低於重置成本者，亦未約定

不足額比例賠付。其原因可能係因住宅地震基本保險之保險事故

－地震，屬於不可抗力之天災，被保險人無蓄意引發保險事故發

生之可能，甚難想像有被保險人道德危險之存在；且住宅地震基

本保險之政策性保險之性質濃厚，其保險金額最高僅 150 萬元，

低於大部分住宅建築物之重置成本，計算不足額比例賠付不利於

被保險人，又投保時之保險金額均須依相關規定為之，應無約定

不足額比例賠付之需要。 

有關臨時住宿費用規定之比較 第二目  

一、住宅火災保險臨時住宿費用 

住宅火災保險之臨時住宿費用係指，承保之住宅建築物因保

險事故毀損致不適合居住，於修復或重建期間，被保險人必須暫

住他處，所支出之合理且必需之臨時住宿費用並附有正式書面憑

證者，每一事故之賠償限額每日最高為 5,000 元，但賠償總額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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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萬元為限297。 

臨時住宿費用與保險標的之賠償金額合計超過保險金額者，

保險人仍負賠償責任，且不受不足額保險約定比例分攤之限制298。 

二、住宅地震基本保險臨時住宿費用 

住宅地震基本保險臨時住宿費用，於被保險住宅建築物因保

險事故發生，達住宅地震基本保險之理賠標準者，保險人除按保

險金額給付外，並依每一住宅建築物 20 萬元，支付臨時住宿費用

予被保險人299。不受保險金額是否足額投保之影響。 

遇被保險人有二以上之住宅地震保險時，臨時住宿費用以給

付 20 萬元為限，保險人依其保險契約保險金額與總保險金額比例

負賠償責任300。 

三、住宅火災保險與住宅地震基本保險臨時住宿費用之差異 

住宅火災保險與住宅地震基本保險之臨時住宿費用，均約定

臨時住宿費用與保險標的之賠償金額合計超過保險金額時，保險

人仍負賠償責任，且不受不足額保險約定比例分攤之限制，將臨

時住宿費用納入承保範圍之目的，係基於對於被保險人保護之考

量，保障被保險人於保險事故發生後一定期間內仍有安住之場所

而不致淪落街頭，倘使臨時住宿費用與保險標的之理賠合計不得

                      

297
 住宅火災及地震基本保險條款第 22 條第一項。 

298
 住宅火災及地震基本保險條款第 22 條第二、三項。 

299
 住宅火災及地震基本保險條款第 62 條。 

300
 住宅火災及地震基本保險條款第 70 條。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128 

超過保險金額，或有不足額保險約定比例分攤之限制，致被保險

人因房屋全部毀損時而無法請求臨時住宿費用；或於投保保險金

額過低，保險標的之理賠已然不足之餘，臨時住宿費用尚須比例

賠付，如此則無法實現保單約定有臨時住宿費用保障之目的301。 

而住宅地震保險臨時住宿費用與住宅火災保險臨時住宿費用

之最大不同在於，住宅地震保險臨時住宿費用為一次給付整筆 20

萬元，且未約定需檢附單據；而住宅火災保險臨時住宿費用須檢

附單據，且每一事故之賠償總額雖亦以 20 萬元為上限，然每日最

高賠償限額為 5,000 元。 

第三項  住宅地震基本保險給付之性質 

綜觀相關規定可知，住宅地震基本保險之保險給付包括重置

成本保險以及臨時住宿費用保險，而其性質為何，茲分析如下： 

重置成本保險之性質 第一款  

重置成本之意涵 第一目  

住宅火災及地震基本保險條款，關於保險標的保險價額之約

定，有重置成本及實際價值二類。重置成本，係指保險標的以同

品質或類似品質之物，依原設計、原規格在當時當地重建或重置

所需成本之金額，不扣除折舊。實際價值，係指保險標的在當時

                      

301
 江朝國，同註 192，頁 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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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地之實際市場現金價值，即以重置成本扣除折舊之餘額302。 

住宅火災及地震基本保險條款中，住宅建築物（住宅火災保

險及住宅地震基本保險均有承保）之保險金額均係以重置成本為

計算基礎，而建築物內動產之保險金額（僅住宅火災保險承保），

除另有約定外，原則上以實際價值為計算基礎303。 

重置成本保險之性質 第二目  

有關重置成本保險之性質為何，學者有不同見解。茲析言之

如下： 

一、重置保險為積極保險之一種 

（一）甲說：重置成本保險為積極保險之特殊類型 

在損失填補保原則之限制下，有形財產原則上多採不定值保

險之方式承保，例外方採定值保險、重置成本保險或實損實賠保

險之方式304。而住宅地震基本保險，其保險標的係以重置成本為基

礎承保，依重置成本理賠，即為前述例外之適例。 

本說學者認為重置成本保險與不定值保險為相對之險種，其

差異在於：不定值保險，其保險價額之估定、保險金額之約定與

損失金額之理算，均以實際價值為基準；而重置成本保險，則就

保險價額之估定、保險金額之約定與損失金額之理算，均以重置

                      

302
 住宅火災及地震基本保險條款第 3 條第 6、7 款。 

303
 住宅火災及地震基本保險條款第 27 條、第 28 條。 

304
 林勳發，同註 16，頁 696。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130 

成本為基準305。 

（二）乙說：重置成本保險為保險價額約定以重置成本計算

之不定值保險 

本說學者認為，「重置成本」究其內涵，實指「約定以重置成

本為計算基礎之保險標的價值」。我國保險實務上不定值保險之保

險標的價額之評價方式，有「重置成本法」及「實際價值法」二

種306。要保人投保時不事先約定保險價額，而於保險事故發生時再

依其保險價額之約定基礎係為「重置成本法」或「實際價值法」

計算之307。 

（三）丙說：重置成本保險為定值保險 

實務上有認為住宅地震基本保險係事先依重置成本約定保險

金額，故屬於定值保險308。 

惟就該保單條款關於理賠之約定觀之，因住宅地震基本保險

於保險事故發生時，仍須確認保險金額與重置成本是否一致，保

險人僅於重置成本之限度內，依保險金額理賠，因保險標的之價

值，於保險事故發生時確認之，故應認為仍屬不定值保險309。 

二、重置成本保險屬消極保險與積極保險之併合 

                      

305
 林勳發，同註 16，頁 696。 

306
 陳彩稚，同註 20，頁 77。 

307
 江朝國，同註 192，頁 7。山下友信、竹濱修、洲崎博史、山本哲生著，同註 106，頁 175。 

308
 石燦明等執筆，同註 104，頁 7。 

309
 江朝國，同註 192，頁 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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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宅火災保險及住宅地震基本保險標的為住宅建築物，對被

保險人在經濟上有不可或缺繼續使用之必要性，若從功能性角度

出發，則使保險標的得以重建而回復至損失發生前之功能 310，縱以

保險標的之實際價值全額投保，但於保險事故發生後，若保險標

的｢全損｣，被保險人固可獲得全額給付。但因須計算折舊之故，

要保人以同一金額，通常未能回復相同種類、功能、價值之標的

物。故保險實務上，住宅火災及地震基本保險保單設計均以重置

成本作為保險價額，並以該重置成本全額投保。 

重置成本保險包括積極保險與消極保險，而具有混合保險之

性質，即所謂「以重置成本投保」其保險利益事實上包括了，保

險標的因保險事故發生毀損滅失而產生實際損失之所有權人保險

利益（積極保險），以及依原設計、原規格在當時當地重建或重置

保險標的所需成本之金額與其實際現金價值間差額之費用保險利

益（消極保險）311。 

臨時住宿費用保險之性質 第二款  

臨時住宿費用，指保險契約所承保之建築物因承保危險發生

導致毀損而不適合居住，於修復或重建期間，被保險人因暫住他

處所支出之必要費用312。因臨時住宿費用並非填損被保險人所有特

定物毀損滅失之損失，而係填補被保險人支出之費用，保險標的

                      

310
 藍鼎澔，損失填補原則法律規範之比較研究，銘傳大學法律學系碩士班學位論文，頁 7，2012

年。 
311

 葉啟洲，同註 26，頁 313。 
312

 江朝國，同註 192，頁 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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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財產減損之不利益，故屬消極保險313。而臨時住宿費用係補償被

保險人因住宅建築物毀損而衍生之經濟損失，故屬間接保險。 

因住宅地震基本保險臨時住宿費用，於保險事故發生符合理

賠標準，依約定保險人即給付定額 20 萬元，而有論者認為住宅地

震基本保險臨時住宿費用應屬「定值保險」314。惟保險標的需有保

險價額方有定值與否之問題，故定值保險為積極保險特有之分類，

消極保險無保險價額之概念，即無分為定值不定值保險之可能。

臨時住宿費用既屬消極保險，則非為定值保險315。 

本文見解 第三款  

住宅地震基本保險臨時住宿費用之性質屬消極保險、費用保

險，應無疑義。而關於重置成本給付之性質，本文認為將重置成

本之給付歸類為消極保險與積極保險之混合型保險，較為妥適。 

住宅地震基本保險之保險標的：住宅建築物，為有形財產，

保單條款關於重置成本之計算，係約定依產險公會造價參考表，

以住宅建築物之坪數依其建築構造別乘以每坪單價得出316，並未考

慮建築年份，其費用之釐訂亦似未將「折舊」之因素納入考量。

惟認為重置成本保險屬積極保險，不論認為其屬定值保險與不定

值保險以外之特殊類型積極保險，或為不定值保險中與實際價值

                      

313
 江朝國，同註 36，頁 136。 

314
 汪信君、廖世昌，同註 14，頁 224。王曹正雄，住宅地震基本保險相關法律問題之研究－暨示

範條款之評析，國立臺北大學法學系碩士學位論文，頁 165，2004 年。 
315

 葉啟洲，同註 26，頁 314，註 9。 
316

 詳中華民國產物保險商業同業公會台灣地區住宅類建築造價參考表，資料來源：中華民國產物

保險商業同業公會網站/火險委員會/火險商品，

http://www.nlia.org.tw/modules/smartsection/item.php?itemid=3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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併列之保險標的價值評價基礎之一種，似無法說明何以保險標的

之價值得約定以超過其實際價值之基礎計算；保險標的之價值事

事實上會隨著時間耗損而折減，亦即「折舊」，然為何被保險人可

就保險標的因折舊而不復存在之價值獲得保險之填補？ 

本文以為重置成本保險應屬消極保險與積極保險之混合型保

險，亦即將重置成本之構成分解為包含保險標的實際價值之積極

保險與重置費用（重置所需成本與實際價值之差額）之消極保險。

惟檢視住宅火災及地震基本保險條款中關於重置成本理賠之約定，

係於重置成本內依保險金額理賠，住宅火災保險並適用不足額比

例分攤，而住宅地震基本保險無適用之約定，如認重置成本保險

屬消極保險與積極保險之混合型保險，而學說上對於消極保險是

否適用超額保險、不足額保險等規定，仍有不同見解，重置費用

之部分既為消極保險，應如何計算其足額或不足額亦有學者提出

疑義317。故如何解釋住宅火災及地震基本保險條款中上述關於重置

成本理賠之約定，即有進一步探討之需要。 

消極保險所承保之標的為被保險人因保險事故發生而依法或

依契約所增加之債務或額外支出之費用，為被保險人整體財產所

可能發生之不利益，在保險契約訂立當時無法事先預估被保險人

之可能遭受之損失，須待事故發生後才能確定實際損失之金額，

故多數學者認為消極保險無保險價額之概念。惟消極保險雖無保

險價額之概念，然其是否有超額或不足額保險規定之適用，學者

間尚有不同見解。否定說認為，消極保險既無保險價額之概念，

                      

317
 土岐孝宏，損害保険契約における「利得禁止原則」否定論（1）、(2），立命館法學，2004 年

第 1 号（第 293 号），頁 271-272，2004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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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標的之金額無法事先估算，從而理賠時即不生超額保險或不

足額保險之問題，僅須以其保險金額或損失金額中金額較低者為

理賠金額即可318。肯定說則認為，雖消極保險之保險價額無法於契

約訂立時預估，然保險事故發生後，保險標的之價值即可確定，

保險金額與保險價額則有不一致之可能，理論上應有超額保險與

不足額保險規定之適用，在超額保險（即保險金額高於保險價額）

之情形，消極保險之保險價額既無法事先估算，即屬善意超額保

險之情形，依保險法第 76 條第一項後段規定，保險契約於保險標

的價值之限度內為有效，亦即保險人依保險標的價值理賠；而在

不足額保險（即保險價額高於保險金額）之情形，除契約另有約

定，理賠應依保險法第 77 條之規定，按不足額保險比例分攤之計

算公式，以損失金額乘以保險金額對於保險標的之價值比例，惟

消極保險之損失金額等於保險價額，縱不足額保險比例分攤之公

式計算後，保險人應給付之金額與保險金額相等，故如以消極保

險屬損失填補保險，而認其仍適用超額保險與不足額保險規定，

然就以保險價額限制保險金額之功能面而言，似不甚彰顯319。基於

消極保險之保險價額無法事先預算，且保險事故發生後損失金額

即為保險價額之特性，因此不論認為消極保險是否適用超額保險

與不足額保險之規定，尚不影響保險人實際上應給付之理賠金

額。 

重置成本保險屬包含保險標的實際價值之積極保險與重置費

用（重置所需成本與實際價值之差額）之消極保險之混合型保險，

                      

318
 林勳發，同註 16，頁 703。 

319
 江朝國，同註 192，頁 2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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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住宅火災及地震基本保險條款中約定住宅建築物本體之重置成

本係依產險公會造價參考表，以住宅建築物之坪數依其建築構造

別乘以每坪單價得出，則如可推算保險標的之實際價值，則屬消

極保險之重置費用亦可以推導而知。 

住宅火災及地震基本保險條款中，保險標的之理賠係約定於

重置成本內依保險金額理賠，住宅火災保險約定適用不足額比例

分攤，而住宅地震基本保險則約定不適用不足額比例分攤。如採

消極保險不適用超額保險與不足額保險規定之見解，就住宅火災

及地震基本保險條款約定於重置成本內依保險金額理賠以及住宅

火災保險適用不足額比例分攤之部分，應可解釋為以契約事先約

定積極保險與消極保險合計之保險價額，並約定適用不足額比例

分攤，消極保險雖依通說無保險價額之概念，惟以契約約定於保

險價額計算方式以及適用不足額比例分攤，尚不致有保險法第 54

條或第 54 條之一之情形；而如採消極保險適用超額保險與不足額

保險規定之見解，就住宅火災及地震基本保險條款中住宅地震基

本保險不適用不足額比例分攤約定，應可解釋為保險法第 77 條關

於不足額比例分攤之規定，允許契約當事人以契約約定排除，故

住宅火災及地震基本保險條款中住宅地震基本保險係屬以契約約

定不適用不足額比例分攤之情形。 

臨時住宿費用給付對象與標準之妥適性檢視 第四款  

給付對象之妥適性 第一目  

有關住宅地震基本保險之臨時住宿費用，因該費用係於保險

事故發生所致保險標的之損害達理賠標準時，即依保單之約定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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付固定金額予被保險人，無須檢附單據。如此則可能發生受領臨

時住宿費用給付之被保險人，並不一定為實際受有損害之人之情

形。學者有主張基於住宅地震基本保險之目的係為提供民眾基本

之地震災保險保障，故臨時住宿費用應給付予實際額外支出臨時

住宿費用之人，倘被保險人（所有權人）即居住人時，將臨時住

宿費用給付予被保險人當無疑義；惟倘所有權人被保險人（所有

權人）並非居住人時，則臨時住宿費用應給付予合法之占有人，

而非被保險人320。另衍生出之問題即是，倘被保險人另有住宅，並

未實際居住於保險標的，亦即被保險所有之被保險住宅，雖因震

災而全損，然被保險人因未居住於該住宅建築物故亦未支出臨時

住宿費用，如此即產生以「臨時住宿費用」之名義給付保險金予

被保險人是否合理之疑義。 

本文以為鑑於住宅地震基本保險之保險標的為住宅建築物，

其被保險人依保單條款第 3 條之約定為所有權人，故保單設計係

以分散保險標的毀損，被保險人可能遭受之所有權滅失之損失或

額外支出之費用為核心。 

住宅地震基本保險之被保險人既為所有權人，而被保險人既

為保險法第 4 條所訂於保險事故發生時，遭受損害，享有賠償請

求權之人，於保險事故發生時將臨時住宿費用給付予非被保險人

之第三人，即與保險法之規定不符。若欲於保單條款中約定倘被

保險人未實際居住時，即將臨時住宿費用給付予合法之占有人，

如以被保險人將保險標的出租為例，則臨時住宿費用即應給付承

                      

320
 汪信君、廖世昌，同註 14，頁 224-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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租人，亦即以定型化保單條款約定由所有權人支付費用而使承租

人獲得理賠，對所有權人而言可能不盡合理。又如承租人租賃之

房屋於地震中全損而不適居住，承租人或許可能受有動產以及臨

時住宿費用之損失，然住宅地震基本保險之保險標的為住宅建築

物本體，不包括動產，所以承租人動產之損失不在承保範圍內；

而出租的房屋在地震中全損，因地震屬不可抗力，依民法 225 條

第一項及民法第 266 條第一項，出租人免給付義務，承租人亦免

為對待給付，如此，承租人因其租賃之房屋無法居住，雖可能有

臨時住宿費用發生，但其亦因此而無須支付房租，承租人原本應

支出的房租，可轉而做為支應其臨時住宿之費用，承租人似無損

失。且在理賠實務執行上，占有並未有如所有權有登記之公示制

度，且現在絕大部分租賃契約均未公證，保險人如何於震災後確

認何人為合法占有人，如何確認實際居住之事實等，保險人須先

確認無承租人或其他合法占有人存在，方可給付臨時住宿費用予

所有權人，在在增添震災後給付臨時住宿費用之困難。 

給付標準之妥適性 第二目  

一、一次給付固定金額之妥適性 

基於臨時住宿費用保險亦屬損害填補保險之一種，針對受領

臨時住宿費用給付之被保險人，並不一定為實際受有損害之人之

批評，另一個可能之處理方式，則僅可能為倘所有權人無臨時住

宿費用之支出，則保險人不予給付。 

惟住宅地震基本保險制度訂定當時，並未參照住宅火災保險

之臨時住宿費用以實際單據理賠之方式，而於實施辦法中明定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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險標的因保險事故發生達理賠標準時，保險人除保險金額外，並

就每一保險標的支付臨時住宿費用二十萬元。住宅地震基本保險

規定臨時住宿費用採取固定金額給付無需檢附單據之原因，當時

實施辦法之立法理由上並未載明。惟住宅地震基本保險臨時住宿

費用之所以採行一次給付固定金額，而無須檢附單據之理賠方式，

可能係以提升理賠效率為主要考量，且可降低處理理賠作業之人

力及行政成本321，應屬主管機關在制度設計上有意之選擇。 

住宅地震基本保險之臨時住宿費用，屬費用保險，而費用保

險亦為損害保險之一種，住宅地震基本保險臨時住宿費用採固定

金額給付，則可能產生是否違反利得禁止原則之疑慮。惟因消極

保險並無保險價額之概念，固定金額之給付，在個別案例中或許

可能發生給付超過被保險人損失之情形，然為使處理理賠之成本

更加經濟，如該固定金額之訂定屬合理範圍，並未明顯悖離損失

填補原則，則不宜認為約定固定金額給付之費用保險違反利得禁

止原則322。 

二、固定金額額度之妥適性 

如認費用保險在合理範圍內之一次給付固定金額，並未違反

利得禁止原則，則該之固定金額應如何訂定方為合理？ 

倘考量以住宅火災保險臨時住宿費用賠付總額 20萬元除以每

日限額 5,000 元，換算被保險人得申請住宅火災保險臨時住宿費

                      

321
 葉啟洲，論保險法上利得禁止原則之規範拘束力，東海大學法學研究，47 期，頁 195-196，2015

年 12 月。 
322

 葉啟洲，同前註，頁 2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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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之最長期間為 40 天，而住宅建築物如於地震事故而損壞到達全

損，為修復或重建其住宅建築物，被保險人可能須暫住他處一段

時間，故住宅地震基本保險臨時住宿費用直接以住宅火災保險得

申請之最高金額 20 萬元估算亦尚屬合理 

三、參考日本實務「臨時費用保險金」之設計 

日本住宅火災綜合保險「臨時費用保險金」之設計，或可作

為參考。臨時費用保險金係於保險標的因保險事故而受損時，保

險人除給付火災保險之損害保險金外，另額外支付之費用保險金。

其補償之內容，係依約定給付損害保險金之一定比例，並設有上

限，日本之臨時費用保險金，可約定為損害保險金之 10%至 30%，

額度上限為 100萬日圓至 300萬日圓，折合新臺幣約 33萬元至 100

萬元323。我國住宅地震基本保險之臨時住宿費用，與日本之臨時費

用保險金相較，金額尚非過高。臨時費用保險亦無需檢附單據，

以損失保險金之一定比例於上限內給付，此種設計一來，可免除

被保險人費用出支出之舉證困難，且未限定費用使用之用途，以

避免審查費用支出合理性之困難，且臨時費用保險因被保險人之

額外支出之情形難以一一指陳，因此只要在合理範圍內，未使被

保險人獲得顯著利得，且可迅速而有彈性地補償被保險人之損失，

該費用保險之金額，即屬妥適324。火災保險之臨時費用保險金，其

支付之金額雖非以被保險人實際支出之金額，而係以損害保險金

之一定比例，在金額限度內為給付，然此種給付並非僅係單純之

                      

323
 例：損害保険ジャパン日本興亜株式会社(Sompo Japan Nipponkoa Insurance Inc.)之住宅火災綜

合保險，http://www.sjnk.co.jp/kinsurance/habitation/sumai/sche/insu/。 
324

 田辺康平、坂口光男編著；白銀堂譯述，住宅火災保險普通保險條款詳解：注釈住宅火災保險

普通保險約款，頁 138，1997 年 8 月初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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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定金額給付。要求費用保險金之給付，嚴格地要求被保險人須

提出費用之單據，方加以補償，反可能無法充分填補被保險人無

法提出單據之費用支出。在不悖離實際可能發生之費用的前提下，

以一定之比例給付臨時費用保險金，應認為仍符合損害填補原則

325。 

因地震災害發生時，可能影響大範圍之區域，而住宅地震基

本保險標的之損害達到全損之理賠標準，相對而言係受對震災影

響較嚴重者，對被保險人在生活上可能造成種種之不便，其因而

受影響須額外出支費用或蒙受損失之可能情境不可勝數，除被保

險人可能須暫時居住旅館或租賃房屋，而須支出臨時住宿費用之

外，被保被保險人如將保險標的出租，則可能有租金之損失；房

屋全損可能須移除殘餘物之費用等。僅僅挑選補償臨時住宿費用

加以補償，於被保險人無臨時住宿費用支出時，即謂無需補償，

而忽略被保險人於震災發生致保險標的毀損時亦可能發生其他費

用，似對被保險人之保障不盡周全。又基於住宅地震基本保險為

政策性保險之特色，為於理賠時簡化行政相關作及流程、簡省文

件，以提升理賠效率，故有此理賠之設計，應符合該險種之政策

性目的，且尚不牴觸損失填補原則，蓋損失填補原則亦非絕對，

因理賠金額並非總是等於實際損失，理賠金額偶有超過實際損失

之情形，尚不致於動搖損失填補原則326。 

                      

325
 山下友信、永沢徹編著，論点体系保険法，v.1, 総則、損害保険，頁 52-53，2014 年初版。 

326
 張冠群，同註 17，頁 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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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見解 第三目  

住宅地震基本保險之臨時住宿費用，依其每戶固定金額給付，

無需檢附單據之設計，本文以為應可理解為係為於保險標的因保

險事故發生而受損達理賠標準時，補償被保險人所可能產生之費

用，如臨時住宿費用、殘餘物移除費用、其他生活上可能增加之

不便費用等，以及所遭受之利益損失如租金損失等，而不應拘泥

於其名稱，認為僅有臨時住宿費用得加以補償。另倘被保險人不

幸死亡時，住宅建築物因震災而全損所發生之費用或利益損失，

依保單條款第 8 條第三項327，為被保險人之繼承人而存在。 

而將臨時住宿費用保險依其給付標準理解為「臨時費用」，其

目的係為補償被保險人所可能產生之費用，而非囿侷於其名稱，

狹義地認為被保險人應有臨時住宿之支出方為補償，亦更可落實

住宅地震基本保險提供住宅地震風險之保障之建制目的。如此，

則住宅地震基本保險臨時住宿費用以被保險人為給付對象，即無

不合理；而現行住宅地震基本保險之保險標的僅限於住宅建築物

本體，不含動產及裝潢，非所有權人之合法占有人因地震發生而

受損之動產或額外支出之費用，則有賴保險公司開發新保險商品

加以保障。 

住宅地震基本保險是否有保險代位之適用  第五節  

住宅地震基本保險之承保事故為地震，係屬天災保險，且該

                      

327
 住宅火災及地震基本保險條款第 8 條第三項：「被保險人死亡時，本保險契約仍為繼承人之利益

而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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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係政府於 921 地震增訂保險法第 138 條之一而建制之政策性

保險。而天災保險之保險事故既為天災，是否可能產生對保險事

故之發生致保險標的毀損滅失之可歸責第三人之情況；另基於住

宅地震基本保險為政策性保險之特性，保險人於賠付被保險人後

代位向第三人求償，可能產生保險人與被保險人競爭其對第三人

之損害賠償請求權之情事，如此是否可能有礙政策性保險之目的，

亦有進一步探討之空間。 

第一項  天災保險代位之可能性 

住宅地震基本保險之承保範圍為地震及地震引起之火災、山

崩、地層下陷、洪水、海嘯等危險事故所造成之損失，而前開危

險事故之發生屬不可抗力之天災，倘保險標的之損失單純係因不

可抗力之地震天災所造成，則應無保險代位之適用。惟遇地震發

生後住宅建築物倒塌，係因混凝土強度不合格、施工不當及設計

疏失所導致耐震能力不足所致者，如 921 地震時臺北東星大樓與

新莊博士的家倒塌、0206 地震臺南維冠金龍大樓倒塌等案件，被

保險人可向起造人、承造人、設計人及監造人等第三人行使損害

賠償請求權。而住宅地震基本保險是否有保險代位之適用？試分

析如下： 

主力近因原則 第一款  

保險人對於被保險人之賠償責任，僅以保單約定之承保危險

所致損失為限。而在釐清造成損失發生之原因時，應限於「最主

要、最直接、最有效」之原因，即所謂「主力近因」，而避免將原

因之原因亦列入考量，以免過度擴張保險人之責任。於主力近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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屬承保事故之情形，則保險人當應負保險責任；如否，則保險人

無需負責，此即主力近因原則 328。倘造成損失之主力近因為複數，

如所有原因皆屬承保範圍，則保險人應負賠償之責，惟若其中涉

及除外危險，則保險人不負保險責任，學者稱之為「不包括佔優

勢」原則329。 

因損失發生之原因不一而足，可能僅單一原因，亦可能由數

個原因同時或先後發生致造成損失，茲就主力近因原則之適用，

析言之如下： 

一、單一原因（single cause） 

倘損失之發生僅有單一原因，如該原因屬承保範圍，則保險

人應負保險責任，如非承保範圍，則保險人無需負責330。 

二、同時並存之複數原因（concurrent cause） 

如造成損失發生之原因有同時存在之兩個以上者，該若干原

因中並無除外危險，則只要某一原因為承保危險，保險人即應負

保險責任，無需考慮其他原因。然如該若干原因中有一除外危險，

倘損失可分開估算者，保險人僅就承保危險所致之損失負保險責

任；倘損失不可分開估算者，則保險人無需負責331。 

三、連續發生之複數原因（direct chain of events） 

                      

328
 袁宗蔚，同註 127，頁 258-259。 

329
 江朝國，不包括佔優勢原則，月旦法學教室，89 期，頁 26，2010 年 3 月。 

330
 袁宗蔚，同註 127，頁 259。 

331
 袁宗蔚，同註 127，頁 2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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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損失係由二個以上連續發生之原因所造成時，若所有之原

因皆為承保危險，則保險人應負保險責任，當無疑義。惟若該複

數原因中包括承保危險與除外危險時，則依該原因發生之順序而

定：承保危險發生在前，除外危險發生在後，則保險人應負保險

責任；反之，除外危險發生在前，承保危險發生在後，則保險人

無保險責任332。 

四、間斷發生之複數原因（broken chain of events） 

指損失與前原因之間，因後來發生之獨立新原因介入，而中

斷其因果關係，後發生之獨立新原因與前原因間並無因果關係。

此時後發生之獨立新原因為主力近因，如其屬承保危險，則保險

人應負保險責任；不然，則保險人無保險責任333。 

綜上可知，倘住宅建築物因施工不良，耐震能力不足而於地

震中倒塌，則該建築物之崩塌雖係由地震所造成，但經技師公會

等專業單位鑑定，認為建商偷工減料、施工不當導致該建築物耐

震能力不足，亦為其崩塌原因之一，則上述情形，住宅建築物倒

塌之主力近因應為兩個以上原因同時發生，其中一個原因為承保

危險（地震），而因建商偷工減料、施工不當損失因非為除外危險，

保險人應負賠償責任。 

天災保險仍有保險代位之可能 第二款  

住宅地震基本保險既屬天災保險，大多數理賠之案件，其損

                      

332
 袁宗蔚，同註 127，頁 260。 

333
 袁宗蔚，同註 127，頁 260-2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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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可能多係因不可抗力之地震天災所造成，通常無保險代位之適

用問題。惟針對類似東星大樓、博士的家或維冠金龍大樓等地震

中倒塌等案例，該大樓崩塌的原因之一雖為地震震動，但明顯可

知施工不當及設計疏失導致建築物耐震能力不足之人為疏失，亦

屬原因之一時，則可能有保險代位之可能。 

故倘建築物明顯因人為疏失致耐震能力不足而於地震中倒塌，

損失發生之主力近因應屬兩個以上原因同時發生，其中一個原因

為承保危險（地震），而另一原因（施工不當及設計疏失）因未涉

及除外危險，故保險人依保險條款需負保險責任。保險人於賠付

保險金後，自可依保險法第 53 條，於所賠付範圍內代位被保險人

向第三人之損害賠償請求權。 

第二項  政策性保險與保險代位 

住宅地震基本保險為依保險法第 138 條之一所成立之保險制

度，有關費率、承保、理賠、危險分散等作業主管機關均有相關

規範以供遵循，其屬性為政策性保險。惟正因政策性保險之公益

性色彩，即生解釋上是否應以被保險人之利益為依歸，而不適用

保險代位之問題。本文將由政策性保險之性質以及保險代位是否

為強制規定之角度切入，思考政策性保險是否可排除保險代位之

適用。 

政策性保險之定義 第一款  

如依保險經營之目的劃分保險之種類，可分為商業保險、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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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保險以及政策性保險三大類334。 

商業保險 第一目  

商業保險係指保險人為營利之目的，向特定或不特定相對人

銷售之保險契約，締約之雙方適用契約自由原則，被保險人可依

其風險意識及偏好決定是否投保及保險商品之內容，保險人亦可

核保篩選其有意願承保之對象。商業保險在費率結構上通常對價

平衡原則之適用，保險費反映個別被保險人之危險狀況，且一般

均包含保險人之預期利潤。實務上常見之火災保險、海上保險及

人壽保險，均屬商業保險之一種335。 

社會保險 第二目  

社會保險係指國家針對共同面臨之風險，強制一部或全部人

民參加之保險，以達成一定之社會目的。社會保險之經營者通常

為國家或依據特別法設立之公法機構，且以法律規範人民之對社

會保險之投保義務，人民並無決定是否投保之自由。社會保險之

費率結構一般不包含預期利潤，其特色為保險費係依據要保人或

被保險人之付費能力洽收，負擔能力越高者，其負擔之保險費越

多，反之則較低，而與被保險人之風險高低無涉。如我國之全民

健康保險、國民年金保險、勞工保險等，均屬於社會保險336。 

                      

334
 江朝國，同註 249，頁 551。 

335
 葉啟洲，同註 26，頁 19。 

336
 江朝國，同註 249，頁 52-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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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性保險 第三目  

介於商業保險與社會保險之間，則有政策性保險。政策性保

險係指政府為實現政策上之目的，將原屬商業保險之範疇之特定

特殊風險，規定保險人不得拒保，並強制或鼓勵受有該特殊風險

之族群投保之保險。政府興辦政策性保險，就有關承保範圍、保

險費率、給付標準等，均訂有規定供相關單位遵循，以確保政策

性目的之達成；而在經營上，為避免政府增加開支並獲得較佳之

效率，則多利用商業保險人既有之通路與制度，而保險人之附加

費用比例亦較商業險種相對為低，約足以支應保險人之行政費用，

甚或採無盈無虧原則，以避免圖利保險人之質疑337。如我國強制汽

車責任保險即為強制投保之政策性保險；而住宅地震基本保險依

保險法第 138 條之一規定保險人有承保義務，然並無強制被保險

人投保之明文規定，契約內容多須依循相關規定，具有一定程度

之公益性，即屬鼓勵投保之政策性保險338。 

政策性保險之保費結構，基本上雖仍係依被保險人個別之風

險計算，而非取決於要保人之付費能力，惟通常為核保之簡便，

在風險分級上較為簡化，甚至有險種（如住宅地震基本保險）採

用單一費率。至於政策性保險之風險分散，則多採取聯營（pooling）

制度，由政策性保險人之保險人依約定將各自所承擔之政策性保

險危險之一部或全部匯入共保池（pool），再依約定比例分配保費

及承擔責任，以提升承保能量、降低再保險需求，達政策性保險

                      

337
 江朝國，同註 249，頁 54。 

338
 林勳發、汪信君、張冠群、葉啟洲、曾耀鋒，同註 266，頁 29。江朝國，同註 249，頁 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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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營之穩健339。 

保險代位是否得事先以約定排除 第二款  

若基於住宅地震基本保險為政策性保險之考量，為杜絕政策

性住宅地震基本保險之保險人與被保險競爭對第三人之請求權之

非議，於保單條款中事先約定保險人放棄代位求償權，是否可行？

對於保險人是否得事先約定放棄代位求償權，學說上可大致分為

肯定說及否定說兩種見解。 

肯定說 第一目  

本說學者由保險法第 53 條規定保險人「得」於給付賠償金額

後，代位行使被保險人對第三人之請求權，因法條之規定係「得」

而非「應」，依文義解釋，保險人可自由選擇是否代位，當無疑義。

從而於保險契約中約定保險人放棄保險代位應為有效340。 

否定說 第二目  

本說學者認為保險人不得任意與要保人約定放棄代位。保險

法第 53 條規定保險人「得」於給付賠償金額後，代位行使被保險

人對第三人之請求權，雖由文義觀之，保險人自可依其考量自行

選擇是否為保險代位，甚或事先拋棄。惟倘慮及保險人於理賠後，

再代位向第三人求償，可以減低保險人實際上之損失，進而影響

保費調降或至少維持不變，具有減輕投保大眾負擔之作用，由此

                      

339
 江朝國，同註 249，頁 55。 

340
 梁宇賢，同註 69，頁 1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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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度觀之，為促使投保大眾之利益，保險人應有積極為保險代位

之責任341。 

學者指出保險代位於實務執行面上常遭逢許多困難，保險人

代位向第三人求償不盡成功，保險人自可依個案訴訟成本、第三

人之清償能力或社會形象之考量，決定是否為保險代位保險法第

53條之規定意旨似有不符，且有與損失填補原則不盡相符之可能342，

強制保險人於對保險事故之發生可歸責之第三人存在時，均應為

保險代位，對保險人似過於嚴苛。關於是否可於保險契約中事先

以條款約定放棄代位，考量保險代位制度具有避免被保險人不當

利得以及維持第三人賠償責任等重要性，約定保險人自始放棄保

險代位，排除保險人之法定權利移轉，則被保險人對第三人權利

則自始並未移轉予保險人，如此即與保險法第 53 條之規定意旨似

有不符，且有與損失填補原則不盡相符之可能343。 

保險實務上常見之拋棄代位求償權附加條款，亦係保險契約

當事人事先約定排除保險人對與被保險人在所有權或經營管理上

有關係之人之代位求償344，其概念類似保險法第 53條第二項規定，

排除保險人對被保險人之家屬或受僱人之非故意行為之代位求償，

而非排除保險人所有對第三人代位求償之可能。 

                      

341
 林群弼，同註 28，頁 262-263。 

342
 陳俊元，保險代位之存廢與是否屬強制規定之辯證，載於汪信君等合著，保險法學之前瞻─林

勳發教授六秩華誕祝壽論文集，頁 139，2011 年 7 月。 
343

 陳俊元，同前註，頁 153。 
344

 拋棄代位求償權附加條款之詳細內容，參財團法人保險事業發展中心網站，保險商品資料庫，

http://insprod.tii.org.tw/database/insurance/index.a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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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見解 第三目  

本文以為仍不宜於保險契約條款中事先約定全面性的排除保

險人對第三人代位之可能，惟保險人於理賠後依保險法第 53 條之

規定，取得被保險人對第三人之損害賠償請求權，保險人自得決

定是否行使其債權，此時因權利已由被保險人處法定移轉予保險

人，被保險人已無該權利，保險人係處分之自己之權利，縱終局

而言可能使被保險人偶能獲得屬於其損失之補償，然相較於於保

險契約中自始即約定排除保險人之代位求償，就制度設計面上而

言，仍係屬於符合損失填補原則之均衡狀態 345。故縱基於住宅地震

基本保險鮮明之政策性保險之特色，保險人仍應保有保險法所賦

予之代位向第三人求償之權利，尚不宜於保險契約中以條款約定

排除保險人之代位，以防免發生個案明顯牴觸利得禁止原則之不

合理情形。 

政策性保險仍有保險代位之適用 第三款  

「無損失即無保險」，保險之機能在補償被保險人之損失而達

成經濟生活安定之目的。保險制度乃基於被保險人「經濟上之需

求，針對可能發生之偶然事件，由數人共醵資金（即保險費），於

事故發生時（即保險事故），提供給付（即保險金），以滿足其經

濟上需求或填補其實際所生損害。346」保險制度以確保經濟生活安

定為目標；而個別保險契約之主要機能則應側重於損失填補，此

                      

345
 陳俊元，同註 342，頁 152-153。 

346
 汪信君，商事法－保險法，頁 529，2012 年 9 月五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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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區分保險制度與保險契約之重要界限347。 

保險代位制度之最重要目的，在避免個別保險契約之被保險

人因保險事故發生而可獲得第三人及保險人之雙重補償；而住宅

地震基本保險屬政策性保險，則屬保險制度之層面，政策性保險

之整體制度固在使被保險人於地震事故發生後，可獲得保險給付，

有基本資金可儘速安頓其生活、重建其家園。然如以住宅地震基

本保險具政策性保險性質，即遽謂該險種無保險代位之適用，則

係將保險制度面安定被保險人經濟生活之追求，與個別被保險人

於個案中獲得超過之損失之補償，混為一談。 

又保險為風險移轉與分散之射倖性契約，而透過多數具相同

風險之經濟單位組成保險團體，分擔保險團體中經濟單位因特定

危險所導致之損失。申言之，亦即保險事故造成之損失係轉嫁由

保險團體中其他經濟單位共同分擔，倘被保險人因保險事故發生

反獲得之補償超過其損失，可能使保險－此一共同分擔他人損失

之制度遭到濫用348。住宅地震基本保險有明顯之政策性，政府依法

為危險分散機制之承擔者之一，且住宅地震基本保險有超過一次

地震事故總承擔限額削額給付之規定，若使被保險人獲得超過其

損失之補償，形同社會資源之浪費，亦有違政策性保險之目的。 

本文以為政策性保險仍有保險代位之適用，蓋政策性保險與

損失填補保險並非相斥之分類，住宅地震基本保險屬政策性保險，

                      

347
 袁宗蔚，同註 127，頁 55-56。 

348
 林勳發、林建智、汪信君，保險契約法相關法律問題及其解決對策，行政院金融監督管理委員

會保險局 95 年度委託研究計畫，頁 205，2007 年 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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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不失其損失填補保險之本質，對個別被保險人進行保險代位，

防止被保險人獲得不當利得，係符合保險損失填補原則，而被保

險人已由保險人處依保險契約獲得保險給付，則保險人嗣後向第

三人代位請求損害賠償，自與政策性保險之目的無悖。 

住宅地震基本保險之保險代位 第六節  

第一項  住宅地震基本保險代位之要件 

被保險人對第三人有損失賠償請求權 第一款  

倘住宅地震基本保險承保之住宅建築物於地震中倒塌，而被

保險人對第三人具有損失賠償請求權，此請求權於保險人給付被

保險人住宅地震基本保險金後移轉予保險人。此第三人不論其為

自然人或法人，保險人皆得對其行使代位求償。惟若本保險承保

住宅建築物之全倒，係因被保險人之家屬或受僱人非故意行為所

致者，則依保險法第 53 條第二項保險人不能代位。 

住宅地震基本保險之保險人得代位之部分，僅限於房屋本體

財產上之損害部分，不及於動產及裝潢之財產上之損害，以及被

保險人死亡或受傷所得向第三人請求之損害賠償。 

住宅地震基本保險之被保險人關於房屋本體財產上之損害部

分，可能有民法上之契約責任與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責任以及消費

者保護法等請求權，保險人於理賠給付予被保險人後，即依保險

法第 53條第一項於賠償金額範圍內得代位行使被保險人對第三人

之請求權。而倘住宅建築物之倒塌，係涉及公務員執行公務之過

失，例如建築物的設計監造與結構安全之行政審核不實等情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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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保險人若可依相關規定請求國家賠償，則保險人對國家賠償請

求權亦可為保險代位。茲分述如下： 

一、民法之契約責任 

（一）不完全給付 

民法之契約責任，於相對人有可歸責之事由未依債之本旨而

為給付時，應負債務不履行之責任。債務不履行之類型一般區分

為三種類型，即：給付不能、給付遲延與不完全給付。而於債務

人雖為給付然因可歸責於債務人之事由，致給付未符債務本旨，

如給付之物有瑕疵或致生其他損害，即為不完全給付。因可歸責

於債務人之事由，致為不完全給付者，依民法第 227 條第一項之

規定，就瑕疵給付之部分，如該瑕疵可補正，債權人得依關於給

付遲延之規定（民法第 230 條至 233 條）行使其權利；如該瑕疵

不可補正，債權人得依關於給付不能之規定（民法第 226 條）行

使其權利；倘因不完全給付而生交易標的以外而本為債權人利益

之損害者，學說上稱為加害給付，依民法第 227 條第二項之規定，

債權人並得就固有利益之損害請求賠償349。 

住宅地震基本保險承保之住宅均為已交付之房屋，如發生房

屋倒塌之情形，且因可歸責於建商之事由所致，就住宅建築物本

體之損壞，依民法第 227 條之規定係屬「瑕疵不能補正」之不完

全給付，債務人得依關於給付不能之規定行使其權利，被保險人

除可類推適用民法第 226 條、第 256 條之規定解除買賣契約外，

                      

349 邱聰智，新訂民法債編通則（下冊），頁 429 以下，2001 年 2 月新訂一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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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得類推適用第 226 條第一項規定請求損害賠償。 

於單純前後手所有權人買賣住宅之情形，如出賣人就致該住

宅倒塌之瑕疵無過失而不可歸責時，即可免除不完全給付之責任

350。 

（二）物之瑕疵擔保 

物之瑕疵擔保係指出賣人就買賣標的物本身之瑕疵應負擔保

責任。物之出賣人對於買受人，應擔保其物於危險移轉予買受人

時無滅失或減少其價值之瑕疵，亦無滅失或減少其通常效用或契

約預定效用之瑕疵。出賣人並應擔保其物於危險移轉時，具有其

所保證之品質，民法第 354 條定有明文。買賣標的物有瑕疵者，

不問係價值瑕疵、效用瑕疵或品質瑕疵，其出賣人依規定應負擔

保之責，買受人依民法第 359條得解除其契約或請求減少其價金。

但依情形解除契約顯失公平者，買受人僅得請求減少價金。買賣

之物缺少出賣人所保證之品質或出賣人故意不告知物之瑕疵，依

民法第 360 條規定，買受人除解除契約或請求減少價金外，尚得

請求不履行之損害賠償351。 

物之瑕疵擔保責任之時效，依民法第 365 條規定，買受人因

物有瑕疵而得解除契約或請求減少價金者，其解除權或請求權，

於買受人自發現瑕疵通知出賣人後六個月間不行使或自物之交付

時起經過五年而消滅。於出賣人故意不告知瑕疵者，不適用六個

                      

350 邱聰智，新訂債法各論（上），頁 143，2002 年 10 月初版。 
351 邱聰智，同前註，頁 109 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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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期間之規定。 

住宅因設計不良或施工不當致耐震力不足而倒塌之情形，因

住宅是否有設計不良或施工不當致耐震力不足之情事，應屬通常

檢查不能發見之瑕疵，若該住宅之買賣交付時尚未逾五年，所有

權人得向出賣人主張解除契約或請求減少價金，如出賣人對其出

售住宅之品質曾宣示擔保一定之品質或出賣人故意不告知物之瑕

疵，買受人尚得依民法第 360 條規定請求不履行之損害賠償。 

二、民法之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責任 

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

民法第 184 條第一項前段定有明文。建商、設計人或承造人如有

不當之設計，或是施工瑕疵或偷工減料之情形，造成房屋倒塌損

壞，建商、設計人或承造人自應就建築物本體之損害，依民法第

184條第一項前段之規定負損害賠償責任352。倘侵權行為人為數人，

其主觀上有意思聯絡而為加害行為，或各侵權行為人間雖無意思

聯絡，然各行為人過失加害行為均係造成同一損害之共同原因，

依第 185 條第一項前段之規定，即屬共同侵權行為，加害人應連

帶負損害賠償責任353。建商、設計人或承造人之不當之設計或施工

瑕疵造成房屋倒塌損壞，不論其係主觀上有意思聯絡而為加害行

為，或彼此間無意思聯絡，然建商、設計人或承造人之過失加害

行為均係造成同一損害之共同原因，即依第 185 條第一項前段之

規定，連帶負損害賠償責任。 

                      

352 王澤鑑，侵權行為法，頁 98 以下，2015 年 6 月增訂新版。 
353 王澤鑑，同前註，頁 473 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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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消費者保護法上之責任 

（一）依消費者保護法第 7 條及施行細則第 4 條規定，與不

動產有關之業者，例如建築公司、營造廠等，都必須要對其所設

計、生產、製造之不動產「商品」負起無過失責任。除非建商、

建築師或營造廠，能舉證其設計、生產或施工均符合法規規定且

其過程中並無瑕疵，亦與當時之科技水準相符，否則仍需依消費

者保護法規定負連帶損害賠償責任354。 

（二）依消費者保護法施行細則第 42 條之規定，消費者保護

法之效力並不溯及既往，故於消費者保護法施行日（1994 年 1 月

13 日）以前即簽約並完成交屋之住宅，無法適用消費者保護法。 

四、國家賠償請求權 

國家賠償法第 2 條第二項規定：「公務員於執行職務行使公權

力時，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人民自由或權利者，國家應負損害

賠償責任。公務員怠於執行職務，致人民自由或權利遭受損害者

亦同。」建築主管機關負責審核建築執照、勘驗建築工程及核發

使用執照，建築機關執行此範圍之職務均係公權力之行使，如其

執行未盡法令所規定之義務，有故意或過失致損害人民之權利，

國家即應負賠償責任。而依司法院大法官釋字第 469 號解釋文：

「法律規定之內容非僅屬授予國家機關推行公共事務之權限，而

其目的係為保護人民生命、身體及財產等法益，且法律對主管機

關應執行職務行使公權力之事項規定明確，該管機關公務員依此

                      

354 王澤鑑，同註 352，頁 721 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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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定對可得特定之人所負作為義務已無不作為之裁量餘地，猶因

故意或過失怠於執行職務，致特定人之自由或權利遭受損害，被

害人得依國家賠償法第二條第二項後段，向國家請求損害賠償。」

故建築主管機關如因故意或過失怠於執行建管職務，被害人亦得

依國家賠償法第 2 條第二項後段，向國家請求損害賠償355。 

依國家賠償法第 8 條第一項及國家賠償法施行細則第 3 條之

一規定，國家賠償請求權之時效期間係自請求權人知有損害事實

及國家賠償責任之原因事實時起，因二年間不行使而消滅；自損

害發生時起，逾五年者亦同。 

保險人對被保險人已為保險給付 第二款  

住宅地震基本保險之保險給付依實施辦法第 7 條規定，為住

宅建築物之保險金額加上臨時住宿費用，故保險人依住宅地震基

本保險之保險金額於重置成本內理賠，並給付臨時住宿費用 20 萬

元後，保險人方取得被保險人對於第三人就住宅建築物本體之損

害賠償請求權。 

標的一致性 第三款  

被保險人之住宅建築物因建商設計或施工不良而在地震中發

生毀損滅失，被保險人可能因此對建商有生命、身體、健康或住

宅建築物及其他動產等財產損失之損害賠償請求權。住宅地震基

本保險之保險標的為住宅建築物本體，故基於標的一致性，保險

                      

355 臺北市政府法務局，國家賠償理論與實務，頁 43-44，2012 年 12 月初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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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為保險給付後，得代位之權利僅限「住宅建築物本體」之損害

及因之而產生之費用之賠償請求權，而不及於被保險人對第三人

之生命、身體、健康或住宅建築物及其他動產等財產損失之損害

賠償請求權。 

代位之數額以賠償金額為限 第四款  

保險人之保險代位求償之數額，以其保險賠償為限。若保險

給付大於或等於被保險人之損害賠償請求權，則保險人於為保險

給付後取得被保險人對第三人之債權；倘若保險給付小於被保險

人之損害賠償請求權，則第三人不因此而免責，被保險人仍保有

未受保險填補部分之損害賠償請求權。 

有關住宅地震基本保險代位之數額，可依下列步驟計算之： 

住宅地震基本保險之保險賠償 第一目  

住宅地震基本保險之保險賠償為依保險金額在重置成本內填

補住宅建築物損失之理賠金額與臨時住宿費用 20 萬元，並可加上

保險人所支出之損失證明及估計費用。 

一、住宅建築物之保險金額 

住宅地震基本保險以住宅建築物本體之重置成本約定保險金

額，惟因最高保險金額僅為 150 萬元，故可能產生不足額保險之

情況。 

二、臨時住宿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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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保險人之住宅建築物因可歸責之第三人而毀損，保險人給

付臨時住宿費用，係為填補被保險人可能因而產生之臨時住宿他

處或生活上不便之額外支出，當然亦屬保險人得代位之範圍。 

惟因臨時住宿費用 20 萬元之保險給付，係於保險標的符合住

宅地震基本保險理賠標準時，即依保單條款之約定給付，被保險

人並無須任何單據，但保險人代位行使該項權利，仍須向賠償義

務人舉證證明相關住宿實際支付費用，故仍需仰賴被保險人之合

作協助。 

有關保險事故發生後，保險人對於保險事故發生之原因、損

害範圍之確定、釐清責任關係以及對第三人之代位追償等，均有

賴要保人與被保險人之合作與協助，提供相關文書證件、物證及

人證等。有關要保人與被保險人之合作與協助義務，雖我國保險

法上並無明文規定，然學者多認為基於保險契約為最大誠信契約，

且需藉助要保人與被保險人之合作協助，方可實踐保險人之權利，

而肯認要保人與被保險人具有此一義務356。另住宅火災保險條款亦

約定保險人進行保險代位時，被保險人應協助保險人蒐集人證、

物證或出庭作證，提供保險人所要求之資料及文書證件 357。然學者

亦指出，雖保險人已於保單條款中明文約定，補充保險法未明文

規定之合作協助義務，然因未明文約定違反之效果，可能使該約

定成為僅具宣示性質之規範358，宜於保單條款中予以明文約定違反

效果。亦有學者提出合作與協助義務在民法上之分類屬不真正義

                      

356
 施文森，同註 28，頁 293-294。江朝國，同註 36，頁 328-333。葉啟洲，同註 26，頁 195-196。 

357
 住宅火災及地震基本保險條款第 43 條 

358
 李志峰，論被保險人之合作協助義務－兼析兩岸保險法與保險契約條款，核保學報，第 20 期，

頁 45，2012 年 3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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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爰違反合作與協助義務之效果，得類推適用民法第 217 條與

有過失之規定，依要保人或被保險人之過失程度，比例酌減保險

給付之數額359。 

三、損失證明及估計費用 

為確認保險標的損壞之情況，住宅地震基本保險之損失證明

及估計費用，可能包括簽單公司理賠案件處理費用、複評審查費

用及委託專業技師鑑定費用等360。 

第三人之損害賠償金額 第二目  

實務見解認為「損害賠償祇應填補被害人實際損害，保險人

代位被害人請求損害賠償時，依保險法第 53 條第一項規定，如其

損害額超過或等於保險人已給付之賠償金額，固得就其賠償之範

圍，代位請求賠償，如其損害額小於保險人已給付之賠償金額，

則保險人所得代位請求者，應祇以該損害額為限。361」 

依上述實務見解之解釋，被保險人就住宅建築物之損失對第

三人得請求損害賠償之金額，僅於住宅建築物之實際現金價值，

而非可與保險給付採相同之基礎，以住宅建築物之重置成本計算

其損失。 

                      

359
 葉啟洲，同註 26，頁 197。 

360
 住宅地震保險理賠案件處理費用申請及攤回規範第二點。 

361
 最高法院 65 年台上字第 2908 號民事判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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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賠償與損害賠償金額相較取其低者 第三目  

住宅地震基本保險之保險賠償在計算上，包括住宅建築物之

重置成本（金額以 150 萬為限）、臨時住宿費用及損失證明及估計

費用；而第三人之損害賠償金額則為住宅建築物之實際現金價值，

即重置成本扣除折舊，保險賠償與損害賠償金額相較，其金額較

低者，即為保險人得代位之數額。 

第二項  被保險人優先原則 

保險法雖未明文規定被保險人優先原則，惟基於住宅地震基

本保險之政策性保險特性，保險人應於理賠時落實此原則，以達

成住宅地震基本保險制度建制之目的。 

一、第三人就住宅建築物本體損害賠償之被保險人優先 

就住宅地震基本保險標的：住宅建築物本體之損害，如保險

給付之金額大於或等於被保人對第三人之損害賠償請求權，因被

保險人就建築物之損害已受完全之填補，則保險人代位取得被保

險人對第三人之賠償請求權，均可向第三人請求應無疑義；若保

險給付之金額小於被保人對第三人之損害賠償請求權，則此時被

保險人與保險人就保險標的之毀損，對第三人均有損害賠償請求

權，基於被保險人優先原則，保險人代位對第三人之損害賠償請

求權，應以被保險人之就保險標的之損失獲得全部填補為停止條

件，以被保險人之損失優先受償。 

惟何謂保險標的之損失獲得全部填補？住宅地震基本保險之

就住宅建築物損失之保險給付係以重置成本為基礎，然被保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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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第三人之損害賠償請求權，依實務見解係以實際現金價值為基

礎，被保險人優先原則中之保險標的之損失，應以何者認定？本

文以為就保險人而言，保險標的損失之認定仍應回歸保險契約之

約定，住宅地震基本保險就保險標的價值既約定為重置成本基礎，

則當即以被保險人就保險標的重置成本之損失獲完全填補而適用

被保險人優先原則。 

舉例而言，倘住宅建築物本體重置成本為 150 萬元，住宅地

震基本保險之金額為 150 萬元，第三人之損害賠償責任為住宅建

築物本體重置成本扣除折舊之實際現金價值 100 萬元。則保險人

為保險給付 150 萬元後，因其給付已完全填補住宅建築物本體之

損失，則被保險人對第三人之損害賠償請求權 100 萬元，即均移

轉予保險人，當無疑義。 

如住宅建築物本體重置成本為 200 萬元，住宅地震基本保險

之金額為 150 萬元，第三人之損害賠償責任為住宅建築物本體重

置成本扣除折舊之實際現金價值 160 萬元。保險人為保險給付 150

萬元後，被保險人尚有住宅建築物本體重置成本 50 萬元之損失未

獲填補。則被保險人對第三人之損害賠償請求權移轉予保險人之

金額為何？保險法第 53條對保險人代位僅規定保險人所請求之數

額以其賠償金額為限，並未另訂有其他限制，故如依法條文義，

保險人得代位請求之金額應可解釋為 150 萬元，被保險人保有 10

萬元之權利，然如此縱第三人之資力無虞，被保險人能獲得之補

償則僅為 150萬元保險給付及 10萬元之損害賠償，合計 160萬元，

相當於住宅建築物本體重置成本扣除折舊之實際現金價值。在我

國保險代位為法定權利移轉之架構下，保險人代位第三人之權利

如為 150 萬元，則縱保險人之權利以被保險人受完全填補為停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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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款，在被保險人之損失未獲完全補償不生效力，移轉至保險人

之權利，不會因保險人不行使而得由被保險人行使。 

有關被保險人優先之判斷順序，學者有建議依三階段判斷，

首先檢視法規是否有特別規定，再檢視當事人間有否約定，最後

方直接適用被保險優先原則之學理362。基於住宅地震基本保險對住

宅建築物之保險給付基礎約定為重置成本，並考量住宅地震基本

保險之政策性保險特色，我國保險法雖未如日本保險法之立法例

明文採用被保險人優先原則，本文以為宜參考日本住宅地震保險

條款之約定，於住宅地震基本保險契約中約定保險人為保險給付

後，移轉至保險人之權利之金額應扣除保險標的重置成本未獲保

險補償之部分。以前述之例子而言，住宅建築物本體重置成本為

200 萬元，住宅地震基本保險之金額為 150 萬元，被保險人尚有保

險給付 150 萬元扣除重置成本未獲保險給付之差額 50 萬元。如第

三人之損害賠償責任為 160 萬元，因保險人得代位金額為第三人

之損害賠償責任 160 萬元扣除差額 50 萬元，即 110 萬元，被保險

人最多可能獲得 200 萬元，即保險給付 150 萬元加上 50 萬元損害

賠償；如第三人之損害賠償責任為 100 萬元，因保險人得代位之

金額為 100 萬元扣除 50 萬元之差額，即 50 萬元，被保險人最多

可能獲得之金額為 200 萬元，即保險給付 150 萬元加上 50 萬元損

害賠償。 

就住宅建築物本體損失，第三人清償之順序，被保險人未移

轉於保險人之損害賠償請求權，優先於保險人代位之損害賠償請

                      

362
 陳俊元、陳志詳，論保險代位之被保險人優先受償模式（上）（下），政大法學評論，107 期，

頁 152-154，2009 年 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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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權。 

二、保險人代位之請求權與被保險人其他損害賠償請求權之

競爭 

另倘被保險人之住宅若因第三人可歸責而致在地震中毀損滅

失，其對第三人可請求之損害賠償，除房屋本體之財產損失外，

尚可能包括動產及裝潢等財產損失，以及被保險人之生命或身體

之損害賠償。如 0206 地震中維冠金龍大樓倒塌，造成百餘住戶死

亡，500 多人受傷，維冠金龍大樓中之被保險人除了建築物本體之

損失外，尚可能有生命、身體、健康及其他財產之損失。 

保險公司就上述該類案件之保險代位可能即會有所猶豫。因

保險公司針對保險標的之損失可能已依被保險人優先原則之精神，

力求使被保險人獲得完全之補償，但被保險人對第三人尚有其生

命、身體、健康及其他財產上損失之損害賠償請求權，如此即形

成保險公司與被保險人對第三人之損害賠償請求權競爭。保險公

司所代位對第三人之損害賠償請求權，在法律上與其他債權人對

第三人之債權，或被保險人之生命、身體、健康對第三人之損害

賠償請求權，在法律上之地至並無二致，但一般社會通念可能認

為生命、身體或健康之損害賠償請求權，其次序應先於財產之損

害賠償請求權。保險公司對於自己所代位之被保險人之財產損害

賠償請求權與被保險人之生命、身體、健康之損害賠償請求權競

爭，雖在法律上之依據相當充分，但加上社會觀感及住宅地震基

本保險屬政策性保險等等考量，保險公司對代位即可能有所躊躇。

於此類保險代位之案件中，保險公司或許可思考採取或許是以被

保險人共同對第三人請求損害補償並於被保險人共同分擔訴訟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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費用，甚或提供訴訟協助之立場，如此對保險公司公益形象有所

助益，亦是保險公司履行其社會責任之體現。 

第三項  住宅地震基本保險與責任保險之競合  

倘對住宅建築物之毀損滅失應負損害賠償責任之第三人，向

共保組織中之某一保險公司投保責任保險，則住宅地震基本保險

之保險人因保險代位，而取的對第三人之損害賠償請求權，則可

復向該承保責任保險之保險公司請求。 

以危險分散機制承擔者為住宅地震基本保險代位第七節  

主體 

有關保險法第 53 條規定之保險代位，一般常見以保險人為代

位主體，惟因住宅地震基本保險因其鉅災風險之特性，原保險人

承保之住宅地震危險全部分散至危險分散機制中，原保險人自留

之金額僅為其以共保組織成員之身分承接之責任額，而住宅地震

基本保險之責任，實務上既均已轉由危險分散機制各層之承擔者

承擔，危險分散機制承擔者是否得為保險代位之主體，即有探討

之必要。 

第一項  以危險分散機制承擔者為保險代位之主體  

我國住宅地震基本保險危險分散機制之運作方式，係財產保

險業依實施辦法之規定承保之住宅地震危險，應全數向地震保險

基金為再保險，而地震保險基金再依實施辦法規定將其承擔之危

險，移轉由共保組織及政府承擔或安排於國內、外再保險市場或

資本市場分散或自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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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前述危險分散機制屬非比例性再保險，第一次危險分散係

由原保險公司將其承保之地震危險 100%再保險予地震保險基金，

故地震保險基金為唯一之再保人。第二次危險分散係由地震保險

基金再轉分予由原保險公司與中央再保險公司組成之共保組織

（底層 30 億元），以及國內、外再保險市場（超過 200 億元之 200

億元），政府承擔整體危險分散機制超過 560億元至 700億元之 140

億元責任，地震保險基金自留之責任額為 330 億元。 

茲就危險分散機制之承擔者作為保險代位主體之各種可能情

形，探討如下： 

以第一次分散承擔者為保險代位之主體 第一款  

住宅地震基本保險之保險人就其承擔住宅地震危險，100%為

再保險分出予地震保險基金，故地震保險基金為危險分散機制第

一次分散之唯一再保險人。惟實務見解363認為，保險法第 53 條之

保險人應符合保險法第 2 條之定義，惟地震保險基金並非保險法

第 2 條所稱之保險人，依該函之邏輯推導，地震保險基金可否依

保險法第 53 條為保險代位即有疑義。本文以為地震保險基金係依

保險法第 138 條之一及實施辦法規定承擔財產保險業承保之住宅

地震基本保險之再保險人，應可適用保險法第 53 條保險代位之規

定。 

                      

363
 司法院（83）秘台廳民一字第 07799 號函。資料來源：司法院法學資料檢索系統/判解函釋

http://jirs.judicial.gov.tw/Index.htm。 

http://jirs.judicial.gov.tw/Index.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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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第二次分散承擔者為保險代位之主體 第二款  

共保組織 第一目  

就危險分散機制中共保組織承擔之責任，得否由共保組織為

代位之主體？因共保組織之性質為再保險聯營組織，僅係類似交

易所之平台，而非法人，已於第四章第三節中討論，尚故無法以

「共保組織」為保險代位之主體。 

因共保組織中實際承擔責任者，實為共保組織之成員，其為

危險分散機制底層 30 億元責任之共同再保險人，就共保組織承擔

之責任，似得由共保組織成員為保險代位之主體。目前共保組織

之成員為中央再保險公司及所有簽單之保險公司計 16 家364，為數

不少，仍難避免代位權利割裂之缺點，然因共保組織之成員與原

保險公司之組成大致相同，因其利害一致，代位之決定不致有利

益衝突，且如一次地震事件之總保險損失在 30 億元以下時，共保

組織之成員為最終之責任承擔者，由共保組織之成員為保險代位

之主體似亦為可行之選擇。 

國內外再保險人 第二目  

危險分散機制中承擔總責任額超過 200 億元之 200 億元非比

例再保險人之國內外再保險人，再法定權利移轉之理論上，應可

作為保險代位之主體。然而移轉至危險分制機制中「超過 200 億

元之 200 億元」之權利應如何計算、分配予各再保險人，實是一

                      

364
 參財團法人住宅地震保險基金網站，客戶服務/承保住宅地震保險之產物保險公司聯絡表，

http://www.treif.org.tw/contents/H_service/H4.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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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難題，且第三人亦可能面臨為數眾多再保險人代位求償之困境，

因目前實務上及再保險慣例，國外之再保險人尚未有自為代位之

實例，且一般再保險合約中多有由再保險之被保險人（此處指地

震保險基金）代位再攤回予再保險人之約定，故就危險分散機制

中由國內外再保險人承擔之責任，應無需由國內外再保險人直接

作為保險代位之主體，而由地震保險基金依再保險合約之約定將

向第三人代位所得攤回至危險分散機制中。 

政府 第三目  

政府於危險分散機制中承擔責任之性質為給付行政（如本章

第三節所述），而非承擔再保險責任之再保險人，如此即無法依保

險法第 53 條作為保險代位之主體。惟為不使第三人脫免責任，政

府所承擔之部分，並非即不適用保險代位之規定，而應由其他得

為保險代位之主體代位後納入危險分散機制中攤回。 

第二項  以地震保險基金為保險代位主體之實益  

住宅地震保險危險分散機制依保險法第 138 條之一規定，係

由地震保險基金負責住宅地震基本保險之自留與分散，地震保險

基金亦即為危險分散機制管理者，且其承擔之責任額亦最多，倘

以其為主體進行保險代位之實益如下： 

地震保險基金為最終危險承擔最多者 第一款  

而地震保險基金負責承擔及分散之第二層限額 670 億元，佔

危險分散機制總責任額約 95%，地震保險基金自留及政府承擔之部

分，即佔近七成，地震保險基金為危險分散機制中承擔責任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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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多之最終危險承擔者。在法定移轉架構下，地震保險基金既為

危險分散機制架構中最終危險承擔責任之金額最多者，則由地震

保險基金進行保險代位當屬合理。且由地震保險基金進行保險代

位，法律關係相對單純，第三人亦可免除被數家保險公司就同一

保險事故求償之情形。 

增加代位案件之規模經濟 第二款  

以現行再保險實務由各簽單之保險公司各自進行保險代位後，

就代位所得之金額，納入危險分散機制中攤回，實務操作上雖為

可行，然如係某一建商之施工不良造成某棟集合住宅建築物倒塌

之代位案件，承保該棟建築物各戶之簽單保險公司皆需各自行進

行保險代位之行政程序及訴訟準備及支出訴訟費用與律師費用。 

住宅地震基本保險之住宅建築物之保險給付係以重置成本為

基礎，最高保險金額 150 萬元加上臨時住宿費用 20 萬元，金額本

即不高，再考慮第三人就住宅建築物賠償責任係實際現金價值為

基礎，保險人實際上可代位之金額可能更小於保險給付。故若由

地震保險基金為主體進行保險代位，集合同一棟大樓之承保保戶，

應可達到代位案件之規模經濟。 

避免同一住宅建築物原保險人代位之決定不一 第三款  

保險代位為保險公司之權利而非義務，個別簽單保險公司可

能在權衡行政作業成本、訴訟程序之可能耗費之時間及代位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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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可能性等因素之後，可能決定放棄該賠案之代位求償365，住宅地

震基本保險之保險金額最高僅 150 萬元，簽單保險公司在欲進行

保險代位之該棟住宅建築物中，承保之戶數為一戶、數戶或數十

戶，可能影響其考量費用、時間等成本之權衡而有對是否進行代

位有不同決定。以地震保險基金為主體進行保險代位，可避免同

一棟住宅建築物各簽單保險公司是否代位之決定不一致。 

避免原保險人怠於行使保險代位 第四款  

簽單保險公司承擔在危險分散機制總限額 700 億元中，其真

正承擔之責任為共保組織承擔之 30 億元，再依認受成分承擔保險

責任，雖共保組織承擔之 30 億元為危險分散機制最易受到損失之

最底層，然其總責任額不到 5%，倘損失總額超過 30 億元之場合，

簽單保險公司進行保險代位所追回之金額，都可能只降低其他再

保險人、地震保險基金所承擔之損失，對己無益，在大規模地震

發生後，簽單保險公司尚需處理住宅地震基本保險以外，如車體

險、傷害險及健康險等其他險種，倘其人力不足以負荷保險代位

作業，可能較易放棄住宅地震基本保險之保險代位。 

如地震保險基金僅能依合約之債務不履行，向簽單之保險公

司請求損害賠償，則地震保險基金尚須舉證證明其損失，不如得

由其自行向第三人代位，更為有效直接。 

                      

365
 陳俊元，同註 342，頁 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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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低削額給付之可能 第五款  

如以地震保險基金作為保險代位之主體，則行政作業之人力

與費用成本均可因由地震保險基金集中進行而降低。保險代位之

相關費用最後均將納入危險分散機制中進行攤回，而該危險分散

機制設有總限額（目前為 700 億元），倘住宅地震基本保險同一次

地震事故合計應賠付之保險損失總額超過各層危險承擔限額之合

計總額時，依住宅地震保險危險分散機制實施辦法第六條規定，

地震保險基金報經主管機關核定後按比例削減給付被保險人之賠

款金額，故減少進行保險代位之成本，間接亦降低被保險人削額

給付之機率，或於須削額給付時，縮小削減之比率，有益於被保

險人全體，落實政策性住宅地震基本保險之目的。 

第三項  本文見解 

再保險人是否可依保險法 53 條進行保險代位，並非在法律上

不可行，而是基於再保險國際性及複雜性，使再保險人代位有費

用成本之考量，而實務上均由原保險人進行代位再依再保險合約

約定攤回予再保險人，故通說係以再保險人未有保險代位之實例，

及現行實務均由原保險人進行保險代位後依再保險合約攤回予再

保險人。惟若可認為再保險係商人保險，具高度私法自治，應尊

重再保險合約之約定，則約定由再保險人進行保險代位亦應無不

可之理。 

本文以為住宅地震基本保險之保險代位，如以危險分散機制

之角度思考，考慮危險分散機制承擔者為保險代位實務上之可能

性、實際為代位決策者之合理性以及經濟效益，以危險分散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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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擔者為保險代位主體，可分為兩種情形： 

一、總保險損失金額 30 億元以下時 

總保險損失金額 30 億元以下時，因危險分散機制中共保組織

成員為最後之風險承擔者，由共保組織成員共同為保險代位主體，

有節省成本之經濟效益及代位決定一致之益處。而因地震保險基

金為危險分散機制之中樞組織及共保組織之管理者，故將地震保

險基金列為可為代位之主體，亦可於萬一共保組織成員就共同為

保險代位，未獲共識時，保留作業之彈性。 

二、總保險損失金額超過 30 億元時 

於總保險損失金額超過 30 億元時，則此時因危險分散機制可

能擔任責任者包括共保組織、地震保險基金、國內外再保險人及

政府承擔之責任，較總保險損失金額低於 30 億元時複雜，且地震

保險基金可能為危險分散機制中最終承擔責任最多者，故本文以

為宜由地震保險基金為保險代位主體，以達代位經濟效益、使代

位決定一致並減少被保險人削額給付之機會。政府承擔責任部分，

因係依保險法第 138 條之一所為之給付行政，而地震保險基金既

為依同條規定負責管理危險分散機制之單位，故由地震保險基金

代位應較無爭議。就地震保險基金安排於國內、外再保險市場或

資本市場分散，則應依合約定由地震保險基金代位後納入危險分

散機制攤回。惟目前實務上再保險人代位之實務仍屬罕見，為保

留實務作業彈性，仍應於合約約定中保留簽單保險公司代位之可

能性。 

爰建議可於再保險作業規範、共保組織作業規範訂定相關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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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並於再保合約及共保合約中約定，住宅地震基本保險之保險

代位得由簽單保險公司、共保組織成員或地震保險基金為之。總

保險損失金額為 30 億元以下時，由共保組織主導；超過 30 億元

時，則由地震保險基金主導。個案之代位主體及決定可由地震保

險基金與共保組織協調，倘為單獨個案，可由簽單保險公司進行

代位；倘為集合住宅涉及多數被保險人均可向相同之第三人代位

之情形，則可討論由共保組織成員或地震保險基金為主體為代位，

代位所得之金額納入危險分散機制。而地震保險基金與國內外再

保險人簽訂之再保險合約，亦可約定得由簽單保險公司或地震保

險基金為主體進行保險代位，代位所得之金額納入危險分散機制

中。 

住宅地震基本保險代位與抵押權物上代位  第八節  

實務上，來自抵押權金融機構之投保案件，通常於住宅火災

及地震基本保險保單均附加「住宅火災及地震基本保險抵押權附

加條款」，而住宅火災附加地震基本保險批單則附加「住宅火災保

險附加地震基本保險抵押權附加條款」（上述二條款僅名稱有異，

內容則完全相同，為行文之便，以下簡稱抵押權附加條款）。故討

論附抵押權保單之住宅地震基本保險代位時，尚須釐清抵押權附

加條款之性質及附加該條款之效果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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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項  抵押權附加條款內容概述 

有關抵押權附加條款之內容，茲摘要概述如下366： 

一、抵押權所及範圍 

保險契約雙方同意除臨時住宿費用外，在抵押債權範圍內，住宅

火災保險之保險金應優先清償抵押權人之抵押債權，保險人並應

直接給付予抵押權人；而住宅地震基本保險之保險金以百分之六

十為限，優先按抵押權順位清償抵押權人之抵押債權，保險人並

應直接給付予抵押權人。保險金清償被保險人所欠抵押債務後仍

有餘額時，該餘額應給付予被保險人367。 

二、理賠申請之主體 

被保險人同意於承保事故發生後，於未受清償債務範圍內，抵押

權人得以代理人身分代理被保險人申請理賠。抵押權人以代理人

身分申請理賠時，應併檢附尚未受清償之抵押債權餘額證明文件

368。 

由本條約定可知，於附加抵押權附加條款之保單，理賠申請之主

體仍為被保險人，抵押權人僅可依據抵押權附加條款之約定以代

理人身分申請理賠。 

                      

366 抵押權附加條款之詳細內容，參財團法人保險事業發展中心網站，保險商品資料庫，

http://insprod.tii.org.tw/database/insurance/index.asp。 
367 抵押權附加條款第 1、2、3 條。 
368 抵押權附加條款第 4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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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保險人對抵押權人之通知 

（一）要保人或被保險人未繳清保險費之通知 

要保人或被保險人未繳清保險費時，抵押權人即不得依抵押權附

加條款就給付之保險金額優先受償。但抵押權人經保險人通知並

於十五日內代為繳付保險費者，不在此限369。 

（二）保險人終止契約之通知 

保險人依保險契約之規定終止契約時，應於十五日前通知抵押權

人370。 

第二項  抵押權附加條款之性質 

抵押權附加條款中約定住宅地震基本保險之給付以 60%為限

優先直接給付予抵押權人，該約定之性質為何，尚依是否認為抵

押權物上代位及於保險給付而異，茲分述之。 

抵押權物上代位及於保險給付 第一款  

若採抵押權物上代位及於保險給付之見解，如認抵押權物上

代位及於保險給付，則抵押權附加條款之性質應屬以保險給付特

定比例直接優先給付予抵押權人之約定。依民法第 881 條之規定

當抵押權標的物毀損滅失時，而有抵押人因而得受賠償或其他利

                      

369
 抵押權附加條款第 6 條。 

370 抵押權附加條款第 7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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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者，該抵押權轉為權利質權，依民法第 903 條、第 907 條規定

非經質權人（原抵押權人）同意，出質人（原抵押人）即有不得

受領清償之義務，惟依民法第 905 條規定，為質權標的物之債權

之清償期先於其所擔保債權之清償期者，質權人僅得請求債務人

提存，而非謂抵押權人逕可優先受償。故如採抵押權物上代位及

於保險給付之見解，抵押權附加條款約定保險給付於抵押債權範

圍內優先按順位直接給付予抵押權人，清償抵押權人之抵押債權，

前開約定或可解釋為係要保人事先以契約約定同意於抵押權標的

物毀損滅失時，保險人直接優先向抵押權人為清償，排除民法第

905 條質權標的物之債權之清償期先於其所擔保債權之清償期者，

質權人僅得請求債務人提存之規定。 

然如認為抵押權之物上代位及於保險給付之原因係將保險給

付視為抵押權標的之代位物。因住宅地震基本保險之重置成本給

付，實為併合住宅建築物實際價值損失之積極保險以及重置費用

之消極保險之混合型保險，然住宅貸款之抵押品一般除房屋外，

尚包括土地，而依不動產估價技術規則第 40 條~42 條規定371，建

物之價格應考量折舊，亦即貸款之鑑價金額可能包括土地價值及

建物之實際現金價值（重置成本扣除折舊），易言之，抵押權人之

債權金額就住宅建築物部分可能僅包括等同其實際現金價值之金

額，故為抵押物之代位物者似僅有等同於住宅建築物實際現金價

值之保險給付，而不及於重置費用之部分。 

綜上，本文以為依民法第 881 條規定之解釋，抵押權物上代

                      

371 資料來源：內政部地政司地政法規全球資訊網。

http://www.land.moi.gov.tw/law/chhtml/mainframe.asp?LCID=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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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之效力似僅及於住宅建築物實際現金價值之保險給付，就超過

住宅建築物實際現金價值部分之保險給付，其權利來源為何則需

進一步探究。惟於目前住宅火災及地震基本保險附加抵押權條款

之保單，己約定就臨時住宿費用以外之保險給付以 60%為限，優先

給付予抵押權人，實務上尚無爭議。然就未附加抵押權條款而住

宅設有抵押權之保單，其抵押權人如欲依民法第 881 條主張抵押

權物上代位，則其依民法第 905 條規定，若保險人為保險給付之

時點先於抵押債權之清償期者，抵押權人僅得請求保險人提存之，

另抵押權人就保險給付依抵押權物上代位得主張之金額是否及於

重置費用給付之部分，仍有待深究。 

抵押權物上代位不及於保險給付 第二款  

另一方面，若採抵押權物上代位不及於保險給付之見解，則

抵押權附加條款約定之性質，學者指出應屬縮短給付類型之不真

正第三人利益契約372。 

民法第 269 條規定，以契約訂定向第三人為給付者，債權人

得請求債務人向第三人為給付，第三人對於債務人有直接請求給

付之權，是為第三人利益契約，至於債權人約定由第三人享有契

約上利益之理由，屬債權人與第三人間之內部關係（對價關係），

債務人無需過問；如債權人約定債務人應向第三人為給付，第三

人未享有直接請求權，學說上稱之則為不真正第三人利益契約373。

要保人與保險人約定保險人就住宅地震基本保險以保險金之 60%

                      

372 葉啟洲，同註 108，頁 234-235。 
373 邱聰智，同註 349，頁 610 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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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限優先直接清償銀行之債權，即屬債權人約定債務人應向第三

人為給付，惟依抵押權附加條款第 4 條之規定，抵押權人僅得以

代理人身分代理被保險人申請理賠，抵押權人未享有直接請求權，

故屬不真正第三人利益契約。 

有學者指出若採抵押權物上代位不及於保險給付之見解，則

抵押權附加條款第 2 條約定，住宅地震基本保險之保險給付，除

臨時住宿費用外，應給付之保險金以 60%為限，在抵押債權範圍內，

優先按抵押權順位清償抵押權人之抵押債權，直接給付予抵押權

人，與住宅地震基本保險政策性保險之特性，不盡相符 374。本文以

為於住宅地震基本保險保單附加抵押權附加條款之情形，通常為

被保險人以自己所有之住宅為抵押物向銀行申請貸款，而依銀行

貸款之流程，需為抵押物投保住宅火災及地震基本保險，並附加

抵押權附加條款375，約定保險人就其應給付之保險金之一定比例優

先直接給付銀行以清償銀行之債權。前述要保人與保險人約定向

第三人為給付，尚無違反民法第 72 條規定之虞，亦應無保險法第

54 條變更強制規定或第 54 條之一對要保人或被保險人顯失公平

之情形，且銀行貸款流程中要求抵押人投保住宅火災及地震基本

保險並附加抵押權附加條款376，即係欲以保險給付保障其債權，而

抵押人為獲得貸款亦同意其要求，此屬契約自由之範疇，且與住

宅火災保險之約定相較，住宅地震基本保險之給付僅約定以 60%

為限，尚保留 40%保險給付予被保險人，與住宅地震基本保險之政

                      

374 汪信君、廖世昌，同註 14，頁 245-246。 
375 參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 2016.3.18 新聞稿，「金管會提醒國人投保住宅地震保險，可保居家財產

安全」，http://www.banking.gov.tw/pda/home.jsp?prg=news_view.jsp&dataserno=201603180002。 
376

 如國泰世華銀行房屋貸款契約書範本暨說明，「擔保物提供同意書」第 5 條之約定，

https://www.cathaybk.com.tw/cathaybk/doc/about_bond_12.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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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性保險尚不致牴觸。 

第三項  設定抵押權案件之住宅地震基本保險代位  

於因可歸責於第三人之事由致保險事故發生時，於保險標的

設有抵押權之案件，保險人應向何者為保險給付及代位取得被保

險人對第三人請求權之時點，即因抵押權物上代位是否及於保險

給付之不同見解而異。 

如採抵押權物上代位及於保險給付之見解，抵押權物上代位

與住宅地震基本保險之保險代位之適用，可析言如下：一、抵押

權轉換為權利質權。設有抵押權之住宅地震基本保險標的，於保

險事故發生時，抵押權轉換為權利質權，權利質權之標的包括：

抵押人（被保險人）對保險人之保險給付請求權以及其對第三人

有損害賠償請求權。二、抵押權人之抵押權因債權清償而消滅。

住宅地震基本保險之保險人依抵押權之順位向權利質權人（原抵

押權人）為保險給付後，就清償之範圍內，原抵押權人之債權歸

於消滅。三、保險人代位取得對第三人之債權。保險人向權利質

權人（原抵押權人）為給付，等同於保險人己向被保險人為保險

給付，保險人得依保險法第 53 條於給付範圍內代位取得被保險人

（抵押人）對第三人之債權。而抵押權人之債權歸於消滅，權利

質權亦不復存在，保險人代位取得被保險人（抵押人）對第三人

之債權，亦非屬權利質權之標的。 

反之，如採抵押權物上代位不及於保險給付之見解，於保險

標的設有抵押權之案件，保險給付請求權尚仍屬被保險人之權利，

倘保單有附加抵押權附加條款，則保險人依抵押權附加條款之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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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向被保險人及被保險人指定之第三人（抵押權人）為給付後，

代位取得被保險人對第三人之損害賠償請求權；倘保單未有附加

抵押權附加條款，則因認為抵押權物上代位不及於保險給付，保

險人應向被保險人為保險給付，給付後被保險人對第三人之損害

賠償請求權即移轉予保險人。 

小結 第九節  

我國住宅地震基本保險制度發端於 1999 年之 921 大地震，依

據保險法第 138 條之一及其授權訂定之實施辦法而建制，有關危

險分散機制之承擔限額、保險金額、保險費率、各種準備金之提

存、會計作業、承保理賠、再保險及共保組織等事宜均訂有相關

辦法。 

住宅地震基本保險之保險標的為住宅建築物本體，保險金額

以住宅建築物本體之重置成本為基礎，最高保險金額為 150萬元。

保險事故發生時，如保險標的之損壞達全損之理賠標準，保險人

依保險金額在住宅建築物本體之重置成本內為給付，另支付臨時

住宿費用 20 萬元。 

基於地震風險有發生頻率低，損失幅度大，且損失金額可能

超過預期之特性，財產保險業依保險法第 138 條之一承保之住宅

地震危險，依實施辦法之規定應全數向地震保險基金為再保險，

地震保險基金再依規定自留或分散予共保組織、國內外再保險人

及由政府承擔，此即住宅地震基本保險之危險分散機制。財產保

險業承保之住宅地震基本保險全數向地震保險基金為再保險，屬

危險分散機制之第一次分散；地震保險基金再依規定自留或分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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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為危險分散機制之第二次分散。地震保險基金依保險法第 138

條之一規定負責管理危險分散機制。因目前一次地震事故總限額

為 700 億元，故危險分散機制實為限額 700 億元之非比例性超額

賠款再保險。 

而危險分散機制中各層承擔者之性質，地震保險基金依保險

法第 138 條之一及實施辦法規定擔任再保險責任之特殊組織形態

再保險人；共保組織在性質上應屬再保險聯營組織，係類似交易

所之存在，非為法人，其本身並不承擔責任，實際之責任承擔者

為共保組織成員，共保組織會員依其認受成本承擔危險分散機制

底層 30 億元之責任，其性質為限額 30 億元非比例性超額賠款再

保險之共同再保險人；國內外再保險人目前承擔危險分散機制超

過 200 億元之 200 億元，其性質為非比例性超額賠款再保險之共

同再保險人，應無疑義；而政府承擔之責任，應屬依保險法第 138

條之一所為之給付行政。 

住宅地震基本保險給付包括住宅建築物重置成本之給付及臨

時住宿費用。住宅建築物重置成本保險之性質，在學說上尚無定

論，學者有認為重置成本保險屬積極保險中定值保險、不定值保

險以外之特殊類型，有認為重置成本保險屬不定值保險中保險價

額約定方式之一種，另有認為重置成本保險屬消極保險與積極保

險兩種保險之併合，本文以為重置成本保險係包含消極保險與積

極保險之混合型保險，將折舊之部分認為重置保險標的之成本與

其實際價值差額，屬消極保險之性質，較能解釋被保險人就「折

舊」部分之保險利益為何。而臨時住宿費用之性質為費用保險，

屬消極保險較無疑義。住宅地震基本保險之臨時住宿費用在制度

設計上，於保險標的之損失達理賠標準即一次給付被保險人 20 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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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無需檢附單據，以達到迅速理賠之目標，並補償被保險人受

震災影響所可能發生之額外費用支出及利益損失，又住宅地震基

本保險臨時住宿費用與住宅火災保險之臨時住宿費用或日本臨時

費用保險之金額相差不大，並未偏離一般保險商品估計可能發生

費用之水準，應可認為並未悖於損害填補原則。 

住宅地震基本保險屬天災保險，亦為政策性保險，惟上述性

質仍不影響保險代位之適用。住宅地震基本保險屬天災保險，大

多數案件之損失多係因不可抗力之地震天災所造成，當無保險代

位之問題；惟就建築物因人為疏失致耐震能力不足而於地震中倒

塌，損失發生之主力近因應屬兩個以上原因同時發生，其中一個

原因為承保危險（地震），而另一原因（施工不當及設計疏失）因

未涉及除外危險，故保險人依保險條款需負保險責任。保險人於

賠付保險金後，自可代位被保險人向第三人之損害賠償請求權。

又住宅地震基本保險屬政策性保險，亦為損失填補保險，政策性

保險與損失填補保險並非相斥之分類，保險代位之目的係為防止

被保險人因保險而更獲利得，符合保險損失填補原則，亦與政策

性保險之目的無悖，故尚不宜於保險契約中以條款約定排除保險

人之代位，以防免發生個案明顯牴觸利得禁止原則之不合理情

形。 

住宅地震基本保險之保險代位，於被保險人因保險事故發生

致保險標的受有損害而對第三人有損害賠償請求權時，保險人為

保險給付後，於其賠償金額之範圍內取得被保險人就保險標的之

損害對第三人之損害賠償請求權。保險給付包括住宅建築物重置

成本範圍內依保險金額給付以及臨時住宿費用。賠償金額在解釋

上除保險給付外，應可包括損失證明及估計費用。住宅地震基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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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為政策性保險，尤應遵循被保險人優先原則，以避免與被保

險人競爭第三人之損害賠償。而在保險人代位之權利與被保險人

對第三人之生命、身體、健康等損害賠償請求權競爭時，保險人

可基於與被保險人共同分擔費用之立場，與被保險人共同進行訴

訟，以落實其企業社會責任，亦有益於其企業形象。 

有關由危險分散機制承擔者為主體進行保險代位之可行性，

因危險分散機制之第一次危險分散係由原保險公司將其承保之地

震危險 100%再保險予地震保險基金，地震保險基金係依保險法第

138 條之一及實施辦法規定承擔財產保險業承保之住宅地震基本

保險之再保險人，應可適用保險法第 53 條保險代位。而以以地震

保險基金為保險代位主體，則有下列實益：地震保險基金為危險

分散機制中最終危險承擔責任最多者，由其進行保險代位當屬合

理，且法律關係相對單純；集中由地震保險基金代位可增加案件

之規模經濟；避免同一住宅建築物原保險人代位之決定不一及原

保險人怠於行使保險代位，並降低削額給付之可能，有益於被保

險人全體，落實政策性住宅地震基本保險之目的。 

而危險分散機制第二次危險分散係由地震保險基金再轉分予

由原保險公司與中央再保險公司組成之共保組織（底層 30億元），

以及國內、外再保險市場（超過 200 億元之 200 億元），政府承擔

整體危險分散機制超過 560 億元至 700 億元之 140 億元責任，地

震保險基金自留之責任額為 330 億元。由危險分散機制第二次分

散承擔者進行保險代位之可行性，其中共保組織中實際承擔責任

者，實為共保組織之成員，其為危險分散機制底層 30 億元責任之

共同再保險人，就共保組織承擔之責任，似得由共保組織成員為

保險代位之主體。國內外再保險人雖可直接作為保險代位之主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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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實務上及再保險慣例，國外之再保險人尚未有自為代位之實例，

應可由地震保險基金依再保險合約之約定將向第三人代位所得攤

回至危險分散機制中。政府於危險分散機制中承擔責任之性質為

給付行政，並非再保險人，應由其他得為保險代位之主體代位後

納入危險分散機制中攤回。 

考慮危險分散機制承擔者為保險代位實務上之可能性、實際

為代位決策者之合理性以及經濟效益，以危險分散機制承擔者為

保險代位主體，可分為總保險損失金額 30 億元以下及超過 30 億

元兩種情形。總保險損失金額為 30 億元以下時，為節省成本之經

濟效益及使代位決定一致並保留作業之彈性，可約定將共保組織

成員及地震保險基金列為代位之主體；於總保險損失金額超過 30

億元時，因地震保險基金可能為危險分散機制中最終承擔責任最

多者，且地震保險基金可依再保險合約代替國內外再保險人為代

位，及代位政府承擔之部分，故本文以為宜由地震保險基金為保

險代位主體，以達代位經濟效益、使代位決定一致並減少被保險

人削額給付之機會。惟目前實務上再保險人代位之實務仍屬罕見，

為保留實務作業彈性，仍應於合約約定中保留簽單保險公司代位

之可能性。 

另因住宅地震基本保險多為配合銀行貸款作業而投保之案件，

抵押物（保險標的）毀損滅失後，抵押權依民法第 881 條之規定

及於被保險人之保險給付請求權，抵押權轉換為權利質權，鑑於

住宅地震基本保險建制當時，在主管機關主導之下，住宅地震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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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保險抵押權附加條款約定為以保險金額之 60%為限377，在債權範

圍內優先抵押權人之債權。惟學者指出抵押權轉換為權利質權後，

在抵押債權屆期前所為之給付，權利質權人依民法第 905 條請求

債務人提存之，並對提存物行使其質權。抵押權人為金融機構之

住宅地震基本保險保單實務上均附加抵押權附加條款，故保險人

依條款約定向抵押人為給付；然就抵押權人非為金融機構者，如

其住宅地震基本保險保單未附加抵押權附加條款，似即應回歸適

用民法之規定。  

                      

377
 財團法人住宅地震保險基金網站，常見問題 Q&A，

http://www.treif.org.tw/contents/H_service/H1.aspx?id=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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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住宅地震保險與保險代位制度 第五章  

日本保險代位制度 第一節  

保險契約以損害填補為原則，為避免被保險人於獲得保險人

之保險給付後，除其損害獲得填補之外，反而更有利得，保險法

爰有保險代位制度之設計，使保險人為保險給付後，得代位取得

被保險人對保險標的之所有權及其他物權或對第三人之債權。日

本保險法上之保險代位制度，有殘餘物代位（残存物代位，第 24

條378）及請求權代位（請求権代位，第 25 條379）兩種。殘餘物代

位之標的為被保險人對保險標的之所有權或其他物權；請求權代

位之標的則為被保險人對第三人之債權380。 

殘餘物代位與請求權代位皆係基於保險人之保險給付，法律

規定使被保險人之權利當然移轉予保險人。惟兩者尚有不同之處，

殘餘物代位僅限於保險標的為有體物，且保險標的全損之情形，

代位對象為被保險人對殘餘物之所有權及其他權利；而請求權代

                      

378
 第二十四条（残存物代位）  保険者は、保険の目的物の全部が滅失した場合において、保険

給付を行ったときは、当該保険給付の額の保険価額（約定保険価額があるときは、当該約定

保険価額）に対する割合に応じて、当該保険の目的物に関して被保険者が有する所有権その

他の物権について当然に被保険者に代位する。 
379

 第二十五条（請求権代位）  保険者は、保険給付を行ったときは、次に掲げる額のうちいず

れか少ない額を限度として、保険事故による損害が生じたことにより被保険者が取得する債

権（債務の不履行その他の理由により債権について生ずることのある損害をてん補する損害

保険契約においては、当該債権を含む。以下この条において「被保険者債権」という。）に

ついて当然に被保険者に代位する。 

一  当該保険者が行った保険給付の額 

二  被保険者債権の額（前号に掲げる額がてん補損害額に不足するときは、被保険者債権の額

から当該不足額を控除した残額） 

２  前項の場合において、同項第一号に掲げる額がてん補損害額に不足するときは、被保険者

は、被保険者債権のうち保険者が同項の規定により代位した部分を除いた部分について、当

該代位に係る保険者の債権に先立って弁済を受ける権利を有する。 
380

 潘阿憲，保険法槪說，頁 129，2010 年 7 月初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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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則於分損之情形亦有適用，代位對象為被保險人對第三人之債

權381。 

第一項  殘餘物代位 

保險標的發生全損時，保險標的之殘餘物如鋼筋、石材等可

能仍有殘餘之價值。日本保險法第 24 條即規定，保險標的因保險

事故而發生全損，保險人為保險給付後，依保險給付對保險價額

之比例，當然代位取得被保險人關於保險標的之所有權及其他物

權。 

保險人為保險給付後，取得殘餘物之所有權，可回收出賣殘

餘物所得之價金，即與保險人一開始只填補被保險人應得保險給

付扣除殘餘物價值之實際損害，有相同結果382。 

殘餘物代位之規範目的，日本學界有利得防止說及技術說二

種見解，利得防止說，認為被保險人之損害應扣除殘餘物之價值，

防止被保險人因同時保有保險給付與尚有價值之殘餘物而有所利

得；技術說則認為殘餘物代位可提升保險給付之效率，避免因估

算殘餘物之價值，而延遲保險給付之時間，致影響對被保險人利

益之保障。事實上，利得防止說及技術說係以不同之角度觀察殘

存存物代位制度，兩說可互為補充而無互為牴觸之處383。 

                      

381
 山下友信、永沢徹編著，同註 325，頁 232 

382
 今井薫、岡田豊基、梅津昭彦著，同註 126，頁 137-138。 

383
 潘阿憲，同註 380，頁 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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殘餘物代位之要件 第一款  

保險標的發生全損 第一目  

依保險法第 24條，殘餘物代位僅適用於保險標的全損之情形，

倘保險標的之損壞僅為部分損失，未達全損，即無殘餘物代位之

適用。所謂全損，除物理上之全部滅失外，尚包括保險標的在經

濟上效用全部失去以及修復費用超過保險標的價值之情形384。而於

保險標的為複數可分之物時，則以可拆分之各部分單獨認定是否

達到全損。竊盜險之保險標的失竊時，亦屬保險標的全損之情形，

而有殘餘物代位之適用385。 

實務上，保險標的在經濟上效用是否全部失去之認定，通常

依據契約條款之約定。例如約定修復費用超過保險標的價額時，

即為全損；或住宅火災保險，保險標的因火災而燒毀之建築面積

達總建築面積之 80%時，約定為全部燒毀等等386。 

保險人為保險給付 第二目  

保險人為保險給付，係指保險人基於保險契約約定金額應負

保險給付義務者。惟基於損失填補原則，超額保險超過保險價額

之部分，不包括在內387。 

                      

384
 笹本幸祐，保険代位に関する議論の推移と保険法改正，載：竹濵修、木下孝治、新井修司編，

保険法改正の論点：中西正明先生喜寿記念論文集，頁 165，2009 年 3 月初版。 
385

 落合誠一、山下典孝編集，新しい保険法の理論と実務，頁 206。 
386

 山下友信、永沢徹編著，同註 325，頁 224。 
387

 山下友信、永沢徹編著，同註 325，頁 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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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損害防止費用是否屬於「保險給付」，日本學界則有肯定

說與否定說。肯定說主張，如於被保險人未獲得損害防止費用時，

即讓保險人可代位取得殘餘物所有權等權利，對被保險人似有不

公388。否定說則認為，殘餘物代位制度設計係為於技術上得便宜認

定保險標的價值，以迅速理賠，倘將損害防止費用等與保險標的

本身之價值無關之費用，納入保險給付之範圍，與殘餘物制度之

目的似有不合389。 

殘餘物代位之效果 第二款  

保險人得為殘餘物代位之時點為保險人應給付之金額全部給

付時390。 

殘餘物代位之效果，依日本保險法第 24 條之規定，保險人於

為保險給付後，依保險給付對保險價額之比例，當然代位取得被

保險人關於保險標的之所有權及其他物權，無需當事人間另為意

思表示，權利移轉之事實並得對抗第三人 391。惟如有另外之第三人

對保險標的有其他物權存在時，為保護該第三人之利益，仍應對

該第三人為通知392。 

殘餘物代位之權利取得範圍 第三款  

有關殘餘物代位之權利取得範圍，於無自負額之足額保險之

                      

388
 今井薫、岡田豊基、梅津昭彦著，同註 126，頁 137。 

389
 山下友信、永沢徹編著，同註 325，頁 225。 

390
 今井薫、岡田豊基、梅津昭彦著，同註 126，頁 138。 

391
 潘阿憲，同註 380，頁 132。 

392
 今井薫、岡田豊基、梅津昭彦著，同註 126，頁 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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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形，保險人依其保險責任給付全額，保險人取得保險標的所有

權之全部；於無自負額之不足額保險之情形，保險人與被保險人

對保險標的形成共有。實務上通常約定，於遇被保險人不足額保

險時，保險人與被保險人協定殘餘物之價值，保險人直接以保險

給付之金額，扣除其就殘餘物應得比例之金額，再給付予被保險

人393。 

學者有主張於不違反利得禁止原則之前題下，在不足額保險

之情形，殘餘物代位亦有被保險人優先原則之適用，以貫徹優先

填補被保險人損害之保險制度之目的394。 

第二項  請求權代位 

保險事故之發生可歸責於第三人時，被保險人同時取得對第

三人之債權以及依據保險契約對保險人之保險給付請求權。上述

被保險人對第三人之損害賠償求權與對保險人之保險給付請求權，

係基於不同原因而生之權利，兩請求權間為併存之關係。日本保

險法第 25 條爰有請求權代位之規定，由保險人為保險給付後，得

代位被保險人求償，日本學者多數見解認為，請求權代位規範之

最主要目的可歸納為二，一為避免被保險人因保險而於其損失外

有更有利得，二則為避免第三人因被保險人投保保險而得免責 395。 

                      

393
 山下友信、永沢徹編著，同註 325，頁 226-227。 

394
 山下友信、永沢徹編著，同註 325，頁 227。 

395
 岡田豊基，請求権代位の法理：保険代位論序說，頁 75-81，2007 年第 1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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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求權代位之要件 第一款  

日本保險法第 25 條明定，請求權代位係指保險事故因第三人

之行為而發生，因而致被保險人之損害，保險人於對被保險人為

保險給付後，取得被保險人對第三人之債權396。 

被保險人對第三人有請求權 第一目  

依日本保險法第 25 條規定，請求權代位之對象，亦即移轉於

保險人之權利，為因保險事故發生，被保險人所取得之債權。日

本保險法第 25 條所謂被保險人之債權，只要保險事故發生之原因

與保險人取得債權基於同一原因即可，不限於侵權行為之損害賠

償請求權，尚包括：債務不履行之損害賠償請求權，損害賠償義

務人間之損害賠償請求權，不當得利返還請求權，共同海損分攤

請求權等397。 

但由被保險人之同居家屬等與被保險人以永久共同生活為目

的而同居一家之人之過失所造成之損害，如適用請求權代位之規

定，將如同賠付被保險人後再從其手中奪取利益，實屬不當。請

求權代位與殘餘物代位不同，於分損之情形亦有請求權代位之適

用398。 

                      

396
 山下友信、竹濱修、洲崎博史、山本哲生著，同註 106，頁 177。 

397
 山下友信，保険法，頁 552，2005 年初版。 

398
 岡田豊基，現代保険法，頁 221-222，2010 年 9 月初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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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人為保險給付 第二目  

日本保險法第 25 條第二項規定，保險代位以保險人為保險給

付為要件，保險人保險人就其承保之比例為給付時，在不損害被

保險人權利之範圍內，得為保險代位。 

保險人為保險給付，係指保險人基於保險契約所應負之保險

責任，若為保險人非基於保險契約之任意給付，保險人就該任意

給付不得為請求權代位399。保險人行使請求權代位所生之律師費用，

依實務通說亦不包括在保險人得代位向第三人請求之範圍內400。 

請求權代位效果 第二款  

法律上之當然權利移轉 第一目  

保險人為保險給付後，在被保險人對第三人之債權範圍內，

依日本保險法第 25 條第 1 項之規定被保險人對第三人之債權當然

移轉予保險人，無需當事人間另為意思表示，保險代位權利移轉

之事實並得對抗第三人401。對於非因其過失不知債權人已因保險代

位變更為保險人，而為向被保險人為給付之善意第三人，基於對

債務人之保障，此時應將被保險人視為債權之準占有人以資救濟 402。

惟亦有學者主張為保障債務人之利益，仍應以通知第三人為對抗

                      

399
 山下友信、永沢徹編著，同註 325，頁 235。 

400
 山下友信、永沢徹編著，同註 325，頁 242-243。 

401
 今井薫、岡田豊基、梅津昭彦著，同註 126，頁 141。 

402
 潘阿憲，同註 380，頁 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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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件403。 

保險人代位之權利係法定當然代位承繼被保險人而來，故被

保險人對第三人債權之消滅時效及時效期間等，均不因移轉予保

險人而有所改變404。 

保全權利之協力義務 第二目  

被保險人因保險事故發生而對保險人及第三人均有請求權時，

被保險人對保險人負有為協助保險人為保險代位而保全權利之協

力義務。實務上通常亦於保險契約條款中約定，就因被保險人違

反協力義務而使保險人無法向第三人求償之金額，保險人對被保

險人不負保險給付義務405。 

請求權代位之範圍 第三款  

對應原則 第一目  

因請求權代位制度主要為避免被保險人有不當利得，故請求

權代位之對象限於保險損害填補標的所對應之債權，換言之，即

保險給付之對象與第三人損害賠償之對象應具有同一性，此即請

求權代位之對應原則406。 

                      

403
 岡田豊基，同註 398，頁 223。 

404
 潘阿憲，同註 380，頁 139。 

405
 今井薫、岡田豊基、梅津昭彦著，同註 126，頁 142-143。岡田豊基，同註 398，頁 225。山下

友信、永沢徹編著，同註 325，頁 242。 
406

 洲崎博史，保険代位と利得禁止原則(一)、(二)完，法學論叢，第 129 卷 1 号，頁 9-11，1991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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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人代位權利之金額 第二目  

於不足額保險之情形，保險人之保險給付不足以完全填補被

保險人之損失，而倘第三人依法之損失填補責任亦小於被保險人

之損失，則保險人得代位之權利範圍，則可能之處理方式有：保

險人優先說、比例分配說及被保險人優先說等三種。 

日本保險法第 25 條第一項，即明定採被保險人優先說（日本

學說上稱為差額說）。保險人為保險給付後，保險給付之金額，以

保險給付與被保險人對第三人之債權金額兩者相較（倘保險給付

之金額不足以填補被保險人之損害金額，則被保險人對第三人之

債權金額尚應扣除被保險人未受保險填補之部分），以其中較少之

金額限度內，當然代位被保險人對第三人之債權。 

一、保險人優先說 

保險人優先說（絕對說、限度主義）認為保險人予給付保險

給付後，於其給付範圍內全額取得被保險人對第三人之請求權，

被保險人僅保有損害額超過或等於保險人已給付之賠償金額請求

權407。 

舉例而言，倘保險標的之價額為 100 萬元，保險金額為 60 萬

元之不足額保險。後來保險標的因第三人之行為致全部毀損滅失，

保險人給付被保險人 60 萬元，惟被保險人因與有過失，故其對第

三人之債權為 80 萬元。若採保險人優先說，則保險人得代位之債

                      

407
 甘利公人、福田弥夫，ポイントレクチャー保険法，頁 107，2011 年 12 月初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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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等於其保險給付之金額，即 60 萬元；而被保險人保有之債權

為 20 萬元。保險人所獲得之損失填補金額為保險給付 60 萬元以

及對第三人之賠償請求權 20 萬元，合計 80 萬元，被保險人仍有

20 萬元之損失未獲填補408。 

二、比例分配說 

比例分配說（相對說、比例主義）認為保險人取得被保險人

對第三人請求權之範圍，類推適用不足額保險之比例計算之規定，

保險人依保險金額對保險價額之比例取得被保險人對第三人之請

求權409。日本舊商法第 662 條即採此說。 

沿用上例，若採比例分配說，則保險人得代位之債權，等於

被保險人對第三人之賠償請求權乗上保險金額對保險價額之比例

（80 萬元 x60 萬元/100 萬元），即 48 萬元；而被保險人保有之債

權為 32 萬元。保險人所獲得之損失填補金額為保險給付 60 萬元

以及對第三人之賠償請求權 32 萬元，合計 92 萬元，被保險人仍

有 8 萬元之損失未獲填補410。 

三、被保險人優先說 

被保險人優先說（差額說）係以被保險人的損害填補為優先

考量，故保險給付及第三人之債權應優先填補被保險人之損害，

                      

408
 參見岡田豊基，同註 398，頁 225，註 398。 

409
 甘利公人、福田弥夫，同註 407，頁 107。 

410
 參見岡田豊基，同註 398，頁 225，註 3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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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過被保險人全部損失部分之請求權方移轉予保險人411。 

沿用上例，若採被保險人優先說，被保險人可獲得保險給付

60 萬元，因被保險人之損失金額為 100 萬元，被保險人仍有 40

萬元未獲保險補償，故被保險人對第三人之債權 80 萬元，應有 40

萬優先填補被保險人。此時，保險人得代位對第三人債權之金額

依日本保險法第 25 條第一項之規定計算，保險人對第三人債權應

扣除未獲保險補償之差額計算，即 40 萬元（80 萬元-40 萬元）；

而保險人之保險給付為 60 萬元，被保險人之債權只能以 40 萬元

計，兩者相較以金額較低者為保險人得代位對第三人債權之金額

即為 40 萬元。被保險人所獲得之損失填補金額為保險給付 60 萬

元以及對第三人之賠償請求權 40 萬元，合計 100 萬元，被保險人

之損失獲得完全填補412。 

被保險人之權利優先受償 第三目  

日本保險法第 25 條第二項規定，保險人之保險給付不足填補

被保險人之損失時，被保險人依保險法第 25 條第一項規定計算仍

保有對第三人之債權，優先於保險人所代位對第三人之債權。申

言之，即不問理由，於被保險人及保險人因保險標的毀損滅失而

生之債權有競爭之情形時，被保險人之權利優先於保險人，以確

保被保險人關於保險標的之損失獲得全部之填補413。 

                      

411
 甘利公人、福田弥夫，同註 407，頁 107。 

412
 參今井薫、岡田豊基、梅津昭彦著，同註 126，頁 141。 

413
 落合誠一、山下典孝編集，同註 385，頁 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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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住宅地震保險制度 第二節  

第一項  成立背景及業務現況 

成立背景 第一款  

日本之住宅地震保險制度係依據「地震保險法」（地震保険に

関する法律）之規定而運作。日本地震保險法第 1 條，明定日本

住宅地震保險制度成立之目的，係為使政府針對保險公司所承保

之地震危險責任為再保險，以達成推廣住宅地震保險，與安定地

震受災者生活之目的。 

日本自 1880 年代起，即開始有建立地震保險制度之研議與討

論，然因種種因素遲遲未能實施，直至 1964 年 6 月發生芮氏規模

7.5 之新潟地震，則為日本住宅地震保險建制之契機。新潟地震造

成近 500 人之傷亡，約 2 千棟住宅全損、6 千多棟住宅半損，8 萬

多棟房屋及道路、橋梁、鐵路等公共設施均因地震而受有損壞。

當時國會正在審查保險業法修正案，於是於通過該修正案時以附

帶決議之方式，要求相關單位參考現有核能保險制度，儘速研議

建立地震保險制度。依據上開附帶決議，在當時主管機關大藏省

之推動下，日本產險公會（日本損害保険協会）及保險審議會研

擬住宅地震保險制度之具體方案，日本住宅保險制度於 1966 年 6

月 1 日正式開辦，並同時開始販售地震保險商品迄今414。 

                      

414
 損害保険料率算出機構，日本の地震保険，頁 29-38，2014 年 7 月 7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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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現況 第二款  

截至 2014 年 12 月 31 日止，日本住宅地震保險有效保單件數

為 16,489,482 件，以全國住宅戶數為基準計算之平均投保率約為

28.8%，全國總累積保險金額約 143 兆 4262 億日圓。住宅火災保

險保單加保住宅地震保險之比例約為 59.3%415。 

第二項  制度介紹 

法規架構 第一款  

鑑於地震保險制度之持續順利運作，需有政府之大力支持為

前提，方能達成促進受災民眾生活安定之目標，故有關住宅地震

保險之承保內容、理賠標準、保險金額上限、再保險及會計處理

等事項之具體內容，均訂有相關規範。日本住宅地震保險制度之

運作，主要係依據 1966 年 5 月 18 日公布實施之地震保險法及「地

震再保險特別會計法」（地震再保険特別会計法）。而自 2007 年 3

月 31 日起，地震再保險特別會計納入「特別會計法」（特別会計

に関する法律）第二章第二節（第 28 條～第 37 條）中加以規範，

原日本地震再保險特別會計法則予以廢止。 

依據日本地震保險法之規定，主管機關於 1966 年 5 月 31 日

訂定「地震保險法施行令」（地震保険に関する法律施行令），同

年 6 月 1 日訂定「地震保險法施行規則」（「地震保険に関する法

律施行規則」），規範有關政府承擔之再保險與保險金之削減給付，

                      

415
 資料來源：損害保険料率算出機構網站，ディスクロージャー /損害保険料率算出機構統計集

（平成 26 年度），http://www.giroj.or.jp/disclosure/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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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住宅地震保險之保險標的、承保範圍、保險金額、理賠標準

等事項416。 

而因日本住宅地震保險之制度設計，係規定財產保險公司所

承保之住宅地震危險，全數向「日本地震再保険株式会社」（Japan 

Earthquake Reinsurance Co.,Ltd.，以下簡稱 JER）為再保險，

JER 再將其承擔之責任，部分自留、部分再度再保險（再々保険）

予財產保險公司及政府。而前述分出予政府之再保險，政府即以

地震再保險特別會計承擔，為使該部分再保險之管理有所依據，

故於日本特別會計法中訂定專節規範作為辦理之依據417。 

承保範圍 第二款  

日本住宅地震保險之承保範圍包括：因地震、火山爆發或由

其所引起之海嘯（以下簡稱為地震）直接或間接造成之火災、洪

水、損壞、掩埋或流失而導致之損害。連續 72 小時內發生二次以

上之事故時，視為同一次事故，但如事故發生受災之地區完全不

重複之情形，則不在此限418。 

保險標的 第三款  

日本住宅地震保險以住宅建築物或住宅內動產為保險標的。

其中住宅，包含住商合一之房屋 419；住宅內動產係指生活用之動產，

                      

416
 損害保険料率算出機構，同註 414，頁 39。 

417
 損害保険料率算出機構，同註 414，頁 39。 

418
 日本地震再保険株式会社，日本地震再保険の現状，頁 63，2015 年 7 月。 

419
 損害保険料率算出機構，同註 414，頁 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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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含藝術品及奢侈品。詳言之，住宅內動產係含住宅內供生活所

用之器具、家具、衣服，及其他通常生活所必要之動產，不包括

一個或一組超過 30 萬日圓之珠寶製品、書畫、骨董及美術工藝品

等420。 

承保方式 第四款  

住宅地震保險契約不能單獨承保。住宅地震保險必須附加於

住宅火災保險一併投保。如要保人欲投保住宅地震保險，需於要

保書上「地震保險確認欄」處簽章；如無意願投保住宅地震保險，

亦可僅投保住宅火災保險421。 

保險金額與保險期間 第五款  

日本住宅地震保險之保險金額以住宅火災保險之保險金額之

30%~50%為限，住宅地震保險之建築物保險金額最高 5000萬日圓，

動產最高 1000 萬日圓422。 

日本住宅地震保險之保險期間，除一年期保單之外，亦有二

至五年之多年期保單，多年期保單依其投保年數，適用對應之長

期折扣係數423。 

                      

420
 日本地震法第 2 條第 2 項第 1 號、日本地震法施行規則第 1 條第 1 項。 

421
 損害保険料率算出機構，同註 414，頁 65。 

422
 地震保險法第 2 條第 2 項第 4 號，地震保險法施行令第 2 條。 

423
 日本地震再保険株式会社，同註 418，頁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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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費 第六款  

日本住宅保險係採差別費率，其基本費率依建築物所在地區

別及構造別釐訂。地區別全國分為三區；構造別分為二類：イ構

造（主要為鋼骨或鋼筋混凝土構造等耐火建築物及準耐火建築物），

及ロ構造（前述構造以外之建築物，主要為木構造），各行政區

及構造別每千日圓保險金額之一年期基本費率如下表424： 

等級區分 行政區 
イ構造 

(註 1) 

ロ構造 

(註 2) 

過渡時期 

ロ構造 

(註 3) 

1 等地區 

岩手縣、秋田縣、山形縣、

栃木縣、群馬縣、富山縣、

石川縣、福井縣、長野縣、

滋賀縣、鳥取縣、島根縣、

岡山縣、廣島縣、山口縣、

福岡縣、佐賀縣、長崎縣、

熊本縣、鹿兒島縣 

6,500 10,600 8,400 

2 等地區 福島縣 6,500 13,000 8,400 

2 等地區 

北海道、青森縣、宮城縣、

新潟縣、山梨縣、岐阜縣、

兵庫縣、奈良縣、京都府、

香川縣、大分縣、宮崎縣、

沖縄縣 

8,400 16,500 10,900 

3 等地區 茨城縣、愛媛縣 11,800 24,400 15,300 

3 等地區 埼玉縣、大阪府 13,600 24,400 17,600 

3 等地區 徳島縣、高知縣 11,800 27,900 15,300 

3 等地區 

千葉縣、東京都、神奈川縣、

静岡縣、愛知縣、三重縣、

和歌山縣 

20,200 32,600 26,200 

註 1：イ構造主要為鋼骨或鋼筋混凝土造建築物。 

                      

424
 日本地震再保険株式会社網站。http://www.nihonjishin.co.jp/insur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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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2：ロ構造主要為木造建築物，但符合相關法規之防火木造建築物屬

為イ構造。 

註 3：過渡時期ロ構造係指 2010 年 1 月 1 日費率修正以後，原屬イ構

造改列為ロ構造之建築物，為減少被保險人因費率改變而保費增加之影響，

故訂定過渡時期之費率。 

 

資料來源：JER 網站，http://www.nihonjishin.co.jp/insurance/。 

日本住宅地震保險並訂有費率折減制度，目前有四種：防震

建築物費率折減、耐震等級費率折減、耐震補強費率折減及建築

http://www.nihonjishin.co.jp/insur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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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份費率折減425。 

理賠標準 第七款  

日本住宅地震保險採分級理賠之方式，倘保險標的因地震等

承保危險直接或間接致使保險標的發生損壞。損壞的程度分為全

損，半損及部分損壞。所謂損壞額，指為回復原狀所必需之最低

之直接必要費用。 

住宅建築物之全損係指，建築物主要結構之損壞金額達建築

物實際現金價值(時価)之 50%以上；火災燒毀或岩漿或海嘯沖毀之

總建築面積(延床面積)70%以上者。半損係指，建築物主要結構之

損壞金額達建築物實際現金價值之 20%以上未達 50%；火災燒毀或

岩漿或海嘯沖毀之總建築面積 20%以上未達 70%者。部分損失係指，

建築物主要結構之損壞金額達建築物實際現金價值之 3%以上未達

20%；因地震造成之洪水等，造成承保建築物者淹水高度超過自地

面算起 45 公分者426。 

動產之全損係指，動產損壞金額達該動產實際現金價值 80%

以上者。半損係指，動產之損壞額達該動產實際現金價值 30%以上

未達 80%者。部分損失係指，動產之損壞額達該動產實際現金價值

10%以上未達 30%者427。 

住宅建築物或動產之損壞的程度達到全損，半損及部分損失

                      

425
 損害保険料率算出機構，同註 414，頁 61-62。 

426
 日本地震法施行令第 1 條第 1 項。 

427
 日本地震法施行令第 1 條第 1 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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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程度時，全損者於保險標的價值內依保險金額之 100%支付；半

損者於保險標的價值 50%內，依保險金額之 50%支付；部分損失者，

於保險標的 5%價值內，依保險金額之 5%支付428。 

上述理賠標準摘要整理為下列簡表： 

保險標的 理賠分級 
保險給付對保險金

額之比例 

損壞額對實際價值之

比例 

住宅建築物 

全損 100% 50%以上 

半損 50% 20%以上，未達 50% 

部分損失 5% 3%以上，未達 20% 

住宅內動產 

全損 100% 80%以上 

半損 50% 30%以上，未達 80% 

部分損失 5% 10%以上，未達 30% 

日本於 2011 年 3 月 11 日東日本大震災後，即持續進行住宅

地震保險制度之檢討。預訂自 2017 年 1 月 1 日起，分級理賠之標

準將改為四級，即分為：全損（給付 100%保險金額）、大半損（給

付 60%保險金額）、小半損（給付 30%保險金額）及部分損失（給

付 5%保險金額）429。修正後理賠標準之對照簡表如下： 

                      

428
 地震保險法第 2 條第 2 項第 2 號，地震保險法施行令第 1 條第 1 項，地震保險標準約款第 5 條

第 1 項。 
429

 平成二十七年九月三十日政令第三百五十一号。資料來源：

http://law.e-gov.go.jp/cgi-bin/idxsearch.cg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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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標的 理賠分級 
保險給付對保險金

額之比例 

損壞額對實際價值之

比例 

住宅建築

物 

全損 100% 50%以上 

大半損 60% 40%以上，未達 50% 

小半損 30% 20%以上，未達 40% 

部分損失 5% 3%以上，未達 20% 

住宅內動

產 

全損 100% 80%以上 

大半損 60% 60%以上，未達 80% 

小半損 30% 30%以上，未達 60% 

部分損失 5% 10%以上，未達 30% 

第三項  風險移轉安排 

保險金額總支付限額 第一款  

地震災害之損失金額因地震發生之規模，地點，時間，氣候

等而可能有相當大之落差。正因對於未來大規模地震災害是否發

生，發生之時點無法正確地預測，故為確保保險公司及政府能支

付地震保險金，有一次地震事故保險金總支付限額，及於此總支

付限額之下，政府與保險公司之責任承擔額之規定。倘一次地震

事故之總損失金額，超過一次地震事故保險金總支付限額時，以

應支付總額對一次地震事故保險金總支付限額之比例，得比例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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減個別之保險金支付。72 小時內發生 2 次以上之地震，視為一次

地震事故。地震受災地區全部不重複者，為單獨之一次地震430。 

日本之一次地震事故保險金總支付限額係以 1923年關東大地

震如再次發生尚不影響住宅地震保險之保險給付為計算之假設基

礎，目前一次地震事故保險金總支付限額為 11 兆 3 千億日圓431。 

再保險之安排 第二款  

住宅地震保險之簽單保險公司，將其承保之保險責任全部再

保險予 JER(A 特約)，JER 除自行承擔部分責任外，部分再分出予

簽單保險公司(B 特約)及國家依據日本地震保險法第 3 條作為再

保險人承擔(C 特約)，國家承擔之金額依日本地震保險法施行令第

3 條規定辦理432。 

日本住宅地震保險再保險安排之架構如下： 

                      

430
 日本地震保險法第 3、4 條。損害保険料率算出機構，同註 414，頁 66。 

431
 日本地震再保険株式会社網站。http://www.nihonjishin.co.jp/insurance/。 

432
 高橋康文，地震保険制度，頁 56-57，2012 年。 

A特約

簽單保險
公司A

簽單保險
公司B

簽單保險
公司C

政府

簽單保險公司

C特約

.

.

.

.

JER

100%再保險

依日本地震保險法
施行令第3條

B特約

JER自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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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住宅地震保險再保險架構自 2016 年 4 月 1 日起，就住宅

地震保險 11 兆 3 千萬日圓之責任額，簽單保險公司、JER 與政府

之細部承擔金額如下圖： 

資料來源：JER 網站，http://www.nihonjishin.co.jp/insurance/。 

日本住宅地震制度由國家最終承擔大部分之保險責任，民間

保險業之簽單保險公司及 JER所承擔之最終保險責任則相對為少。

而因住宅地震保險制度之再保險費分配比例亦反映了國家與民間

保險業之保險承擔責任比例，故稱之為「官民負擔比例」433。 

第四項  再保險與保險代位 

有關再保險之法律性質。日本學界之通說認為屬責任保險，

無論原保險為財產保險或人身保險，原保險人於保險事故發生時，

                      

433
 高橋康文，同註 432，頁 57。 

http://www.nihonjishin.co.jp/insur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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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原保險契約給付保險賠款，再保險人即對原保險人給付再保險

賠款，再保險契約之內容既係以填補原保險人之保險金給付責任，

故為責任保險434。 

日本保險法上，就再保險契約並未就契約當事人（原保險人

與再保險人）間之法律關係有一般性規定，而再保險契約雖可分

類為責任保險，然亦不適用於責任保險之一般性規定，故再保險

契約內容全委由當事人間之合意，申言之，關於再保險契約之內

容，只要不違反成文法或判例法、公序良俗、在不逸脫保險業法

關於保險業之規定者，其契約內容均依照契約當事人間之合意約

定435。亦有學者認為再保險契約與原保險契約之內容相異之點甚多，

故再保險不適用保險法關於保險契約之規定436。 

日本學界通說均認為再保險並不直接適用保險法關於保險代

位之規定，而係以再保險契約有由原保險人以自己之名義向第三

人求償後再攤回予再保險人之「商業習慣」解釋。再保險契約關

係中，依商業習慣，再保險人支付保險金予原保險人後，並不自

行向第三人為保險代位，而由原保險人以再保險人之受託人之地

位，以原保險人自己之名義向第三人求償，求償所獲得之金額再

交付予再保險人437。 

日本實務亦肯認，基於原保險人安排再保險之目的係為達風

險分散，故多有安排再保險予國外再保險者，於再保險人為國外

                      

434
 今井薫、岡田豊基、梅津昭彦著，同註 126，頁 218-219。 

435
 今井薫、岡田豊基、梅津昭彦著，同註 126，頁 219。 

436
 岡田豊基，同註 398，頁 13。 

437
 山下友信、永沢徹編著，同註 325，頁 2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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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保險人之情形，再保險人對原保險危險之承保及理賠等事項，

逐一親自調查有實際上之困難，均須倚賴原保險人之業務判斷，

此時更格外凸顯再保險契約之最大誠信原則及同一命運原則等特

性。日本實務亦肯認，依再保險契約之目的與性質，由原保險人

行使再保險人代位取得之權利為有效之商業習慣438。原保險人向第

三人為保險代位時，亦無須扣除再保險人已向原保險人為給付之

金額439。 

日本住宅地震保險之保險代位 第三節  

日本保險法係就被保險人與保險人間之權利與義務關係、保

險契約（含共濟契約）相關之基本事項為規範。具體而言，基本

事項包括下列事項：保險相關名詞定義，保險利益、保險金額與

保險價額相關事項（如不足額保險、超額保險及複保險）、要保人

或被保險人之義務及保險人之責任等；而地震保險法則係規範日

本地震保險法係為推廣住宅地震保險及提供地震受災者安定之生

活，政府就保險公司承保之住宅地震風險依一定條件承擔再保險

責任而制定之法律。基於上述目的，日本地震保險法、施行令及

施行規則係就政府之再保險、保險金削減給付、地震後警戒地區

暫停締約、保險費率及再保險費率、保險金額、保險標的、理賠

基準及責任準備金提存等事項為規範。故就日本住宅地震保險契

約，就日本地震保險法及相關規範未有特別規定之基本事項，仍

                      

438
 大審院昭和15年2月21日，大審院判決全集第7輯第1號-第18號(昭和15年1-6月)，頁261-267。

資料來源：国立国会図書館デジタルコレクション，

http://kindai.ndl.go.jp/info:ndljp/pid/1445775/138-141。青谷和夫編，保險判例集，頁 232，1963

年 9 月再版。 
439

 東京控判，昭和 14 年 6 月 17 日、東京民地判，昭和 13 年 12 月 27 日，引自青谷和夫編，同前

註，頁 234-235，1963 年 9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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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用日本保險法之規定440。 

保險代位即屬日本地震保險法及相關規範未有特別規定之事

項，解釋上應依日本保險法第 24、25 條之規範為之。日本住宅地

震保險條款（地震保険普通保険約款）441之約定，即依據日本保險

法第 24、25 條之精神為之。 

第一項  日本住宅地震保險之殘餘物代位 

雖日本保險法第 24 條訂有殘餘物代位之規定，惟日本住宅地

震保險條款第 5 條則約定，保險人為保險給付後，關於保險標的

之殘餘物之所有權或其他物權仍由被保險人保有，不移轉予保險

人442。 

日本保險法第 24條規定保險人為保險給付後得為殘餘物代位，

然實務上殘餘物代位將使保險人除了取得被保險人對殘餘物之權

利外，亦需負擔清除殘餘物之義務，對保險人而言不盡然有利。

故保險條款多有約定除保險人有相反的意思表示外，保險標的之

所有權不移轉予保險人。此約定因係屬對被保險人有利之約定，

如於個案認定上未有明顯牴觸利得禁止原則之情形，保險人放棄

                      

440
 日本損害保険協会，損害保険 Q&A－「損害保険を規制する法律など」，資料來源：

http://soudanguide.sonpo.or.jp/basic/1_3.html。 
441

 參見損害保険料率算出機構，同註 414，付録資料。 
442

 【保険の対象または保険の対象を収容する建物が区分所有建物でない場合】第５条（保険金

の支払額）（6）当会社が保険金を支払った場合でも、保険の対象の残存物の所有権その他の

物権は、当会社に移転しません。 

【保険の対象または保険の対象を収容する建物が区分所有建物である場合】第５条（保険金の

支払額）（7）当会社が保険金を支払った場合でも、保険の対象の残存物の所有権その他の物

権は、当会社に移転しませ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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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利取得之約定應為有效443。 

而日本住宅地震保險條款之所以更進一步直接約定不適用殘

餘物代位之原因，可能係因保險人取得殘餘物之所有權後，可能

反須負擔清除費用，對保險人不盡然均為有利444，且日本住宅地震

保險之保險金額僅為住宅火災保險保險金額之 30%至 50%，且設有

額度限制，且實務上平均保險金額約 1000 萬日圓，與日本住宅火

災保險平均保險金額為 2500 萬日圓相較，多屬不足額保險；且理

賠時係以實際價值為基礎及理賠之金額上限，故保險公司約定不

適用殘餘物代位，尚不致嚴重違反損失填補原則，應屬合理445。 

第二項  日本住宅地震保險之請求權代位 

日本住宅地震保險有關請求權代位之約定係訂於住宅地震保

險條款第 31 條446。其約定如下： 

保險事故發生時，倘被保險人因保險標的損害因而取得損害

                      

443
 潘阿憲，同註 380，頁 133。 

444
 廖淑惠譯述；田辺康平撰著，保險契約法，頁 88，1993 年 10 月初版。 

445
 呂慧芬，日本地震保險契約條款之探討－兼論中、日兩國地震保險契約條款之比較，核保學報，

第十三卷，頁 144，2005 年 3 月。 
446第 31 条（代位） 

（1）損害が生じたことにより被保険者が損害賠償請求権その他の債権を取得した場合におい

て、当会社がその損害に対して保険金を支払ったときは、その債権は当会社に移転します。

ただし、移転するのは、次の額を限度とします。 

① 当会社が損害の額の全額を保険金として支払った場合被保険者が取得した債権の全額 

② ①以外の場合 

被保険者が取得した債権の額から、保険金が支払われていない損害の額を差し引いた額 

（2）（1）②の場合において、当会社に移転せずに被保険者が引き続き有する債権は、当会社

に移転した債権よりも優先して弁済されるものとします。 

（3）保険契約者および被保険者は、当会社が取得する（1）または（2）の債権の保全および

行使ならびにそのために当会社が必要とする証拠および書類の入手に協力しなければなりま

せん。この場合において、当会社に協力するために必要な費用は、当会社の負担としま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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賠償請求權或其他債權，保險公司為補償該損害而為保險給付後，

被保險人之該債權即移轉予保險公司。惟移轉之金額依下列之約

定為之：一、保險公司之保險給付可填補損害金額之全部時，保

險人取得被保險人該債權之全額。二、保險公司之保險給付不足

以填補損害金額之全部時，保險人取得被保險人該債權之金額尚

應扣除被保險人未受保險補償之金額，亦即扣除損害金額減保險

給付之差額。 

就保險標的之損害，被保險人未移轉予保險公司之權利，優

先於被保險人移轉予保險公司之權利優先獲得第三人清償。 

要保人或被保險人對於保險公司依請求權代位之約定而取得

之權利之保全與行使，應協助保險公司取得必要之證據及文書。

因此而發生之必要費用，由保險公司負擔。 

上述日本住宅地震保險條款之約定，與日本保險法第 25 條規

定一致，並就學說上提出要保人或被保險人對保險人為請求權代

位之協力義務予以明文約定。 

小結 第四節  

日本住宅地震保險制度於 1966 年開辦，並訂有住宅地震保險

法、住宅地震保險法施行令、住宅地震保險法施行規則，以作為

再保險、削減給付、承保範圍、保險金額及理賠標準等事項之遵

循。 

日本住宅地震保險之保險標的包括建築物及動產，保險金額

為住宅火災保險之 30%~50%，建築物之最高保險金額為 5000 萬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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圓，動產之最高保險金額為 1000 萬日圓。理賠時則係以實際現金

價值為基礎，依保險標的之損壞程度，分為全損、半損及部分損

失理賠。因日本住宅地震保險承保時之保險金額係以住宅火災保

險之 30%~50%計算，而住宅火災保險保險金額可以實際現金價值或

重置成本約定，然日本住宅地震保險理賠時則明訂以實際現金價

值為基礎。因前述承保與理賠規定之差異，故日本住宅地震保險

之性質有積極保險及消極保險之爭議。 

日本住宅地震保險之再保險架構為，簽單保險公司將其承保

之保險責任全部再保險予 JER(A 特約)，JER 除自行承擔部分責任

外，部分再分出予簽單保險公司(B 特約)及國家依據日本地震保險

法第 3 條作為再保險人承擔(C 特約)。目前一次地震事故保險金總

支付限額為 11 兆 3 千億日圓。 

日本保險法規定之保險代位包括殘餘物代位（第 24 條）及請

求權代位（第 25 條）。 

殘餘物代位係指於保險標的發生全損時，保險人為保險給付

後，以其保險給付對保險價額之比例，取得殘餘物全部或一部之

所有權及其他物權。惟因保險人取得殘餘物之同時，可能亦須負

擔清除之費用，故實務上保險人常與被保險人約定不為殘餘物代

位，日本住宅地震保險條款第 5 條亦有相同之約定。 

請求權代位則指倘因保險事故發生，被保險人因保險標的之

損害因而對第三人有債權者，保險人為保險給付後，取得被保險

人對第三人之債權。且日本保險法進一步明定被保險人優先原則，

保險人代位取得被保險人對第三人之債權應扣除被保險人之損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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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受保險填補之金額，且被保險人未移轉於保險人之對第三人之

債權，優先於保險人代位之債權。日本住宅地震保險條款第 31 條

即遵循保險法之規定而約定之，並於條款中明文約定被保險人對

保險人代位權利之保全義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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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與日本住宅地震保險代位制度比較第六章  

與建議  

我國與日本保險代位制度比較 第一節  

我國保險代位之依據為保險法第 53 條之規定，而該條所稱之

保險代位僅指請求權代位。日本保險代位之依據則規定於保險法

第 24 條及第 25 條，包括殘餘物代位及請求權代位。 

我國保險代位之要件為被保險人對第三人有損害賠償請求權，

但家屬及受雇人非故意所致者除外；保險人對被保險人為保險給

付；標的一致性；保險代位以實際保險賠償範圍為限。而日本請

求權代位之要件，與我國之要件基本上相似，差異之處為日本請

求權代位條文規範之標的為被保險人對第三人之「 債權」，無需

如我國需透過學說釐清損害賠償請求權不限於侵權行為損害賠償

請求權，且未如我國以但書排除家屬及受雇人非故意所致之損失；

另因日本保險法第 25 條將「被保險人優先原則」明定於法條，故

保險人保險代位之範圍，亦受被保險人優先原則之影響，以保險

人之保險給付扣除未受保險填補之金額為限，且被保險人保留之

債權優先於移轉至保險人之債權受第三人清償。 

而有關再保險是否有保險代位之適用，我國未明文規定，學

說上即有肯定說及否定說之爭議；而因日本之學說與實務則均肯

認再保險不適用保險法，依商業慣例由保險人代位後，依再保險

合約攤回予再保險人。 

我國與日本保險代位制度比較，綜整如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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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我國 日本 

保險代位

之內容 

請求權代位（第 53 條） 殘餘物代位（第 24 條）及 

請求權代位（第 25 條） 

請求權代

位之要件 

 被保險人對第三人有損害

賠請求權 

 家屬及受雇人非故意

所致之損失除外 

 保險人對被保險人已為保

險給付 

 標的一致性（學說，可由

法理推導之） 

 保險代位以實際保險賠償

為範圍 

 被保險人對第三人有債權 

 

 

 

 保險人對被保險人已為保

險給付 

 標的一致性（學說，可由

法理推導之） 

 保險代位以保險人之保險

給付扣除保被保險人未受

保險填補之金額為範圍 

被保險人

之債權優

先受償 

未明文規定，惟學說上均肯認

該原則之存在 

明文規定，被保險人保留之債

權優先於移轉至保險人者。 

再保險是

否適用保

險代位 

未明文規定，學說上有肯定說

及否定說之爭議 

再保險不適用保險法，依商業

慣例由保險人代位後，依再保

險合約攤回予再保險人。 

 

我國與日本住宅地震保險之保險代位制度比較  第二節  

我國住宅基本地震保險條款中，尚無殘餘物代位及請求權代

位之約定。日本住宅地震保險條款，則明確約定保險人不行使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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餘物代位；約定保險人之請求權代位，並明定被保險人優先原則

與被保險人之債權保全及協力義務。 

我國與日本住宅地震保險代位制度比較，綜整如下表： 

項目 我國 日本 

殘餘物代

位 

無殘餘物代位之約定 明定保險人不行使殘餘物代

位（第 5 條） 

請求權代

位 

無請求權代位之約定  保險條款訂有請求權代位

之約定（第 31 條） 

 明定被保險人優先原則

（包括轉移範圍及受清償

之順序） 

 明定被保險人之債權保全

義務及協力義務 

 

我國住宅地震基本保險應否約定殘餘物代位 第三節  

第一項  我國學說 

殘餘物代位係指因保險事故之發生而導致保險標的全損，保

險人於給付全部保險金後，取得保險標的殘餘物或變形物之所有

權及其他物權447，其法理基礎主要為防止被保險人於獲得全損理賠

                      

447
 陳榮一，論保險人物上代位，保險專刊，第七輯，頁 91，1987 年 3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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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尚可保有保險標的殘餘物或變形物之所有權，而獲得超過實

際損失之填補，並為免去保險人計算殘餘物價值之作業時間，故

由保險人殘餘物代位直接取得殘餘物或變形物之所有權，以使被

保險人能迅速獲得理賠。故殘餘物代位可達到防止被保險人不當

利得及提升理賠效率之目的448。 

我國保險法不同於日本保險法，就殘餘物代位並無明文規定。

學說上認為保險代位有狹義及廣義二種。狹義之保險代位專指請

求權代位，我國保險法第 53 條屬之；而廣義之保險代位，則包括

殘餘物代位及請求權代位，日本保險法即採廣義保險代位之規定

449。 

學者指出我國海上保險適用海商法關於委付之規定；其他陸

上保險則均適用保險法，雖保險法第 53 條則僅規定請求權代位，

而無殘餘物代位之規定，然考量上述殘餘物代位制度可達成防止

被保險人不當利得與提升理賠效率之效果，在法理上應肯定保險

人可主張殘餘物代位450。惟於保險法未明定之情形下，仍宜訂明於

保險契約中，以免爭議 451。我國住宅火災及地震基本保險條款，火

災保險之部分即就殘餘物之處理有相關約定452。 

                      

448
 陳猷龍，同註 61，頁 224。 

449
 施文森，同註 28，頁 204。林勳發，同註 16，頁 718，2009 年 3 月。江朝國，同註 192，頁 194。 

450
 林勳發，同註 16，頁 725-726，2009 年 3 月；江朝國，同註 36，頁 470-472，2009 年 4 月。 

451
 陳猷龍，同註 61，頁 224。 

452
 住宅火災及地震基本保險條款第 36 條（殘餘物之處理）：「本公司就保險標的物之全部或一部以

全部損失賠付被保險人或其他有保險賠償請求權之人時，被保險人同意轉讓該已賠付保險標的

物之所有權予本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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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項  我國學說殘餘物代位之要件 

保險人殘餘物代位之要件，有三453： 

須保險標的發生全部損失 第一款  

殘餘物代位之標的物係保險標的之殘餘部分，故須保險標的

為有體物，且發生全損後仍有殘存部分者，始有其適用。 

所謂保險標的發生全部損失，包括保險標的物之之全部損失

或可分部分之全部損失。全部損失（total loss），又稱全損，包

括實際全損及推定全損在內。保險標的是否達全損之程度，應就

具體個案依客觀標準認定，通常須視其主要功能是否全部喪失及

修繕費用是否過鉅為斷。不論全部保險及一部保險均有殘餘物代

位之適用。 

須保險人給付全部賠償金額 第二款  

所謂給付全部賠償金額係指，於全部保險之情形，保險人給

付全部損失或其可分部分之全部損失之賠償金額；於一部保險之

情形，指保險人依保險金額對保險標的價值之比例給付之賠償金

額。 

保險人取得殘餘物之利益 第三款  

於全部保險之情形，保險人給付後即取得殘餘物之全部權利；

                      

453
 以下整理自：陳猷龍，同註 61，頁 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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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部保險之情形，保險人給付後，以保險金額對保險標的價值之

比例，取得殘餘物之部分利益。 

第三項  住宅地震基本保險尚無需約定殘餘物代位 

住宅火災及地震基本保險條款中，住宅火災保險於第 36 條約

定保險人就保險標的之全部或一部以全部損失賠付被保險人或其

他有保險賠償請求權之人時，被保險人同意轉讓殘餘物之所有權

予保險人，亦即以保單條款約定意定權利移轉。然住宅地震基本

保險則無。雖住宅地震基本保險為全損理賠，但基於下列原因，

本文以為住宅地震基本保險不適合約定殘餘物代位。 

一、實務上殘餘物取得有困難 

住宅地震基本保險之保險金額最高僅 150 萬元，有可能低於

住宅建築物之重置成本，依學理則保險人賠償被保險人後，依其

保險給付對保險價額之比例取得殘餘物之所有權。然住宅地震基

本保險之全損標準除傾倒、塌陷、傾斜達不堪居住必須拆除重建

者為，亦包括修復費用為危險發生時之重置成本百分之五十以上

者454，住宅建築物屬不動產，於住宅建築物尚非損壞至僅存斷垣殘

牆變為動產之情形，保險人為保險給付後，似仍需被保險人協助

辦理登記之手續方可取得「殘餘物」之所有權。 

另住宅地震基本保險承保標的如為三戶以上之集合住宅或公

寓大廈，通常並非整棟住宅建築物之住戶，均為住宅地震基本保

                      

454
 參閱住宅地震保險全損評定及鑑定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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險之被保險人，此時，倘被保險人該戶之損壞經評定達住宅地震

基本保險全損理賠標準，一則被保險人可能傾向修復補強後繼續

使用；或縱然決定拆除整棟建築物，將整棟建築物中單獨分離出

屬於被保險「該戶」之殘餘物，實務上亦有相當之難度。 

二、於不足額保險時，殘餘物代位應適用被保險人優先原則 

於保險金額低於住宅建築物重置成本之情形，亦形成不足額

保險，被保險人無法就保險標的發生全損而獲得全額之補償，故

學者有認為於不足額保險時，殘餘物代位應有被保險人優先原則

之適用，亦即被保險人之損失應先獲得完全之填補，若殘餘物之

價值與被保險人所獲得之保險給付，合計未超過保險標的之價值，

即被保險人取得保險給付並保有殘餘物並未獲致超過其損失之利

得，基於被保險人優先原則，仍宜由被保險人保有殘餘物之所有

權，保險人不宜主張代位取得殘餘物之所有權455。 

我國住宅地震基本保險之保險金額依實施辦法第 7 條訂有

150 萬元之上限，而可能有住宅建築物重置成本高於 150 萬元保險

金額而形成不足額保險之情形，惟該不足額保險之發生係基於相

關規定，非被保險人之選擇所致，故似宜使被保險人之損失先獲

得完全之填補，如被保險人獲得之保險給付與殘餘物價值合計並

未超過保險標的之價值，應有被保險人優先原則之適用，仍由被

保險人保有殘餘物之所有權。因我國住宅地震基本保險之保險金

額最高僅 150 萬元，可能有相當比例之保單屬於保險金額低於住

                      

455
 江朝國，同註 36，頁 471-472，2009 年 4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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宅建築物重置成本之不足額保險。考量有被保險人優先原則適用，

保險人不為殘餘物代位，由被保險人保有殘餘物之所有權之件數，

可能不在少數，基於理賠效率與保險人成本之考量，似無需於住

宅地震基本保險條款中新增殘餘物代位之約定。 

三、日本住宅地震保險條款約定參輔 

日本保險法第 24 條雖有殘餘物代位之規定，然因保險人依殘

餘物代位取得殘餘物之所有權，常有實際之困難及執行成本之考

量。故其住宅地震保險條款中明確約定保險人放棄殘餘物代位。 

第四項  小結 

我國住宅地震基本保險雖為全損理賠，在法理上可能有殘餘

物代位之適用，惟考慮我國保險法上並無相關規定，實務執行之

困難，以及住宅地震基本保險金額 150 萬元上限所致不足額保險

情形，宜有被保險人優先原則之適用，住宅地震基本保險尚無需

新增約定適用殘餘物代位，保險人依保險法第 53 條規定，代位被

保險人對第三人之請求權，亦應已足以避免被保險人有不當利

得。 

日本保險法第 24 條訂有殘餘物代位，故其日本住宅地震保險

於保單條款中有明定保險人不為殘餘物代位之約定。與日本不同，

我國保險法上並無相關規定。現行住宅火災及地震基本保險保單

中，住宅火災保險於第 36 條中訂有殘餘物代位之約定，惟因我國

保險法上並無相關規定，而住宅地震基本保險條款中未如住宅火

災保險有另訂關於殘餘物代位之約定，應可解釋保險人就住宅地

震基本保險不為殘餘物代位，無需如日本住宅地震保險於保單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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款中約定保險人不為殘餘物代位。 

建議增訂住宅地震基本保險請求權代位之約定 第四節  

第一項  現行保單條款 

現行住宅火災及地震基本保險保單之承保範圍包括住宅火災

保險、住宅第三人責任基本保險、住宅玻璃保險及住宅地震基本

保險，故住宅火災及地震基本保險條款，即分為五章，第一章共

同條款、第二章住宅火災保險、第三章住宅第三人責任基本保險、

第四章住宅玻璃保險及第五章住宅地震基本保險。有關保險代位

之約定，共同條款中並未為就保險代位有相關之約定，住宅火災

保險之代位約定訂於第 42 條456；住宅第三人責任基本保險訂於第

54 條457；住宅玻璃保險及住宅地震基本保險，則未有保險代位之

約定。 

惟鑑於保險代位，我國保險代位之規定，訂定於保險法第 53

條，位於第二章保險契約通則，屬於原則性之規定，損失填補保

險契約應均為適用，故雖住宅火災及地震基本保險條款就住宅地

震基本保險則未有保險代位之約定，然仍應依保險法第 53 條規定

有保險代位之適用。 

                      

456
 住宅火災及地震基本保險條款第 42 條：「被保險人因本保險契約承保範圍內之損失而對於第三

人有賠償請求權者，本公司得於給付賠償金額後，於賠償金額範圍內代位行使被保險人對於第

三人之請求權，所衍生之費用由本公司負擔。」 
457

 住宅火災及地震基本保險條款第 54 條：「被保險人因本保險契約承保範圍內之損失而對於第三

人有賠償請求權者，本公司得於給付賠償金額後，於賠償金額範圍內代位行使被保險人對於第

三人之請求權，所衍生之費用由本公司負擔。 

被保險人不得免除或減輕對第三人之請求權利或為任何不利本公司行使該項權利之行為，被保

險人違反前述約定者，雖理賠金額已給付，本公司仍得於受妨害而未能請求之範圍內請求被保

險人返還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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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項  建議明定請求權代位之約定 

依損失填補原則，損失填補保險契約應均有保險代位為適用，

故雖「住宅火災及地震基本保險條款」中未見有關本保險代位之

約定，住宅地震基本保險之保險人可依保險法第 53 條規定為保險

代位，惟本文建議仍宜於保險條款中明訂住宅地震基本保險代位

之約定。理由有三： 

一、住宅地震基本保險之代位，雖可依保險法第 53條之規定，

由保險人於賠付被保險人後進行保險代位，惟被保險人可能提出

「住宅火災及地震基本保險條款」中，住宅火災保險及住宅第三

人責任基本保險均有代位之約定，獨住宅地震基本保險無代位之

約定，係有意排除住宅地震基本保險代位之疑義，惟為避免被保

險人不當利得，保險代位不宜事先全面放棄，已如前所述規定，

故使保單條款所涵括之各險種約定之一致性，並避免是否未約定

即為事先排除之爭議，建議增訂住宅地震基本保險代位條款。 

二、依學界通說，保險代位之要件包含「被保險人優先原則」，

保險人代位之請求權，應於被保險人對第三人之請求權獲得賠償

後，方可行使，以避免發生保險人與被保險人競利之情形，已如

第二章所述，惟學者認為要達到不論被保險人之債權或是受償順

序均優先於保險人所代位請求權之理想，可能牽涉到強制執行程

序之權利次序問題，宜明文規定之 458。復慮及住宅地震基本保險為

政策性保險之特性，而如欲於原未約定代位之保單條款中增訂代

                      

458
 葉啟洲，同註 26，頁 2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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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之約定，為避免與被保險人競利之疑慮，亦宜將「被保險人優

先」之原則，明文約定於保單條款中。 

三、考慮臨時住宿費用之給付請求，被保險人無需檢附相關

文件，考量現行保險法並未明定規定被保險人於保險人代位向第

三人求償時之協助與合作義務，倘被保險人對保險人代位求償所

需證明文件或出庭作證等不積極提供及配合，將降低保險人代位

求償成功之機會。為使保險人能就臨時住宿費用之保險給付，順

利向第三人代位，亦宜比照住宅火災保險，約定被保險人有合作

協助之義務，應協助提供保險人代位所需之相關證明文件或配合

出庭作證。 

小結 第五節  

比較我國與日本住宅地震保險代位之相關規定，其中最大之

差異為我國住宅地震基本保險條款中並無有關保險代位（包括殘

餘物代位或請求權代位）之約定，遇有可能得保險代位之情形，

保險人僅能主張適用保險法第 53 條之規定；而日本住宅地震保險

條款，因日本保險法第 24 條有殘餘物代位之規定，故其明確約定

保險人不為殘餘物代位，並參照日本保險法第 25 條規定之精神，

訂定請求權代位之約定。 

我國住宅地震基本保險係以全損為理賠基準，雖保險法第 53

條未有規定，然在學理上應有殘餘物代位之適用，惟考慮保險標

的為公寓大廈者，其殘餘物取得有實務上之困難，且住宅地震基

本保險之最高保險金額僅 150 萬元，如保險人為保險給付後，被

保險人尚有未受填補之損害，仍有被保險人優先原則之適用，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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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日本住宅地震保險亦約定保險人放棄殘餘物代位，故住宅地

震基本保險似無訂定殘餘物代位約定之必要；而請求權代位既為

我國保險法第 53 條所明定，且為避免同一張住宅火災及地震基本

保險保單中，住宅火災保險及住宅第三人責任基本保險均訂有保

險代位之約定，住宅地震基本保險獨無，是否為有意排除保險代

位之爭議，建議應於保單條款中增訂住宅地震基本保險請求權代

位之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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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論 第七章  

我國住宅地震基本保險有適用保險代位規定之可能，惟現行

住宅地震基本保險條款中未見保險代位之相關約定，參考日本保

險法及其住宅地震保險條款就有關被保險人優先原則均予明定，

並於條款中約定被保險人對保險人為保險代位之合作協助義務，

本文建議可參採日本保險法及保險條款之規定，於住宅地震基本

保險條款中增訂請求權代位之約定，明定被保險人優先原則，以

落實政策性保險之目的，並約定被保險人之合作協助義務，以利

保險人為保險代位。 

為符住宅火災及地震基本保險條款之體例，並求用語之一致

性，爰參考住宅火災及地震基本保險條款中第二章關於住宅火災

保險之約定，於第五章住宅地震基本保險增訂保險代位條款，內

容建議如下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修正理由 

第七十二條 

被保險人因本保險

契約承保範圍內之損失

而對於第三人有賠償請

求權者，本公司得於給付

賠償金額後，於賠償金額

範圍內代位行使被保險

人對於第三人之請求

權，所衍生之費用由本公

司負擔。 

 一、本條新增。 

二、參考住宅火災及地震基

本保險條款第 42 條之

規定，本條第一項明

定保險人得於為保險

給付後代位向第三人

求償。 

三、基於住宅地震基本保險

政策性保險之特質，

應落實被保險人優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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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修正理由 

本公司給付之賠償

金額大於或等於被保險

人因本保險契約承保範

圍內之損失者，本公司得

代位被保險人對於第三

人之請求權之全額。 

本公司給付之賠償

金額小於被保險人因本

保險契約承保範圍內之

損失者，本公司得代位被

保險人對於第三人之請

求權金額為本公司給付

之賠償金額扣除被保險

人因本保險契約承保範

圍內之損失未受本公司

給付之金額。 

被保險人就本保險

契約承保範圍內之損失

未受本公司給付者，被保

險人就該部分對第三人

之請求權，其受清償之順

序優先於本公司依第二

項及第三項得代位之請

求權。 

本公司依第一項至

原則，並就保險人為

保險給付後得代位之

金額範圍加以明文約

定，爰參考日本住宅

地震保險條款第 31 條

之規定，訂定本條第

二項及第三項。 

四、依被保險人優先原則，

於本條第四項明定被

保險人保留之請求

權，其受清償順序優

先於移轉至保險人

者。 

五、參考住宅火災及地震基

本保險條款第 43 條第

一項及第三項之規

定，於本條第五項明

定被保險人之協力義

務。 

六、參考住宅火災及地震基

本保險條款第 43 條第

二項之規定，於本條

第六項明定妨害代位

之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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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修正理由 

三項之約定行使權利

時，被保險人應協助本公

司蒐集人證、物證或出庭

作證，提供本公司所要求

之資料及文書證件，並不

得有任何妨害之行為。因

此所生之合理必要費

用，由本公司負擔。 

被保險人違反第五

項之約定時，本公司因此

所受之損失得請求賠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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